[image: ]山东省工程建设标准

DB37/T  XXXX-201X                            J XXXXX-201X
                                     



山东省城市道路技术规程
Technical Code of Shangdong Provincial Urban Road
（征求意见稿）










201X-XX-XX发布                          201X-XX-XX实施

	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联合发布

	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1







2




山东省工程建设标准

山东省城市道路技术规范
Technical Code of Shangdong Provincial Urban Road
（征求意见稿）
DB37/T ××××－××××

主编单位：青岛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批准单位：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施行日期：××××年××月××日







××××年·济  南
	
	








前  言
为了适应山东省城市道路建设和发展的需要，规范我省城市道路工程设计、提高道路设计质量，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道路工程的实践经验，参考国家和行业相关标准，结合山东省实际情况，制定了本规范。
本规范主要内容包括：总则、术语、基本规定、通行能力和服务水平、道路横断面、平面和纵断面、道路交叉、路基、路面、其他交通设施、交通安全设施、附属设施。
本规范由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管理，由青岛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
各单位在使用过程中，如发现需要意见和建议，请寄送青岛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222号天泰金融广场A座13楼，邮政编码：266100）。
本规范主 编 单 位：青岛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本规范参 编 单 位：济南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潍坊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英达热再生有限公司
汤始建华建材（山东）有限公司
本规范主要起草人员：鲁洪强   王召强   徐玉晓   张忠磊   高尚坤   颜鲁博   邵玉振   廖映白   任  强   张甫田   邹淑国   王安华   隋  毅   董建勋   潘福全   陈德军   雷  涛   吴建群   王晓媚   贾永学   刘东美   曹巍巍   常敬成   徐泽洲   张友庆   杨建中   姜  凯   马  林  
本规范主要审查人员：






目  次
1 总则	1
2 术语和符号	2
3 基本规定	5
3.1 道路分级	5
3.2 设计速度	5
3.3 设计车辆及行人	6
3.4 道路建筑限界	6
3.5 设计年限	7
3.6 荷载标准	8
3.7 防灾标准	8
4 通行能力和服务水平	10
4.1 一般规定	10
4.2 快速路	10
4.3 其他等级道路	11
4.4 自行车道与人行设施	12
5 道路横断面	13
5.1 一般规定	13
5.2 横断面布置	14
5.3 横断面各组成部分宽度	19
5.4 路拱曲线与横坡	21
5.5 缘石	22
6 平面和纵断面	24
6.1 一般规定	24
6.2 平面设计	25
6.3 纵断面设计	35
6.4 平纵线形组合	38
7 道路交叉	41
7.1 一般规定	41
7.2 平面交叉	41
7.3 立体交叉	47
7.4 道路与轨道交通线路交叉	51
8 路基	54
8.1 一般规定	54
8.2 一般路基	55
8.3 路基排水	60
8.4 路基边坡与防护	60
8.5 特殊路基	60
9 路面	63
9.1 一般规定	63
9.2 沥青路面	64
9.3 水泥混凝土路面	71
9.4 其他路面	79
9.5 旧路改造	80
10 其他交通	93
10.1 公共交通	93
10.2 行人交通	102
10.3 非机动车交通	114
10.4 城市广场	116
10.5 城市停车设施	117
11 交通安全设施	121
11.1 交通调查	121
11.2 总体设计	121
11.3 交通标志	121
11.4 交通标线	126
11.5 交通标志和标线协调设置	127
11.6 交通信号灯	127
11.7 防护设施	128
12 附属设施	131
12.1 无障碍设施	131
12.2 道路排水	133
12.3 道路照明	135
12.4 道路绿化	136
本规范用词说明 	140
引用标准名录	141
附：条文说明	142






Contents
1 General Provisions	1
2 Terms	2
3 Basic Requirements	5
3.1 Roadway Functional and Classification	5
3.2 Design Speed	5
3.3 Design Vehicle and Pedestrain	6
3.4 Boundary Line of Road Construction	6
3.5 Design Life	7
3.6 Load Standard	8
3.7 Anti-disaster Standard	8
4 Capacity and Level of Service	10
4.1 General Requirements	10
4.2 Freeway	10
4.3 Other Grade Roads	11
4.4 Bike Paths and Pedestrian Facilities	12
5 Road Cross Section	13
5.1 General Requirements	13
5.2 Cross Section Type	14
5.3 Cross Section Elements and Width	19
5.4 Road Crown and Cross Slope	21
5.5 Curbs	22
6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Alignment	24
6.1 General Requirements	24
6.2 Horizontal Alignment	25
6.3 Vertical Alignment	35
6.4 Combinations of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Alignment	38
7 Intersections	41
7.1 General Requirements	41
7.2 At-grade Intersection	41
7.3 Grade Separations and Interchanges	47
7.4 Road-railroad Intersections	51
8 Subgrade	54
8.1 General Requirements	54
8.2 General Subgrade 	55
8.3 Subgrade Drainage	60
8.4 Subgrade Protection and Support	60
8.5Special Subgrade	60
9 Pavement	63
9.1 Basic Requirements	63
9.2 Asphalt Pavement	64
9.3 Cement Concrete Pavement	71
9.4 Other Pavement	79
9.5 Pavement rehabilit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80
10 Other Transport Facilities	93
10.1 Public Transit	93
10.2 Pedestrain	102
10.3 Non-motor Traffic	114
10.4 City Square	116
10.5 Parking Facilities	117
11 Traffic Safety Facility	121
11.1 Traffic Survey	121
11.2 General Design	121
11.3 Traffic Signs	121
11.4 Traffic Markings	126
11.5 Cordinated Setting Requirements for Traffic Signs and Markings	127
11.6Traffic Signal Lamp	127
11.7 Protective Facilities	128
12 Appertain Facilities	131
12.1 Accessible Facilities	131
12.2 Road Drainage	133
12.3 Road Lighting	135
12.4 Road Vegetation	136
Explanatioin of Wording in This Code	140
List of Quoted Standards	141
Addition: Explanation of Provisions	142



[bookmark: _Toc212859658][bookmark: _Toc213666351][bookmark: _Toc362850031][bookmark: _Toc448479159]
114
7
[bookmark: _Toc503875658][bookmark: _Toc517427117][bookmark: _Toc517427260][bookmark: _Toc418977228][bookmark: _Toc418977361][bookmark: _Toc418977758][bookmark: _Toc418979323][bookmark: _Toc418979370][bookmark: _Toc419042111][bookmark: _Toc419112097][bookmark: _Toc419112482][bookmark: _Toc419206932][bookmark: _Toc419207685][bookmark: _Toc419207736][bookmark: _Toc419209033][bookmark: _Toc419896733][bookmark: _Toc419898612] 总则
1.0.1   为使山东省城市道路设计技术先进、经济合理、安全适用、保证质量，结合已有的科研成果、建设经验和实际情况，规范我省城市道路建设，制定本规范。
1.0.2   本规范适用于山东省新建和改建的城市道路设计。城市道路的规划、施工及养护管理参照现行国家、地方及行业标准执行。
1.0.3   城市道路工程设计应根据城市总体规划、城市综合交通规划、专项规划，考虑社会效益、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协调统一，合理采用技术标准。遵循和体现以人为本、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设计原则。
1.0.4   城市道路设计应贯彻国家、行业和山东省的有关技术、经济政策，积极慎重地采用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新工艺及各类路面再生技术、微罩面养护技术等。在满足功能要求的前提下，综合社会、经济、安全、环保等因素，符合节能、节地、节材、节水和低碳交通建设要求，有利于城市道路的可持续发展。
1.0.5   城市道路的设计除应符合本规范外，尚应符合现行国家、行业和地方有关标准的规定。


[bookmark: _Toc503875659][bookmark: _Toc517427118][bookmark: _Toc517427261] 术语和符号
2.0.1   设计速度 design speed
道路几何设计（包括平纵线形指标、视距等）所采用的行车速度。它是在气候良好，交通密度低，车辆行驶只受道路本身条件影响时，具有中等驾驶技术水平的人员，能够安全、舒适行驶的最高速度。
2.0.2   设计车辆 design vehicle
道路设计所采用的代表性车型，以其外廓尺寸、质量、运行性能等特征作为道路设计的依据。
2.0.3   道路建筑限界 boundary line of road construction
为保证车辆和行人正常通行，规定在道路的一定宽度和高度范围内不允许有任何设施及障碍物侵入的空间范围。
2.0.4   设计年限 design period
道路设计年限有两种含义，一是为确定车道数规模而采用的远期交通量的预测年限;二是为确定路面结构而采用的保证路面结构不需进行大修即可按预定目的使用的设计使用年限。
2.0.5   通行能力 traffic capacity
在一定的道路和交通条件下，单位时间内在道路上某一路段通过某一断面的最大车辆数或行人数。
2.0.6   服务水平level of service
在一定的道路和交通条件下，单位时间内在道路上某一路段通过某一断面的最大车辆数或行人数。
2.0.7   渠化设计channelization design
运用交通标志、标线和隔离设施以及局部展宽进口端等措施，对交通流作分流和导向设计，达到消除道路交叉口或出入口处各向交通流间的相互干扰，使交通流顺畅和安全为目的。
2.0.8   匝道 ramp
连接互通式立交的两条或多条岔路，以及连接主路和辅路的道路，由端部及连接道组成。立交匝道一般有定向、半定向和苜蓿叶三种形式，快速路匝道有平行式、直接式匝道。
2.0.9   互通式立交 interchange
两条或多条相交道路之间通过匝道互相连接的立交节点，分枢纽互通立交和一般互通立交。
2.0.10   枢纽互通立交 key interchange
快速路与快速路之间、或快速路与高速公路、一级公路之间通过匝道互相连接的立交节点。
2.0.11   一般互通立交 common interchange
高速公路、一级公路、快速路与二级公路及其以下等级公路，或与主干路及其以下等级城市道路之间，通过匝道互相连接的立交节点。
2.0.12   分离式立交 grade separation
道路与道路，或道路与铁路、轨道交通之间采用上跨或下穿形式，上下层之间互不连接的相交节点。
2.0.13   辅助车道 auxiliary lane
在互通式立体交叉设置双车道匝道的分流、合流段，为使匝道与主线车道数平衡且保持主线的基本车道数而在主线外侧增设的附加车道。
2.0.14   集散车道 collector-distributor lane
在互通式立交两端变速车道之间，将匝道出入口的车流与主线直行车流分隔，以保证主线车流行驶而设置的附加车道。。
2.0.15   交织段 weaving section
立交主线或匝道，进口紧接出口之间，因进出交通模式而引起车辆行车轨迹相互交叉的路段。
2.0.16   快速公交 bus rapid transit
以大容量、高性能公共车辆沿专用车道或专用路按班次运行，由智能调度系统和优先通行信号系统控制的中运量快速客运方式，配备设施齐备的车站。简称快速公交，英文缩写BRT。
2.0.17   降噪路面 reducing noise pavement
具有减低轮胎和路面摩擦产生的噪声功能的路面。
2.0.18   透水路面 pervious pavement
能使降水通过空隙率较高、透水性能良好的道路结构层路面。。
2.0.19   厂拌热再生  central plant hot recycling
将回收沥青路面材料(RAP)送到加工厂，经破碎、筛分，以一定的比例与新矿料、新沥青、再生剂(必要时)等经热拌制成沥青混合料的技术。
2.0.20   厂拌温再生 central plant warm recycling
将回收沥青路面材料(RAP)送到加工厂，经破碎、筛分，以一定的比例与新矿料、新沥青、再生剂(必要时)等，在基本不改变沥青混合料的配合比及施工工艺的前提下，采用掺加温拌剂或必要的技术工艺，使得再生沥青混合料的拌合温度相比同类厂拌热再生沥青混合料降低25℃以上，拌合成温拌沥青混合料的技术。
2.0.21   厂拌冷再生 central plant cold recycling
将回收沥青路面材料(RAP)送到加工厂，经破碎、筛分，以一定的比例与新矿料、再生用结合料、活性填料、水等进行常温拌合，制成常温混合料的技术。
2.0.22   现场热再生 in-situ hot recycling
也称为就地热再生，采用专用设备，对沥青路面加热并翻松，现场掺入一定数量的再生剂、新沥青及新沥青混合料等，经热态拌和、摊铺、碾压等工序，一次性实现旧沥青路面再生利用的技术。它包括整形再生、复拌再生、加铺再生三种基本工艺类型。
2.0.23   现场冷再生 in-situ cold recycling
采用专用设备，对沥青路面进行常温铣刨，现场掺加一定量的新集料、再生用结合料、活性填料、水，经常温拌合、摊铺、碾压等工序，一次性实现旧沥青路面再生利用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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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517427120][bookmark: _Toc517427263] 道路分级
城市道路分为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和支路四个等级。在规划阶段确定道路等级后，当遇特殊情况需变更级别时，应进行技术经济论证，并报规划审批部门批准。
快速路应中央分隔、全部控制出入、控制出入口间距及形式，应实现交通连续通行，单向设置不应少于两条车道，并应设有配套的交通安全与管理设施。
主干路应以交通功能为主，两侧不宜设置吸引大量车流、人流的公共建筑物的出入口。
当道路为货运、防洪、消防、旅游等专用道路使用时，除应满足相应道路等级的技术要求外，还应满足专用道路及通行车辆的特殊要求。
道路应做好总体设计，并应处理好与公路以及不同等级道路之间的衔接过渡。
[bookmark: _Toc212859659][bookmark: _Toc213666352][bookmark: _Toc517427121][bookmark: _Toc517427264] 设计速度
各级道路的设计速度应符合表3.2.1规定。
表3.2.1 各级道路的设计速度（km/h）
	道路等级
	快速路
	主干路
	次干路
	支路

	设计速度（km/h）
	100
	80
	60
	60
	50
	40
	50
	40
	30
	40
	30
	20


快速路或主干路的辅路设计速度宜为主路设计速度的0.4倍-0.6倍。机非分行的辅路设计速度可取高值，机非混行的辅路设计速度可取低值。
立交范围内的主路设计速度应与路段一致，匝道及集散车道的设计速度宜为主路设计速度的0.4倍-0.7倍。转向交通量大、标准高的匝道可取高值，转向交通量小、标准低的匝道可取低值。
平面交叉口范围内的设计速度宜为路段设计速度的0.5倍-0.7倍。直行车道可取高值，转向车道可取低值。
城市地下道路设计速度取值宜与两端衔接的地面道路采用相同的设计速度，条件困难时，可降低一个等级，并应符合表3.2.1的规定。地下车库联络道的设计速度应为20km/h。
[bookmark: _Toc517427122][bookmark: _Toc517427265] 设计车辆及行人
城市道路设计所采用的机动车、非机动车设计车辆及外廓尺寸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CJJ37中的相关规定。
行人站立时的外廓尺寸为0.5m×0.6m的椭圆形，行走时的占用空间为1.0m（纵向）×0.75m（横向）。道路设计中采用行走时的占用空间，高度采用2.0m。
[bookmark: _Toc517427123][bookmark: _Toc517427266] 道路建筑限界
道路建筑限界应参照现行行业标准《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CJJ37执行。
1  当道路设置加（减）速车道、紧急停车带、交叉口渠化拓宽时，建筑限界应包括相应部分的宽度。
2  道路设置硬路肩时，建筑限界应包括相应部分的宽度。
3  桥梁、隧道设置检修道、人行道时，建筑限界应包括相应部分的宽度。
4  同一条道路或同一等级道路应采用相同的净高。
5  小汽车专用通道建筑限界应通过专题论证，并结合路网条件，配备完善的交通管理和行车安全措施。
道路建筑限界内不应有任何物体侵入。
道路最小净高应符合表3.4.3的规定。
表3.4.3 道路最小净高（m）
	部位
	行驶车辆类型
	最小净高

	机动车
	各种机动车
	4.5

	
	小客车
	3.5

	非机动车
	自行车
	2.5

	人行道
	行人
	2.5


城市道路设计中应做好与公路以及不同净高要求的道路间的衔接过渡，同时应设置必要的指示、诱导标志及防撞等设施。城区主要货运通道最小净高应与外围公路净高保持一致，且不应小于5.0m。
城市中通行特种车辆的道路最小净高应满足车辆通行和交通组织设计要求。
条件受限时，小客车专用城市地下道路道最小净高可采用3.2m。
[bookmark: _Toc517427124][bookmark: _Toc517427267] 设计年限
道路交通量达到饱和状态时的道路设计年限为：快速路、主干路应为20年；次干路应为15年，支路宜为10年~15年。
各种类型路面结构的设计使用年限，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沥青路面：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应为15年，支路应为10年。
2  水泥混凝土路面：快速路、主干路应为30年，次干路、支路应为20年。
3  砌块路面：采用混凝土预制块时应为10年，采用石材时应为20年。
4  旧路沥青罩面大修的设计使用年限，宜根据道路的使用状况，通过经济技术论证后确定。
桥涵、隧道、地下道路的主体结构和与主体结构相连的重要附属构筑物的设计基准期应为100年。桥梁结构的设计使用年限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城市桥梁设计规范》CJJ11的规定。
[bookmark: _Toc517427125][bookmark: _Toc517427268][bookmark: _Toc213666355][bookmark: _Toc362850035][bookmark: _Toc448479164] 荷载标准
道路路面结构设计应以双轮组单轴载100kN标准轴载，以BZZ-100表示。对有特殊荷载使用要求的道路，应根据具体车辆进行专项研究确定路面结构计算荷载。
城市桥梁和地下通道的设计荷载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城市桥梁设计规范》CJJ11的规定。
[bookmark: _Toc517427126][bookmark: _Toc517427269] 防灾标准
道路工程及重要附属构筑物应按国家规定工程所在地区的抗震标准进行设防。
城市道路工程的防洪、防涝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城市跨河桥梁设计宜采用百年一遇的洪水频率，对特别重要的桥梁可提高到三百年一遇。对防洪标准较低的地区，当按百年一遇或三百年一遇的洪水频率设计，导致桥面高程较高而引起困难时，可按相交河道或排洪沟渠的规划洪水频率设计，并应确保桥梁结构在百年一遇或三百年一遇洪水频率下的安全。
2  城市跨河桥梁、涵洞的线位、桥下净空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防洪标准》GB50201和《城市防洪工程设计规范》GB/T50805的规定。
3  城市道路桥梁设计应满足城市排涝工程、防洪减灾等的需要。
道路应避开泥石流、滑坡、崩塌、地面沉降、塌陷、地震断裂活动带等自然灾害易发区，当不可避开时必须提出工程和管理措施，保证道路的安全运行。
城市地下道路的防灾设计应满足《城市地下道路工程设计规范》及地方管理部门的相关要求。城市地下道路防灾设计应针对灾害类型，结合地下道路功能、环境条件等因素制定设防标准。防灾系统设计应进行行车安全、灾害报警、交通控制、防灾通风与排烟、安全疏散与救援、防灾供电、应急照明、消防给水与灭火、防淹排水、防灾通信与监控、灾害时的结构保护等措施设计。


[bookmark: _Toc517427127][bookmark: _Toc517427270] 通行能力和服务水平
[bookmark: _Toc517427128][bookmark: _Toc517427271] 一般规定
道路通行能力和服务水平分析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快速路的路段、分合流区、交织区段及互通式立体交叉的匝道，应分别进行通行能力分析，使其全线服务水平均衡一致。
2  主干路的路段和与主干路、次干路相交的平面交叉口，应进行通行能力和服务水平分析。
3  次干路、支路的路段及其平面交叉口，宜进行通行能力和服务水平分析。
交通量换算应采用小客车为标准车型，各种车辆的换算系数应符合表4.1.2的规定。
表4.1.2 车辆换算系数
	车辆类型
	小客车
	大型客车
	大型货车
	铰接车

	换算系数
	1.0
	2.0
	2.5
	3.0


[bookmark: _Toc517427129][bookmark: _Toc517427272] 快速路
快速路应根据交通流行驶特征分为基本路段、分合流区和交织区，应分别采用相应的通行能力和服务水平。
快速路基本路段一条车道的基本通行能力和设计通行能力应采用表4.2.2的数值。
表4.2.2 快速路基本路段一条车道的通行能力（pcu/h）
	设计速度（km/h）
	100
	80
	60

	基本通行能力（pcu/h）
	2200
	2100
	1800

	设计通行能力（pcu/h）
	2000
	1750
	1400


[bookmark: _GoBack]快速路基本路段服务水平分级应符合《城市快速路设计规程》的规定，新建快速路应按三级服务水平设计。
[bookmark: _Toc517427130][bookmark: _Toc517427273] 其他等级道路
其他等级道路根据交通流特性和交通管理方式，可分为路段、信号交叉口、无信号交叉口等，应分别采用相应的通行能力和服务水平。
其他等级道路的路段一条车道的基本通行能力和设计通行能力应符合表4.3.2的规定。
表4.3.2 其他等级道路路段一条车道的通行能力（pcu/h）
	设计速度（km/h）
	60
	50
	40
	30
	20

	基本通行能力（pcu/h）
	1800
	1700
	1650
	1600
	1400

	设计通行能力（pcu/h）
	1400
	1350
	1300
	1300
	1100


信号交叉口服务水平采用延误、负荷度和排队长度作为评价指标,服务水平分级应符合《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的规定，新建、改建交叉口应按三级服务水平设计，条件受限的治理性交叉口可采用四级服务水平设计。
无信号交叉口可分为次要道路停车让行、全部道路停车让行和环形交叉口三种形式。次要道路停车让行交叉口通行能力应保证次要道路上车辆可利用的穿越空挡能满足次要道路上交通需求。  
[bookmark: _Toc517427131][bookmark: _Toc517427274] 自行车道与人行设施
自行车道设计通行能力取值应充分考虑与机动车道分隔条件、道路坡度等因素。路段自行车道服务水平采用骑行速度、占用道路面积、负荷度作为评价指标，新建自行车道应按三级服务水平设计。交叉口服务水平应采用停车延误时间、通过交叉口骑行速度、负荷度、路口停车率、占用道路面积作为评价指标，新建交叉口宜采用三级服务水平设计。
人行设施的基本通行能力一般以1h、1m宽道路上通过的行人数（人/h·m）表示。人行道、人行横道、人行天桥、人行地道等单位宽度内的基本通行能力可根据行走速度、纵向间距和占用宽度计算。
人行道采用人均占用面积作为服务水平分级标准。根据实际调查内容的不同，可参考行人纵向间距、横向间距和步行速度等指标进行分级，新建人行道宜采用三级服务水平设计。


[bookmark: _Toc463607328][bookmark: _Toc517427132][bookmark: _Toc517427275] 道路横断面
[bookmark: _Toc517427133][bookmark: _Toc517427276] 一般规定
道路横断面设计应满足远期交通功能需求。分期实施时应近远期结合，使近期工程成为远期工程的组成部分，并预留管线位置，控制道路宽度及标高等，尽量减少废弃工程并给远期实施留有余地。城市建成区道路不宜分期修建。
道路横断面形式和各组成部分尺寸及比例应按道路等级、所处地理位置、道路功能、红线宽度、设计速度、设计年限的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交通量和人流量、交通特性、交通组织、交通设施、地上杆线、地下管线、绿化、地形等因素合理选型及布置，以保障车辆和人行交通的安全通畅。
改建道路应采取工程措施与交通管理相结合的办法布置横断面，以提高道路通行能力，保障交通安全。如需要拓宽道路红线，应与规划相结合并充分考虑由征地拆迁等因素所引发的噪音、环保、投资等问题。
城市地下道路横断面宜与相连地面道路一致，当条件受限，经技术经济论证后可压缩断面，同时应采取措施保证驾驶员的辨识距离、合理引导车辆行驶及分流。
城市地下道路横断面设计在满足建筑限界条件下，应为通风、给排水、消防、供电照明、监控、内饰装修等配套附属设施和安全疏散设施提供安装空间，通过合理布置充分利用空间，同时应预留结构变形、施工误差、路面调坡等余量。设备空间设计应满足下列原则：
1  满足各自设备工艺要求；
2  设备布置不得侵入建筑限界；
3  应方便设备的安装和维护保养；
4  设备管线宜集中布置，可设置专用管廊。
[bookmark: _Toc517427134][bookmark: _Toc517427277] 横断面布置
横断面可分为单幅路、双幅路、三幅路、四幅路以及特殊形式的横断面（图5.2.1-1）。
[image: C:\Users\QMEDI\Desktop\图片\11.jpg]
（a）单幅路
[image: C:\Users\QMEDI\Desktop\图片\22.jpg]
（b）双幅路
[image: C:\Users\QMEDI\Desktop\图片\33.png]
（c）三幅路
[image: C:\Users\QMEDI\Desktop\图片\44.png]
（d）四幅路
图5.2.1-1 道路横断面布置形式
城市道路横断面布置应综合考虑道路等级、使用功能、工程区位及建设条件，合理选择断面形式。
城市快速路横断面布置，当快速路两侧设置辅路时，应采用四幅路；当两侧不设置辅路时，应采用两幅路。快速路横断面布置形式除采用地面整体式（四幅路或双幅路）外，还可采用分离式（高架路或地道），应根据沿线地形、地物等条件因地制宜选用。
1  地面整体式横断面布置适用于道路红线较宽、横向交叉道路间距大的区域或用地宽裕、拆迁较少的规划新建城区边缘。
2  分离式是在整体式的四幅路或双幅路的基础上，利用分隔带以及道路的地上或地下空间形成高架路或地道，供主路上快速、中长距离交通行驶，与所有横向相交道路均采用立体交叉；辅路布置在桥下或地面，供行人、非机动车、大型货车等慢速车辆以及常规公交车、地方短距离交通行驶。
3  高架路横断面一般适用建筑密集区、用地拆迁受限制、红线宽度较窄、交通流量大、路口间距较小的快速路，选用时应按交通需求、用地范围、地形条件、立交设置、出入口设置以及社会、环境协调等因素，经技术经济综合比较后选用。
1）整体式高架路中，主路上下行车道间应设置中间防撞设施；辅路宜布置在高架路下的桥墩两侧。
2）分离式高架路中，地面辅路的布置宜与高架路或周围地形相适应，上下行两幅桥梁桥墩分开，辅路宜设在桥下两幅桥中间。
4  地道横断面适用于路段通过大型建筑群并对城市环境和景观要求高，重点文物保护区以及穿越江河、铁路或飞机站场等快速路。地道快速路需采取排水措施，侧向余宽及限界应符合国家及行业规范的规定。地面以下隧道部分应为主路，地面道路宜设置辅路。
5  堑式横断面主路应设置在地面以下双向行驶，辅路（地面道路）应设置在主路两侧单向行驶或一侧双向行驶。
城市主干路横断面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中心区或城区内主干路，宜采用四幅路或三幅路断面形式，车道组成及断面宽度应根据交通需求确定。
2  郊区主干路，以生活性或集散性交通为主，宜采用双幅路或三幅路断面形式。
3  独立开发区、科技园区、工业区道路，因非机动车数量较少，绿化景观要求相对较高，为节约土地、增加绿化景观，宜采用双幅路断面形式。
4  景观要求较高的主干路，道路红线宽、景观要求高，宜采用四幅路或双幅路断面形式。
5  中心区内用于特殊道路使用要求（如有游行、集会及其他大型活动）的城市道路，宜采用单幅式断面形式，增强其灵活性，适应特殊需要。
6  文物保护类道路，横断面受文物控制条件限制，不一定局限于某种断面形式。
7  商业区道路，具有公共交通、人流量较大，机动车过境、穿越交通少的特点，一般采用单幅路或三幅路形式。
8  公共交通类道路，公交线路较多，道路沿线客流量较大，对公共交通有强烈的需求，应考虑设置公交专用车道。对于需要预留快速公交（BRT）或城市轨道交通宽度的道路，宜采用双幅路或四幅路断面形式，利用中央分隔带为其预留足够空间。
城市次干路横断面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中心区、城区次干路，交通量大的宜采用双幅路或三幅路断面形式，交通量小的宜采用单幅路断面形式。
城市支路横断面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道路红线较窄，交通量较少，车速较低的支路道路，宜采用单幅路断面形式。
2  对有绿化、景观(或休闲)需求的生活性道路，宜采用双幅路或单幅路断面形式。
同一条道路宜采用相同形式的横断面布置。当道路横断面变化时，应设置过渡段，宜以交叉口或结构物为起终点。
桥梁、隧道横断面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特大桥、大桥、中桥、隧道的横断面形式中，车行道及路缘带宽度应与道路相同，且应满足车行道安全带宽度；分隔带宽度可适当缩窄，但应满足设置防护设施的要求。
2  当隧道两侧设置检修道或人行道时，可不设安全带宽度；当不设置检修道或人行道时，应设置不小于0.25m的安全带宽度；人行道和检修道均不设置时，应按500m间距交错设置人行横通道。中、长及特长隧道应设检修道，其最小宽度不应小于0.75m。
4  高架快速路、长和特长隧道（或地下道路）的单向机动车道数少于3条时，应在行车方向的右侧设置连续应急车道，应急车道宽度结合建设条件选定，但不应小于2.5m。当连续设置有困难时，应设置应急停车港湾带，每侧间距不宜大于500m，宽度不应小于3m。地下道路应急停车港湾带设置还应满足以下规定：位置不宜设置在曲线内侧等行车视距受影响路段，有效长度不应小于30m，过渡段长度不应小于5m。
城市地下道路的典型横断面宜由机动车道、路缘带等组成，根据需要可设置人行道及非机动车道，特殊断面还应包括紧急停车带以及检修道等。
1  城市地下道路按道路用地和交通运行特征可选用单层式横断面或双层式横断面。
2  城市地下道路不宜采用在同一通行孔布置双向交通。当断面布置困难时，对设计速度大于或等于50km/h的短距离城市地下道路，可在同一通行孔布置双向交通，但必须采用中央防撞设施进行隔离；对设计速度小于50km/h的城市地下道路，当在同一通行孔布置双向交通时，应采用中央安全隔离措施；同时，应满足运营管理安全可靠的要求。
3  单向单车道的城市地下道路主线或匝道应设置连续式紧急停车带，宽度不应小于表5.2.6规定的一般值。
表5.2.6 连续式紧急停车带最小宽度
	车型及车道类型
	一般值（m）
	最小值（m）

	大型车或混行车道
	3.0
	2.0

	小客车专用车道
	2.5
	1.5


城市地下快速路严禁在同孔内设置非机动车道或人行道。
城市地下道路除快速路外，当同孔内设置非机动车或人行道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非机动车道与人行道宜采取隔离措施；
2  地下道路长度不宜超过500m，且不得大于1000m；
3  地下道路内部空气环境应满足行人安全的要求，符合现行国家相关标准的规定。
4  当城市地下主干路、次干路和支路同孔内设置非机动车道或人行道时，必须在机动车道外侧设置隔离护栏。
5  当城市地下道路检修道兼作人行道或非机动车道时，其宽度应符合《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对人行道或非机动车道的规定。
6  当城市地下道路内部不设检修道时，侧墙下部必须设置防撞设施，防撞设施的设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市道路交通设施设计规范》GB50688的规定。
道路横断面布置中，当单向机动车道为3车道及以上时，宜单辟1条公交专用车道或限时公交专用车道。当不设公交专用道时，主干路横断面布置应设置港湾式停靠站；当次干路单向少于2条车道时，宜设置港湾式停靠站。
在非机动车数量相对较少、且道路红线宽度又较窄的路段，道路横断面设计可采用“人非共板”的形式，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之间宜采用柔性分隔。
[bookmark: _Toc517427135][bookmark: _Toc517427278] 横断面各组成部分宽度
道路横断面为垂直于道路设计中心线的横剖面，一般由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分车带（中间分车带、两侧分车带）、停车带、港湾式公交停靠站和路肩等部分组成。
横断面各组成部分宽度应满足《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及《城市道路路线设计规范》的相关要求。
侧向净宽为路缘带宽度与安全带宽度之和，各级道路设计时必须保证道路侧向净宽，各类设施均不得侵入。
分车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分车带由分隔带及两侧路缘带组成，分车带最小宽度应符合《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的规定。
2  快速路的上下行快速机动车道之间必须设中间分车带分隔，并加设防眩光设施。
3  中间分车带采用绿化带分隔时，绿化带宽度不宜小于3m（含绿化带净宽及两侧路缘石宽度，不含路缘带宽度），并可根据用地条件增加。
4  两侧分车带采用绿化带分隔时，绿化带宽度不宜小于2m（含绿化带净宽及两侧路缘石宽度，不含路缘带宽度）。位于城区人流密集处的两侧分车带，应在其辅路侧设隔离栅。
5  分车带采用混凝土防撞墩或分隔护栏分隔时，应根据设计车速考虑路缘带及安全带宽度。
6  设置绿化或铺装的分隔带应采用立缘石围砌，快速路中央分隔带缘石外露高度不应小于180mm。需要考虑防撞要求时，应采用相应等级的防撞护栏。
非机动车道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自行车为非机动车道的代表车型，一条非机动车道的最小宽度应为1.0m。
2  非机动车道应根据自行车设计交通量与每条自行车设计通行能力计算自行车车道条数，非机动车道路面宽度应为几条自行车车道宽度及两侧各0.25m路缘带宽度之和。
路侧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路侧带由设施带、人行通道、绿化带等部分组成。主要功能是为了满足步行交通的需要，同时用来布置绿化、地上杆柱、地下管线、护栏、交通标志和信号，以及消防栓、废物箱、邮筒等公用附属设施。
2  人行道宽度取决于道路功能、沿街建筑物性质、人流密度，以及在人行道上设置灯杆、绿化带、埋设地下管线、备用地的要求。人行通道宽度应满足行人安全通行和设置无障碍设施要求，其最小宽度应符合《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的规定。城市道路人行道宽度≥3.5m的，应在人行道上设置绿化带或树池，绿化带或树池宽度宜≥1m。
3  设施带宽度应包括设置护栏、照明灯柱、标志牌、信号灯、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等的要求，各种设施布局应综合考虑。设施带可与绿化带结合设置，但应避免各种设施间以及与树木的相互干扰。当绿化带设置雨水调蓄设施，应保证绿化带内设施与相邻路面结构的安全，必要时，应采取相应的防护及防渗措施。
4  设施带宽度范围内不应埋设各类市政管线。
5  景观性道路的人行道宽度除了满足通行需求外，还应力求与横断面中各部分的宽度比例协调。
横断面布置在满足道路自身使用功能条件下，尽可能预留雨水入渗设施的空间，通过合理设置绿篱或树池，实现将路面雨水引入入渗设施进行处理的目的。道路外侧有绿地且具备设置后排绿地建设条件时，宜优先考虑。
单幅路与三幅路机动车道采用实体中间分隔物分隔对向交通时，机动车道宽度还应包括分隔物与两侧路缘带宽度。采用双黄线分隔对向交通时，机动车道宽度还应包括双黄线宽度。设计速度大于或等于50km/h的主干路宜设中间分车带，困难时或特殊情况下可采用分隔物。单向机动车道为2条及以上时，宜设置机非隔离带（栏）。
公交专用道及港湾式公交停靠站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快速公交专用道、常规公交专用道的单车道宽度均不应小于3.50m。
2  在道路上设置港湾式公交停靠站的宽度不应小于3m。如需要布置出租车扬招点，可结合港湾式公交停靠站共同设置或参照港湾式公交停靠站形式单独设置。
路肩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在道路外侧不设人行道及分隔带的情况下，应设置保护性路肩，路肩外侧可设边沟排水。左侧路肩适用于双幅路或四幅路中间具有排水沟的断面。
2  设计速度大于或等于60km/h时，路肩宽度不应小于0.75m；设计速度小于60km/h时，路肩宽度不应小于0.5m；并应满足设置护栏、杆柱、交通标志基础的要求。
3  路肩可采用土质或简易铺装。
[bookmark: _Toc517427136][bookmark: _Toc517427279] 路拱曲线与横坡
路拱曲线应根据路面宽度、路面类型、横坡度等选用直线形、抛物线形和直线接抛物线形三种路拱曲线形式。
1  直线形路拱用于刚性路面（如水泥混凝土路面、砌块路面）、窄路面、单向排水（多幅路的机动车单向车道，独立的非机动车道）以及机械化施工的道路。
2  抛物线形路拱用于路面宽度不超过20m，横坡度不大于3%的沥青路面。可根据设计横坡度及路宽采用不同的方次。横坡度小时，可适应较宽的路面；横坡度大时，可用于较窄的路面。
3  直线接抛物线组合形路拱可适应各种宽度及横坡度的路面。由于在路面两边部分的坡度较单一抛物线形平缓，一般多用于路面宽度超过20m的沥青路面。
单幅路应根据道路宽度采用单向或双向路拱横坡；多幅路应采用由路中线向两侧的双向路拱横坡、人行道宜采用单向横坡，坡向应朝向雨水设施设置位置的一侧。路拱横坡度应根据路面宽度、路面类型、设计速度、纵坡及气候条件等确定。
1  沥青及水泥混凝土铺装的车行道路拱横坡度宜采用1.0%～2.0%，纵坡大时取小值，纵坡小时取大值。快速路及降雨量大的地区宜采用1.5%～2.0%；透水路面宜采用1.0%～1.5%。
2  非机动车行道路拱设计横坡度宜采用1.0%～2.0%，人非共板时，路拱横坡宜与人行道保持一致；机非共板时，路拱横坡宜与车行道保持一致。
3  人行道横坡度宜为1.0%~2.0%，一般坡向车行道。结合海绵城市的设计思想，在人行道外侧存在绿化带时，人行道横坡可坡向绿化带，同时在绿化带内设置下凹绿地、溢流式雨水口等海绵城市设施。
4  保护性路肩横坡可比路面横坡度加大1.0%，且坡向路外。
[bookmark: _Toc517427137][bookmark: _Toc517427280] 缘石
缘石形式一般由侧石（立缘石）、平石（平缘石）及界石组成；有立式、坡式或平式三种形式。
缘石使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立式用于道路中央分隔带、两侧路侧带、车行道两侧及路侧带两侧。当设置在中间分隔带及两侧分隔带时，宽度宜为15cm~25cm，外露高度宜为15cm~20cm。排水式立缘石尺寸、开孔形状等应根据设计汇水量计算确定。
2  界石用于人行道外侧时，宽度宜为10cm~15cm，外露高度宜为0cm~5cm。
3  坡式或平式用于道路出入口处，人行过街横道宽度范围内缘石宜做成坡式或平式，方便残疾人、儿童车及轮椅通行。路缘石在转角处、弯道处以及避让圆形井盖等障碍物时，需结合现场情况采用曲线型成品。曲线型路缘石弧长不宜小于0.5m；曲线型界石弧长不宜小于0.4m。平式也可用于路面边缘或与其他结构物分界处的标石，以及路面边缘或人行道边缘栽边。
4  隧道内线形弯曲路段或陡峻路段等处，缘石可高出路面25cm~40cm，但应充分考虑安全带宽度，并应有足够的埋置深度。
5  桥上缘石的规定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城市桥梁设计规范》的要求。
6  缘石的使用参照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05MR404《城市道路路缘石》。
缘石选材和截面尺寸应按道路等级、建设规模、景观环境和使用要求进行设计。
缘石材料可采用坚硬石材或水泥混凝土。若采用花岗岩，抗压强度大于100MPa；若采用混凝土，各项技术指标应符合现行规范《混凝土路缘石》（JC/T899-2016）的要求。
为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新建道路宜积极采用预制水泥混凝土缘石。


[bookmark: _Toc463607334][bookmark: _Toc517427138][bookmark: _Toc517427281] 平面和纵断面
[bookmark: _Toc463607335][bookmark: _Toc517427139][bookmark: _Toc517427282] 一般规定
道路平面位置应按城市总体规划道路网布设，道路平面线形应根据道路规划中心线及红线宽度，综合考虑土地利用、征地拆迁、道路功能，以及航道、水务、环保、安全、景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道路平纵线形应与地形地物、地质水文、地下设施、排水条件、障碍物及施工工法等结合，与城市环境相协调，注意保护文物、古迹与资源，合理选择道路形式，并符合各级道路的技术指标，保证线形的连续与均衡性，确保行驶安全、舒适。
道路总体布置应结合城市交通的特点，满足交通流组织要求，根据道路等级合理布置车行道、交叉口、出入口、分隔带断口、人行通道、公交停靠站，使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有一个和谐、合理的交通空间，并应充分体现公交优先原则。
道路设计应做到平、纵、横的协调配合，平面顺适，纵断面均衡，横断面合理。需分期实施时，应满足近期使用要求，兼顾远期发展，减少废弃工程，节省工程投资。
道路平面设计应处理好直线与平曲线的衔接，合理地设置缓和曲线、超高、加宽等。
道路纵断面设计应根据道路控制高程、道路净高、地质条件、地下管网等设施布置、道路排水、覆土厚度等要求，合理确定纵坡、坡长和路面设计高程；并适应临街建筑立面布置及与沿路两侧规划地坪高程协调衔接，同时，综合交通安全、施工工艺、建设期间工程费用与运营期间的经纪效益、节能环保等因素合理确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混合行驶的车行道，宜按非机动车爬坡能力设计纵坡度。
快速路在立体交叉前后的平、纵线形，应选用较高的平、纵技术指标，使之具有较好的通视条件。应符合互通式立体交叉范围内主线形指标，必要时用透视图检验。
城市地下道路平纵横线形组合设计应满足行车视距的要求，并保持视线的连续性。
[bookmark: _Toc463607336][bookmark: _Toc517427140][bookmark: _Toc517427283] 平面设计
直线、平曲线的布设与连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道路平面线形由直线、平曲线组成，平曲线可分为圆曲线和缓和曲线两种线形。
2  路线转角处应设置平曲线。受现状道路红线或建筑物控制，设计速度小于或等于40km/h的道路，当转角位于交叉口范围内时可不设置平曲线，但应保证交叉口范围直行车道的连续、顺直。
3  两圆曲线间以直线径相连接时，直线的长度不宜过短。
1）设计速度大于或等于60km/h时，同向圆曲线间的最小直线长度（以m计）以不小于设计速度（以km/h计）的6倍为宜；反向圆曲线间的最小直线长度（以m计）以不小于设计速度（以km/h计）的2倍为宜；
2）设计速度小于60km/h时，可不受上述限制。
4  两相邻平曲线间的直线段最小长度应大于或等于缓和曲线最小长度的要求。
5  设计速度大于或等于40km/h时，半径不同的同向曲线连接处应设置缓和曲线。受地形限制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时，可采用复曲线。
1）小圆半径大于或等于不设缓和曲线的最小圆曲线半径；
2）小圆半径小于不设缓和曲线的最小圆曲线半径，但大圆与小圆的内移值之差小于或等于0.1m；
3）大圆半径与小圆半径之比值小于或等于1.5。
6  设计速度大于或等于40km/h时，长直线下坡尽头的圆曲线半径应大于或等于不设超高的最小半径。在难以实施路段，应采取道路沿线绿化设计、纵坡设计及交通安全等防护措施。
道路圆曲线最小半径应符合表6.2.2的规定。一般情况下应采用大于或等于不设超高最小半径值。当地形条件受限制时，可采用设超高最小半径一般值。当地形条件特别困难时，可采用设超高最小半径极限值。
表6.2.2 圆曲线最小半径（m）
	设计速度（km/h）
	100
	80
	60
	50
	40
	30
	20

	不设超高最小半径（m）
	1600
	1000
	600
	400
	300
	150
	70

	设超高最小半径（m）
	一般值
	750
	470
	300
	200
	150
	85
	40

	
	极限值
	420
	265
	150
	100
	70
	40
	20


道路缓和曲线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直线或大半径圆曲线与小于表6.2.3-1所列不设缓和曲线的最小圆曲线半径相衔接处，应设置缓和曲线。
表6.2.3-1 不设缓和曲线的最小圆曲线半径（m）
	设计速度（km/h）
	100
	80
	60
	50
	40

	不设缓和曲线的
最小圆曲线半径（m）
	3000
	2000
	1000
	700
	500


2  缓和曲线应采用回旋线，缓和曲线最小长度应符合表6.2.3-2的规定。当圆曲线按规定需设置超高时，缓和曲线长度还应大于超高缓和段长度。
表6.2.3-2 缓和曲线最小长度
	设计速度（km/h）
	100
	80
	60
	50
	40
	30
	20

	缓和曲线最小长度（m）
	85
	70
	50
	45
	35
	25
	20


3  对线形要求高的高等级道路，如快速路、高架路，缓和曲线长度还应根据地形条件满足对安全、视距、超高、加宽、景观视觉等要求，选用较大的数值。
平曲线由圆曲线及两端缓和曲线组成，平曲线与圆曲线的最小长度应符合表6.2.4-1的规定。

表6.2.4-1 平曲线与圆曲线最小长度（m）
	设计速度（km/h）
	100
	80
	60
	50
	40
	30
	20

	平曲线最小长度（m）
	170
	140
	100
	85
	70
	50
	40

	圆曲线最小长度（m）
	85
	70
	50
	40
	35
	25
	20


当道路中心线转角α小于或等于7度且设计速度大于或等于60km/h的道路，其平曲线最小长度还应符合表6.2.4-2的规定。
表6.2.4-2 小转角平曲线最小长度（m）
	设计速度（km/h）
	100
	80
	60

	平曲线最小长度（m）
	1200/α
	1000/α
	700/α


  注：表中的α为路线转角值（°），当α小于2°时，按2°计。
圆曲线半径小于本规范表6.2.2中不设超高最小半径时，应在圆曲线范围内设置超高。超高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超高的横坡度应根据设计速度、圆曲线半径、路面类型、自然条件和车辆组成等情况确定，必要时应按运行速度予以验算。
2  各级道路的最大超高横坡度应符合表6.2.5的规定。
表6.2.5 最大超高横坡（%）
	设计速度（km/h）
	100,80
	60,50
	40,30,20

	最大超高横坡度（%）
	4
	4
	2


3  超高的过渡方式应根据地形状况、车道数、超高横坡度、横断面形式、便于排水、路容美观等因素决定。单幅路路面宽度及三幅路机动车道路面宜绕中线旋转；双幅路路面及四幅路机动车道路面宜绕中间分隔带边缘旋转，使两侧车行道各自成为独立的超高横断面。
由直线上的正常路拱断面过渡到圆曲线上的超高断面时，必须在其间设置超高缓和段。超高缓和段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超高缓和段长度按下式计算：
                                         （6.2.6）
式中：Le——超高缓和段长度（m）；
b——超高旋转轴至路面边缘的宽度（m）；
Δi——超高横坡度与路拱坡度的代数差（%）；
ε——超高变化率，超高旋转轴与路面边缘之间相对升降的比率，应符合表6.2.6的规定。
表6.2.6 超高渐变率
	设计速度（km/h）
	100
	80
	60
	50
	40
	30
	20

	超高渐变率
	绕中线旋转
	1/225
	1/200
	1/175
	1/160
	1/150
	1/125
	1/100

	
	绕边线旋转
	1/175
	1/150
	1/125
	1/115
	1/100
	1/75
	1/50


2  在超高缓和段长度与缓和曲线长度两者中取大值作为缓和曲线的计算长度。
3  超高缓和段应在缓和曲线全长范围内进行。当缓和曲线较长时，超高缓和段可设在缓和曲线的某一区段范围内，其超高过渡段的纵向渐变率不得小于1/330，全超高断面宜设在缓圆点或圆缓点处。
4  超高缓和段起、终点处路面边缘出现的竖向转折，应予以圆顺。
5  超高缓和段应满足路面排水要求。
圆曲线半径小于或等于250m时，应在圆曲线范围内设置加宽，每条车道加宽值应符合表6.2.7的规定。



表6.2.7 圆曲线每条车道的加宽值（m）
	加宽类型
	汽车前悬加轴距（m）
	车型
	圆曲线半径（m）

	
	
	
	200＜R≤250
	200＜R≤250
	200＜R≤250
	200＜R≤250
	200＜R≤250
	200＜R≤250
	200＜R≤250
	200＜R≤250
	20＜
R≤
30

	1
	0.8+3.8
	小客车
	0.30
	0.30
	0.35
	0.40
	0.40
	0.45
	0.50
	0.60
	0.75

	2
	1.5+6.5
	大型车
	0.40
	0.45
	0.60
	0.65
	0.70
	0.90
	1.00
	1.30
	1.80

	3
	1.7+5.8+6.7
	铰接车
	0.45
	0.60
	0.75
	0.90
	0.95
	1.25
	1.50
	1.90
	2.75


加宽缓和段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在圆曲线范围内加宽，为不变的全加宽值，两端设置加宽缓和段，其加宽值由直线段加宽为零逐渐按比例增加到圆曲线起点处的全加宽值。
2  加宽缓和段的长度可按下列两种情况确定：
1）设置缓和曲线或超高缓和段时，加宽缓和段长度应采用与缓和曲线或超高缓和段长度相同的数值。
2）不设缓和曲线或超高缓和段时，加宽缓和段长度应按加宽侧路面边缘宽度渐变率为1：15~1：30，且长度不得小于10m的要求设置。
视距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各级道路的停车视距应大于或等于表6.2.9-1的规定值。
2  对向车行道无中央分隔带隔离的，且对向行驶的车辆有会车可能时，应采用会车视距，其值应为表6.2.9-1中停车视距的2倍。
3  对于凸形竖曲线和立交桥下凹形竖曲线等可能影响行车视距、危及行车安全的地方，均需验算行车视距。
4  平曲线内侧的路堑边坡、构筑物、树木等均不应妨碍视线。若平曲线内侧设置的人工构造物，或中间带设置防眩设施时，应对视距予以检查与验算。不符合规定要求时，可加宽路肩或中间带，或将构造物后移，或设置交通安全设施。
表6.2.9-1 停车视距（m）
	设计速度（km/h）
	100
	80
	60
	50
	40
	30
	20

	停车视距（m）
	160
	110
	70
	60
	40
	30
	20


5  货运干道、大型货车比例较高的道路应验算下坡段货车的停车视距。下坡段货车的停车视距应大于或等于表6.2.9-2的规定值。
表6.2.9-2 下坡段货车停车视距（m）
	设计速度（km/h）
	100
	80
	60
	50
	40
	30
	20

	纵坡坡度（%）
	0
	180
	125
	85
	65
	50
	35
	20

	
	3
	190
	130
	89
	66
	50
	35
	20

	
	4
	195
	132
	91
	67
	50
	35
	20

	
	5
	—
	136
	93
	68
	50
	35
	20

	
	6
	—
	—
	95
	69
	50
	35
	20

	
	7
	—
	—
	—
	—
	50
	35
	20

	
	8
	—
	—
	—
	—
	—
	35
	20


分隔带及缘石断口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快速路中间分隔带在枢纽立交、隧道、特大桥、路堑段前后以及分离式路基的分合流处，应设置中间分隔带紧急开口。紧急开口间距应视需要而定，开口最小间距不宜小于2km；开口长度应视道路宽度及可通行车辆确定，宜采用20m~40m；开口处应设置活动护栏，并且非应急状态时应能有效封闭中间分隔带开口。
2  快速路两侧分隔带除进出口匝道外不得设置出入口，且快速路路侧带也不应设置缘石断口。
3  主干路的两侧分隔带断口间距宜大于或等于300m，断口最小长度宜为6m。
4  应严格控制主干路的路侧带缘石断口，两侧建筑物出入口宜设在支路或街坊内部道路上。
地面、高架、地道快速路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设置主线和辅路时，辅路应设置在主线两侧带的外侧。当辅路交通流量较大或两侧城市化程度较高时，可连续设置。
2  地面快速路辅路应采用单向交通，进出主线出入口应采用右进右出的交通组织。辅路与主线通过出入口并经加减速车道进行沟通，并严格控制沿线出入口的数量。
3  高架路一般由高架道路、地面道路及其连接匝道组成；地下快速路一般由地下隧道、地面道路及其连接匝道组成。高架道路和地下快速路通过匝道与地面道路进行交通衔接，匝道布置及匝道（或出入口）分合流点间距应满足变速车道长度、交织距离及安全距离的基本要求。
4  匝道与地面道路分合流点（或出入口）距交叉口缘石半径切点之间距离应进行控制，保证交叉口蓄车长度，避免影响主线交通。进交叉口间距应控制在300m以上，条件受限时应保证200m以上；出交叉口间距应控制在200m以上，条件受限时应保证150m以上。
快速路路段出入口或匝道的间距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快速路路段出入口或匝道的间距应能保证主线交通不受分合流交通的干扰，并为分合流交通、加减速及转换车道提供安全和可靠的路况条件。
2  出入口或匝道的间距组成类型分为：驶出-驶出、驶出-驶入、驶入-驶入、驶入-驶出四种（图6.2.12）。
3  快速路路段上相邻两出入口或匝道端部之间的最小间距应符合表6.2.12的规定。

[image: C:\Users\QMEDI\Desktop\无222222.png]
图6.2.12 出入口类型
表6.2.12 出入口最小间距（m）
	主线设计速度（km/h）
	驶出-驶出
	驶出-驶入
	驶入-驶入
	驶入-驶出

	100
	760
	260
	760
	1270

	80
	610
	210
	610
	1020

	60
	460
	160
	460
	760


设计速度大于或等于50km/h的路段需加速合流或减速分流时，应设变速车道。
交织路段和集散车道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在主线和进出匝道之间，入口至出口区段将产生车流交织，完成交织路段。主线上车辆的最小交织长度应不小于表6.2.14的规定。
表6.2.14 最小交织长度（m）
	设计速度（km/h）
	主线车道数（双向）
	100
	80
	60

	交织长度（m）
	6
	1200
	900
	700

	
	8
	900
	700
	500


2  主线在互通式立交中，交织路段长度得不到保证，不能满足表6.2.14要求时，应采用集散车道把出入口的交通和主线交通分离，以保证主线畅通。集散车道的设计速度应与匝道或辅道设计速度一致，立交内的集散车道应通过变速车道与直行主线车道相接。
3  集散车道应与主线车行道之间设置分隔带或分隔物，集散车道宜设双车道，由2条车道加两侧路缘带组成，每条集散车道的宽度宜为3.5m。
在快速路和立交分合流处，为了保持基本车道数的连续和车道数的平衡，应设置适当长度的辅助车道。辅助车道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快速路上前一个互通式立体交叉的加速车道终点至下一个互通式立体交叉的减速车道起点之间的距离小于500m时，应设辅助车道将两者连接起来。当交通量较大，交织比例运行较高，即使此间距达2000m，也宜考虑设置连续的辅助车道。
2  在全长或较长路段内应保持一定的基本车道数。
3  相邻两段同一方向上的基本车道数每次增减不得多于一条，变化点应距互通式立体交叉0.5km~1.0km，并设渐变率不大于1/50的过渡段。
4  在分、合流处车道数应按下式进行计算，以检验车道数的平衡（图6.2.15-1）。
               （6.2.15-1）
式中  ——分流钱或合流后的主线车道数；
——分流后或合流前的主线车道数；
——匝道车道数。
[image: F:\feiq\曹坤鹏 5958(E839354C7543)\啊.png]    [image: F:\feiq\曹坤鹏 5958(E839354C7543)\啊.png]
图6.2.15-1 车道数的平衡
5  设置双车道匝道的分、合流处应保持基本车道数的连续性，并应维持车道数的平衡，必要时应增设辅助车道（图6.2.15-2）。为使车辆行驶通畅，辅助车道长度在分流端为1000m，最小为600m；在合流端为600m。
[image: C:\Users\QMEDI\Desktop\1.png]     [image: C:\Users\QMEDI\Desktop\2.png]
（a）车道数平衡但基本车道数不连续          （b）基本车道数连续但车道数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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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车道数平衡	且基本车道数连续           （d）车道数平衡且基本车道数连续
图6.2.15-2 辅助车道
6  快速路车道数匹配要求：
城市道路网比较密，出入口间距比公路小，如果采用NC≥NF+NE-1来控制分流前或合流后的主线车道数，则该分、合流端口处由于交通紊流的影响必将造成主线基本车道中最外侧的一条车道通行能力大大降低，宜采用NC≥NF+NE来确定车道数，则出入口处分、合流条件变得较好，有利于车流有序运行。在设置双车道匝道时尤其要注意车道数的匹配，可利用变速车道来调整出入口前后快速路主线的道路设施宽度。
桥梁引道与路线线形的配合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桥梁及其引道的位置、线形应与路线线形相协调，各项技术指标应符合路线布设与总体设计的相关规定。
2  沿河道路与桥头引道平交时，应与桥头保持一定距离，以避免在陡坡上车辆转弯对行人和非机动车的安全影响。
3  桥面车行道宽度应与两端道路的车行道宽度相一致。当桥面宽度与路段的道路横断面总宽度不一致时，应在引道范围内设置过渡段；路面边缘斜率可采用1：15~1：30，折点处应予以圆顺。
隧道及隧道洞口连接线的线形应满足下列规定：
1  隧道的位置与隧道洞口连接线应与路线线形相协调，各项技术指标应符合路线布设与总体设计的相关规定。
2  隧道洞口内、外侧在不小于3s设计速度的行程长度范围内，均应保持一致的平、纵线形。
3  当隧道洞门内、外路面宽度不一致时，隧道洞口外与之相连接的路段应设置距洞口不小于3s设计速度的行程长度且不小于50m的过渡段，保持横断面过渡的顺适。
4  隧道洞口外应满足相应道路等级对视距的要求。连接段道路设中间分隔带时应采用停车视距，无中间分隔带时采用会车视距。
5  隧道洞口应充分考虑光过渡设计。
[bookmark: _Toc463607337][bookmark: _Toc517427141][bookmark: _Toc517427284] 纵断面设计
机动车道最大纵坡、最小纵坡、最大坡长、最小坡长及竖曲线半径、长度等技术指标应满足《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城市道路路线设计规范》及《城市快速路设计规程》的相关要求。新建道路技术指标应不低于一般值要求，改建道路，受地形条件或其他特殊情况限制时，可适当降低技术指标、但不应低于极限值要求。
纵断面设计应符合下列基本要求：
1  纵断面设计应按照城市规划控制高程，并适应临街建筑立面布置及沿线范围内地面水的排除。
2  为保证行车安全、舒适，纵坡应平顺、圆滑、视觉连续，起伏不宜频繁，与周围环境相协调。
3  新建道路的纵断面设计应综合考虑建设期间的工程费用与运营期间的经济效益、节能减排、环保效益等因素，合理确定路面设计高程。
4  机动车与非机动车混合行驶的车行道，宜按非机动车骑行的设计纵坡度控制，确保行车安全，除非采取一定的交通管理措施或非机动车路径另作安排。
5  纵断面设计应对沿线地形、地下管线、地质、水文、气候和道路排水要求综合考虑。
1）路线经过水文地质条件不良地段时，应提高路基标高以保证路基稳定。当受规划标高限制不能提高时，应采取稳定路基措施。
2）旧路改建在旧路面上加铺结构层时，不得影响沿路范围的排水。
3）沿河改建道路应根据路线位置确定路基标高。位于河堤顶的路基边缘应高于河道防洪水位0.5m。但岸边设置拦水设施时，不受此限。位于河岸外侧道路的标高应按一般道路考虑，符合规划控制标高要求，并应根据情况解决地面水及河堤渗水对路基稳定的影响。
4）道路纵断面设计要妥善处理地下管线覆土的要求。
6  高架道路在满足道路最小净高时，还宜考虑桥梁的景观和通透性，可适当抬高道路净高。
7  桥梁、隧道两端不宜设置平面交叉口。当桥梁坡脚或隧道洞口至交叉口的距离较近时，应复核车辆排队长度及交织段长度，不得已时可适当增加桥梁引道或隧道洞口处的纵坡，以满足桥梁坡脚或隧道洞口至交叉口的安全距离；并采用防滑路面等技术措施。
除满足相应规范要求外，道路纵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最大纵坡要求
1）根据气候分区，山东地区属于积雪冰冻地区，快速路最大纵坡极限值应小于或等于3.5%。
2）特大桥、大桥（主桥）纵坡不应大于4%，桥头引道纵坡不宜大于5%。
3）隧道外接线道路的纵坡应坡向洞外。当采用较大纵坡时，应对行车安全性、通风设备和运营费用、工程经济性等做充分的技术经济综合论证。
2  最小纵坡要求
1）道路最小纵坡不应小于0.3%；当遇特殊困难纵坡小于0.3%且采用雨水集水井排水时应采用锯齿形偏沟，采用边沟排水时应作边沟纵向排水设计。
2）桥梁段最小纵坡不应小于0.3%。且竖向高程最低点不应位于主桥范围内。
3）高架桥上最小纵坡不宜小于0.5%，困难时不应小于0.3%，并采取相应措施保证高架纵横向及时排水的要求。
3  道路连续上坡或下坡时，应在限制坡长之间设置纵坡缓坡段。缓坡段的纵坡应不大于3%。
4  快速路的出入口匝道或立交匝道与主线或辅道相接的两端起讫点坡长，可不受最小坡长限制，除两端起讫点坡长以外的坡长宜满足最小坡长要求。
5  道路起讫点处与横向道路为T型交叉口，道路不向交叉口另外一侧延伸的情况下，道路起讫点两端坡长，可不受最小坡长限制。
6  当主干路与支路相交时，支路的纵断面设计在与主干路相交处可视为分段处理，支路不受最小坡长限制。
7  除快速路外，改建道路受条件限制时，最小坡长可以采用下调一挡的设计速度规定值。
8  非机动车道纵坡应小于3.5%。大于或等于2.5%时，应按国家规范规定限制坡长。
9  在设有超高的平曲线上，超高横坡度与道路纵坡度的合成纵坡应小于或等于国家规范规定。
10  非机动车道的竖曲线最小半径应大于或等于100m。“人非共板”道路的竖曲线最小半径应大于或等于6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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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平、纵线形组合应符合下列基本规定：
1  道路线形应做好平面、纵断面、横断面三者间的组合设计，应避免道路平面、纵断面、横断面最不利值的相互组合设计，合理运用技术指标，并和周边环境相协调。
2  线形设计除应符合行驶力学要求外，还应考虑用路者的视觉、心理与生理方面的要求，以提高汽车行驶的安全性、舒适性与经济性。
3  不同设计路段相衔接处前后的平、纵、横技术指标应均衡、连续，应随设计速度由高向低（或反之）而逐渐由大向小（或反之）变化，使行驶速度自然过渡。
4  快速路应做到线形连续、指标均衡、视觉良好、景观协调、安全舒适。设计速度越高，线形设计组合所考虑的因素应越周全，以提供高的服务质量。
5  主干路、次干路、支路应注重交叉口处的线形设计，以保障通视良好，行驶通畅、安全。
6  立体交叉前后和快速路出入口的线形应选用立交范围内的平、纵技术指标，使之具有较好的通视效果。
7  进出城市地下道路洞口处的停车视距宜采用主线路段的1.5倍。当条件受限时，应对洞口光过渡段进行处理。
8  合成纵坡应组合得当，以利于路面排水和安全行车。
9  平、纵线形组合设计，可采用路线透视图进行评价。
10  城市地下道路设置平曲线及凹曲线路段，应进行停车视距验算。
11  道路平、纵技术指标变化大的路段，或条件受限时采用平、纵技术指标最大值（或最小值）的路段，或立体交叉前后和快速路出入口的路段，或平、纵线形组合有异议的路段，或实际运行速度与设计速度差值较大路段，应采用运行速度进行检验。
12  设计速度大于或等于60km/h的道路，应注意道路的平、纵线形组合设计。设计速度小于60km/h的道路，可参照执行。
道路平纵线形组合的基本要求如下：
1  平曲线宜与竖曲线相互对应，且平曲线宜稍长于竖曲线。
2  竖曲线半径宜为平曲线半径的10倍~20倍以上。随着平曲线半径的增大，竖曲线半径的放大倍数也宜增大。
3  当平、竖曲线半径均较小时（平曲线半径小于2000m，竖曲线半径小于15000m），其相互对应程度应较严格；随着平、纵曲线半径地同时增大，其对应程度可适当放宽；当平、纵曲线半径均大时（平曲线半径大于6000m，竖曲线半径大于25000m），可不严格相互对应。
4  平曲线缓而长、竖曲线坡差小于1%时，可不要求平、纵曲线线位的对应，平曲线中可包含多个竖曲线或竖曲线略长于平曲线。
5  条件受限制时选用平面、纵断面的各接近或最大（最小）值及其组合时，应考虑地形、技术指标运用等对实际行驶速度的影响，其运行速度与设计速度之差不应大于20km/h，两相邻路段运行速度之差不应大于20km/h。
6  合成坡度的控制应与线形组合设计相结合。最大合成坡度不应大于8.0%，最小合成坡度不宜小于0.5%。当条件受限制时，最小合成坡度不应小于0.3%，并采取综合排水措施，保证路面排水畅通。
平纵线形设计中应避免的组合：
1  凸形竖曲线的顶部或凹形竖曲线的底部，不应插入急转的平曲线或反向平曲线。
2  长直线不宜与坡陡或半径小且长度短的竖曲线组合，长的竖曲线不宜与半径小的平曲线组合。
3  长的平曲线内不宜包含多个短的竖曲线，短的平曲线不宜与短的竖曲线组合。
4  纵面线形应避免出现驼峰、暗凹、跳跃、断背、长直线或折曲等使驾驶员视觉中断的线形，或在驾驶员视线内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平曲线或竖曲线。
线形设计应满足如下与环境、沿线设施相协调的设计原则：
1  线形设计应充分考虑到速度对视觉的影响，尤其对城市快速路线形设计更应与周围环境相配合。
2  道路线形应充分利用地形、自然风景，尽量少改变周围的地貌、地形、园林绿化、城市建筑物等景观，使道路与自然融为一体，最大限度地保护环境。
3  道路两侧的绿化可作为诱导视线、点缀风景以及改造环境的一种措施而进行专门设计，但应满足道路视距的要求。
4  路线设计时应考虑标志、标线的设置，并与交通安全设施设计相互配合；标志标线的设计应准确，确保交通安全，充分体现路线设计意图。
5  路侧设计受限的路段，应合理设置相应的防护设施，保证安全。


[bookmark: _Toc517427143][bookmark: _Toc517427286] 道路交叉
[bookmark: _Toc517427144][bookmark: _Toc517427287] 一般规定
道路交叉分为平面交叉和立体交叉两种形式，应根据路网规划、相交道路等级与功能、设计交通量、周围控制条件及环境因素等确定交叉口形式。
交叉口设计应满足交通功能需求，保障交通安全，合理确定建设规模，节约用地。分期建设时应近远期结合，近期工程为远期工程扩建预留条件。交叉口通行能力应与上游路段通行能力相匹配，与相邻交叉口相协调。
交叉口设计应根据交叉口的交通组织和渠化要求设计，合理布设各种车道、展宽段、渐变段、交通岛、交通标志标线、交通信号灯以及其他交通安全设施等。
交叉口的竖向设计应符合行车舒适、排水通畅和美观要求。立体交叉的建筑高程应与周围建筑物标高相协调。
交叉口范围内有轨道交通时，应做好轨道交通与地面交通换乘设计。
道路与轨道交通线路交叉的形式应根据道路和轨道交通线路的性质、等级、交通量、地形条件、安全要求等因素确定，应优先采用立体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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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交叉口按形状可分为十字型、T型、X型、Y型、多叉型、错位及环形交叉等；按交通组织方式可分为信号控制交叉口、无信号控制交叉口、环行交叉口。
平面交叉口设计应遵循下列设计原则：
1  平面交叉口的位置宜选择在两相交道路的直线段上，交叉口功能区内不宜设置小半经曲线端点；也不宜设置在桥梁、隧道起点；当无法避免时，应首先保证功能区范围内的交通功能和视距要求。
2  平面交叉口应根据相交道路等级、交通组织、线形、交叉口用地条件等因素合理选型，应避免出现错位、畸形或超过四路的交叉口，如无法避免时应采取改善措施。
3  平面交叉口相交道路应尽可能正交，斜交时形成的锐角不应小于70度，并不得小于45度；进行局部改善时应根据主交通流道路优先的原则进行。
4  平面交叉口应根据设计流量、流向及相交道路等级、交通管理条件等因素进行渠化设计，确定进出口车道数、划分车道功能，并确定展宽段和渐变段长度。
5  平面交叉口的渠化设计不应压缩行人和非机动车的通行空间，交叉口转角人流汇集处的人行通道宜适当加宽。
6  在交叉口功能区范围内不宜设置街坊出入口。公交港湾式停靠站结合出口车道一体化设置时，不宜侵入交叉口功能区范围。
8  对于改建平面交叉口，应以现状或已规划的交叉口红线为依据，基于改善后的要求、现状的实测设计参数，并结合周边可能的条件进行设计。
9  治理平面交叉口，可在原交叉口平面布局的基础上，根据现状交通流量，作局部改善并调整交叉口进出口道的车道数、渠化设计、信号灯相位和配时设计以及其它交通设施设计。
10  平面交叉口设计包括：进出口道车道数、进出口道车道宽度和人行道宽度；车道功能划分、交通流导行轨迹线、公交停靠站、停车线位置和行人过街横道宽度和位置、交通岛等交通渠化设计；视距三角形；竖向设计；各类标志布置以及信号配时基本方案设计等。
11  各类道路交叉口的进出口道应为行人安全过街或方便残疾人使用和通行提供必要的条件，包括过街空间、过街信号、交通安全岛、缘石坡道、触感盲道等。
交叉口设计范围应包括整个交叉口的功能区，即相交道路的相交区域和进出口道路段，包括展宽段和渐变段、非机动车道、人行道及过街设施等（图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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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3 交叉口设计范围
交叉口间距应根据路网规划、道路等级、设计速度、设计交通量及高峰期间最大堵车长度等确定。平面交叉口最小间距应能满足以下要求。
1  路段两端交叉口进出口道布置和车辆转换车道所需的最小长度。
2  红灯期间车辆的排队长度。
3  当交叉口间距不能满足以上要求时应采取交通管理措施。
4  为保证交通功能，主干路上的主要交叉口的间距不宜小于800m。
交叉口直行车道设计速度宜取路段设计速度的0.7倍，转弯车道宜取路段设计速度的0.5倍，左、右转车道设计速度不宜大于30km/h，环行交叉口设计速度不宜大于20km/h。
交叉口缘石转弯半径及左转内侧轨迹线半径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交叉口转角处的路缘石宜为圆曲线或复曲线，路缘石转弯半径宜按表7.2.6-1的规定选用。
表7.2.6-1 交叉口缘石最小转弯半径
	右转弯设计速度（km/h）
	30
	25
	20
	15

	无非机动车道路缘石推荐半径（m）
	25
	20
	15
	10


  注：1  有非机动车道时，推荐转弯半径可减去非机动车道及有非分隔带的宽度；
   2  对住宅小区内部道路及街坊出入口道路的路缘石半径，可采用5.0m~8.0m。
   3  对交叉口左转内侧轨迹线半径宜按表7.2.6-2控制。
表7.2.6-2 交叉口左转内侧轨迹线最小半径
	左转弯设计速度（km/h）
	30
	25
	20
	15

	左转内侧轨迹线最小半径（m）
	38~43
	26~30
	18~21
	12~15

	横向力系数u
	0.16~0.18
	0.16~0.18
	0.14~0.16
	0.12~0.15


交叉口视距三角形范围内妨碍驾驶员视线的障碍物应予清除，形成视距三角形的车道应按最不利情况组合。停车视距应采用路段设计速度进行计算。在停车让行的支路上，如上述交叉口视距不能满足，应满足停车让行最小安全视距三角形。
对于城市高架路、立交下的地面道路交叉口，桥墩位多于视距三角形范围内，应注意调整停车线和人行横道位置，保证行人和车辆的通行安全。
交叉口竖向设计应综合考虑行车舒适、排水通畅、各部位高程的平衡与协调等因素，合理确定交叉口设计标高。
1  交叉口竖向设计，应以次要道路服从主要道路为原则。
2  交叉口设计范围内的纵坡宜小于或等于2%，困难情况下不宜大于2.5%，特殊情况下不应大于3%。
3  交叉口转角范围内的设计横坡宜为1.0%~1.5%，对于沥青路面最小不应小于0.8%，对水泥混凝土路面最小不应小于0.6%。
4  应注意交叉口转角处人行道标高与路段人行道标高的协调，当相交道路路段标高相当，且路段为较缓平坡时交叉口中心点标高宜高于路段标高，并设置变坡点向两侧拉出纵坡。
5  交叉口竖向设计标高还应与周边建筑物的地坪标高相协调。
6  交叉口雨水进水口布置及街沟设计应满足路面排水要求。
交叉口渠化设计应根据进出口道通行能力与路段通行能力相匹配的原则进行。
1  交叉口进口道渠化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新建交叉口进口道展宽段的宽度，应根据预测的各交通流向的流量决定。
2）改建交叉口进口道展宽段的宽度，应根据实测或预测的各交通流向的流量决定。
3）治理性交叉口进口道展宽段的宽度，应根据实测的各交通流向的流量所需的车道数来决定。
4）高峰小时一个信号周期进入交叉口左转车辆多于3pcu（小交叉口）或4pcu（大交叉口）时，应增设左转专用车道；高峰小时一个信号周期进入交叉口右转车辆多于4pcu，应增设右转专用车道。对单向多车道道路，交叉口进口宜增设左转专用车道。
5）新建及改建交叉口的出口道车道数，应与上游各进口道同一信号相位流入的最大进口车道数相匹配，并按出口道总宽展宽；治理性交叉口在条件受限制时，出口道车道数只可比上游进口道的直行车道数少一条。
6）无交通流量数据时，新建、改建交叉口进口车道长度可按表7.2.9取用。
表7.2.9 交叉口进口道的展宽段与渐变段长度
	交叉口类型
	相交道路展宽段长度（m）
	相交道路渐变段长度（m）

	
	主干路
	次干路
	支路
	主干路
	次干路
	支路

	主-主交叉口
	80~120
	—
	—
	30~50
	—
	—

	主-次交叉口
	70~100
	50~70
	—
	20~40
	20~40
	—

	主-支交叉口
	50~70
	—
	30~40
	15~30
	—
	15~30

	次-次交叉口
	—
	50~70
	—
	—
	15~30
	—

	次-支交叉口
	—
	40~60
	30~40
	—
	15~30
	15~30

	支-支交叉口
	—
	—
	20~40
	—
	—
	15~30


7）交叉口进口道设计应根据所处地理位置，通行车种类型来确定最小车道宽度，并可较路段上略窄。对新建及改建交叉口，一条车道的最小宽度可取3.0m；对治理性交叉口，在用地受限制时，一条车道的最小宽度可取2.8m。
8）相邻交叉口之间展宽段和渐变段长度之和接近或超过两交叉口的距离时，应将该路段做一体化设计。
9）跨河桥梁两侧也应做相应展宽，展宽段和渐变段长度，按道路等级参照执行。
10）进口道展宽形式可根据交通量、路段道路断面及建设条件合理选择。
2  交叉口出口道渠化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交叉口出口道一车道的宽度不应小于3.5m，治理性交叉口一车道的最小宽度可取3.25m。
2）出口道的长度由出口道展宽段和展宽渐变段组成。出口道展宽段长度从缘石转弯曲线端点向下游方向计算，不设公交停靠站时，长度为60m~80m；展宽渐变段长度为30m~50m。设置公交停靠站时，应再加上公交停靠站所需的长度，并满足视距三角形的要求；在设置展宽的出口道上设置公交停靠站时，应利用展宽段的延伸段设置港湾式公交停靠站。
3）出口道为干路，相邻进口道有右转专用车道时，出口道必须设置展宽段。
3  应根据交叉口形状、交通量、流向和用地条件设置交通岛，交通岛应以缘石围砌。人行横道处缘石高度可降为零。
交叉口的停车线设置应靠近交叉口，但应保证绿灯尾车不干扰侧向绿灯头直行车顺利通过。
交叉口人行横道应设置在驾驶员容易看清的位置，标线应醒目，其最小宽度为3m，需要时应根据行人交通量加宽。当机动车车道数大于或等于6条或人行横道长度大于30m时应设安全岛，新建交叉口岛宽宜大于或等于2.0m，最小岛宽应大于或等于1.5m；改建、治理交叉口岛宽应大于或等于1.0m。
临近交叉口的公交停靠站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新建交叉口，公交停靠站必须布置在交叉口的下游；改建或治理性交叉口，公交停靠站应布置在交叉口的下游。
2  公交停靠站设置在交叉口下游时，离开（对向车流进口道）停车线距离：下游右侧展宽增加车道情况下，应设在展宽段向前至少15m处；在下游右侧不展宽设公交停靠站时，停靠站在干道上距离停车线不应小于50m，支路不小于30m。
3  交叉口下游布置公交停靠站有困难时，可将直行或右转线路的停靠站设在交叉口的上游。上游进口道右侧有展宽段时，停靠站应设在展宽段后至少15m 处，并将展宽车道加上公交站台长度后做一体化设计；上游进口道右侧无展宽段时，停靠站位置应在右侧车道最大排队长度再加15m~20m处。
信号灯交叉口可分为两相位信号灯和多相位信号灯交叉口。信号交叉口平面设计应与信号控制方案同步进行，使渠化方案与信号控制方案协调一致，保障交通安全，提高服务功效；无信号灯交叉口包括无控制交叉口、减速让行交叉口和停车让行交叉口。
环形交叉口适用于卫星城镇、远郊等交通量不大、信号灯设置不方便的交叉口、四路以上的交叉口，以及有特殊景观要求的交叉口。

[bookmark: _Toc517427146][bookmark: _Toc517427289] 立体交叉
立体交叉口应根据相交道路等级、直行及转向（主要是左转）车流行驶特征、非机动车对机动车干扰等分类，分类应满足下列要求：
1  枢纽立交为立A类，可细分为立A1类及立A2类两种类型。
立A1类：主要形式为全定向、喇叭形、组合式全互通立交。宜在城市外围区域采用。
立A2类：主要形式为喇叭形、苜蓿叶形、半定向、定向-半定向组合的全互通立交。宜在城市外围与中心区之间区域采用。
2  一般立交为立B类，主要形式为喇叭形、苜蓿叶形、环形、菱形、迂回式、组合式全互通或半互通立交。宜在城市中心区域采用。
3  分离式立交为立C类。
城市道路立交类型选择，应根据交叉节点在城市道路网中的地位、作用、相交道路的等级，并应结合城市性质、规模、交通需求及立交节点所在区域用地条件，按表7.3.2选定。
表7.3.2 立体交叉选型
	立体交叉类型
	选型

	
	推荐形式
	可用形式

	快速路-高速公路
	立A1类
	-

	快速路-快速路（一级公路）
	立A1类
	-

	快速路-主干路
	立B类
	立A2类、立C类

	快速路-次干路
	立C类
	立B类

	快速路-
	-
	立C类

	主干路-高速公路
	立B类
或经论证可选立A1类
	立A2类、立C类

	主干路-主干路
	-
	立B类

	主干路-次干路
	-
	立B类

	次干路-高速公路
	-
	立C类

	支路-高速公路
	-
	立C类


立体交叉的主线横断面由车行道、路缘带、分车带、路侧带、集散车道、变速车道以及防撞设施等部分组成。车行道宽度应满足交通量要求，路缘带宽度同路段。
立交主线平面线形技术要求应与路段一致。在进出立交的主线路段，其行车视距宜大于或等于1.25倍的停车视距。
集散车道、变速车道、辅助车道的设置要求及匝道线形指标应符合《城市道路交叉口设计规程》CJJ152的有关规定。
在互通式立交匝道出入口处，应设置车辆变速车道。
匝道出入口端部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匝道出入口应设置在主线行车道右侧。
2  匝道出口端部宜设置在跨线桥等构造物之前；当设置在跨线桥等构造物之后时，出口端部距离跨线桥宜大于150m。
3  匝道出口端部宜设置在主线上坡路段；匝道入口端部宜设置在主线下坡路段，并应保持充分的视距（图7.3.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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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3.10-1 匝道入口端部视距
4  匝道出入口端部的纵断面线形标准应接近主线纵断面线形标准。
5  匝道出口端部，在减速车道终点，应按照高标准设置缓和曲线（图7.3.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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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3.10-2 匝道出口端部缓和曲线
分离式立体交叉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分离式立体交叉应综合考虑以下因素，经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上跨或下穿的形式。
1）两条相交道路平纵线形组合应以满足功能、占地小、拆迁少、造价省为原则。
2）当被交道路为规划道路时，交通量较大的道路宜采用下穿形式。当被交道路为已建道路时，则新建道路宜采用上跨形式。
2  两条相交道路以正交或接近正交为宜。
3  主线平纵线形应保持直捷、顺适。两条相交道路不得因设置分离式立体交叉而使平纵线形过于弯曲、起伏。跨线桥及引道范围内不得设置平面交叉，引道以外设平面交叉时，应有大于或等于50m的缓坡段，其最大纵坡应小于或等于2%，困难情况下应不大于2.5%。
4  道路跨线桥的跨径、布孔、净高必须满足被交道路建筑限界、视距、车辆转向行驶半径的要求。
5  当跨线桥下的被交道路无中间带和两侧带时，宜采用一跨过路。若需在被交道路中央分隔带上设置桥墩时，必须在桥墩两侧设置防撞护栏，并在桥墩前后设置足够长度的中央分隔带。
6  当跨线桥下的被交道路有中间带和两侧带时，可采用一跨过路。若在被交道路分车带上设置桥墩时，不得改变道路分车带宽度而降低机动车道线形标准，并在桥墩两侧设置防撞护栏，防撞护栏设置应考虑护栏缓冲变形的安全距离。跨线桥承台尺寸宜控制在分车带宽度内，承台埋深宜控制在路面以下不小于1.5m。
7  道路跨线桥及引道范围内的排水不得直接排至跨线桥下。
8  道路跨线桥跨越交通流量大、行车速度高的快速路、主干路、高速公路、一级公路等道路以及跨越铁路、轻轨、通航河道时，应设置防撞护栏和防落网等安全设施。
9  分离式立体交叉跨线桥的跨径和布孔应为道路路段和交叉口留有远期拓宽、增加渠化车道的余地，并满足相应的视距要求。若远期计划改为互通式立体交叉时，应充分考虑分期修建设计原则，并预留匝道布设的工程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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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与轨道交通线路交叉应符合下列基本规定：
1  新建的城市道路与铁路、城市轨道交通相交，应优先采用立体交叉。已建的城市道路与铁路平面交叉，应逐步完善立体交叉建设；尚不具有设置立体交叉条件时，应按现行国家标准《铁路线路设计规范》GB50090、《高速铁路设计规范》（TB10621-2014）的规定和要求执行。
2  道路与高速铁路交叉应按全立交设计。道路与高速铁路交叉宜采用高速铁路上跨的方式，困难条件下经技术经济比选采用高速铁路下穿时，应采用安全可靠的防护措施。
3  快速路与有轨电车交叉，必须设置立体交叉。城市主干路与有轨电车交叉，应根据道路的交通量大小情况宜设置立体交叉，城市次干路及支路与有轨电车交叉可采用平面交叉。
4  道路与规划轨道交通交叉，轨道交通与规划道路交叉，应预留设置远期立体交叉的条件。
5  道路与轨道交通立体交叉的位置与形式应符合城市总体规划的要求，并根据道路与轨道交通的性质、等级、交通量、交通组成、行车瞭望视距、安全要求，结合地形、地质、水文、地下设施情况，考虑城市环境景观、施工管理及技术经济、社会效益等因素经综合比较确定。分期建设的道路与轨道交通交叉工程，应做好近、远期工程结合，避免废弃工程。
6  道路与轨道交通线路交叉设计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安全、环保、卫生和抗震等方面的标准要求。
道路与轨道交通立体交叉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道路与轨道交通立体交叉的平纵线形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道路与轨道交通交叉应选择平纵线形指标高且通视条件良好的地段。
2）道路与轨道交通交叉宜正交或接近正交，斜交时其交叉锐角应不小于70°，受地形条件或其他特殊情况限制时应不小于45°。
2   道路与轨道交通立体交叉有道路上跨或下穿两种形式，其建筑限界和相关设施要求如下。
1）道路上跨轨道交通时，道路跨线桥的跨径与净高应满足铁路、城市轨道交通的建筑限界（《标准轨距铁路建筑限界》GB146.2的要求。道路跨线桥及引道范围内的排水应自成系统，不得直接排入轨道交通范围内。道路跨线桥应设置防撞护栏和防落网等安全设施，同时应符合现行轨道交通规范的相关要求。
2）道路下穿轨道交通时，铁路、城市轨道交通跨线桥的跨径与净高应满足道路建筑限界的要求。轨道交通桥跨布置不宜在道路红线范围内设墩，应一跨跨越地面机动车道；受地形条件限制需在道路中间带和两侧带内设墩时，不得改变道路分车带宽度而降低机动车道线形标准。分车带两侧必须设置防撞护栏，防撞护栏设置应考虑护栏缓冲变形的安全距离。轨道交通承台尺寸宜控制在分车带宽度内，承台埋深宜控制在路面以下不小于1.5m。轨道交通跨线桥的跨径和布孔必须为道路路段和交叉口留有远期拓宽、增加渠化车道的余地，并满足相应的视距要求。
道路与有轨电车平面交叉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道路与有轨电车平面交叉，道路平面线形宜为直线，且从最外侧钢轨外缘算起的道路直线段最小长度不应小于30m。交叉处的通视条件应满足道路与道路平面交叉的规定。
2  道路纵断面宜保持不变，对机非混行交通，连接平面道口最大纵坡不应大于2%，困难地段不应大于3%，交叉处的轨面标高应与道路路面标高一致。
3  应做好平面交叉口的交通组织设计，合理布设人行道、车行道及有轨电车车站出入通道，并应按规定设置交通标志标线、道口信号灯、限界架等交通管理设施。
4  平面交叉口的信号应遵循有轨电车优先的原则设置。
5  道口应设置坚固、平整、稳定、耐用且易于翻修的铺砌层，铺砌长度应延伸至最外侧钢轨以外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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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基设计应根据道路等级、交通量与使用要求，遵循因地制宜、合理选材、节约资源、利于养护的原则，结合项目所在区域气候、水文、地形、地质等自然条件和实践经验，满足节能、环保和安全要求。
路基设计应保证路基足够的强度、整体稳定性，抗变形能力和耐久性。
路基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  路基断面形式应与沿线自然环境和城市环境相协调，避免深挖、高填，节约用地，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应因地制宜，合理利用当地材料和工业废料修筑路基。
2  在平衡湿度状态下，城市快速路的路床顶面路基设计回弹模量值不应小于40MPa；主干路、承受重交通荷载的次干路不应小于30MPa；其他次干路、承受重交通荷载的支路不应小于25MPa；其他支路不应小于20MPa。不满足上述要求时，应采取措施提高回弹模量。
3  对快速路和主干路，路基应处于干燥或中湿状态；对次干路和支路，路基宜处于干燥或中湿状态。否则，应采取翻晒、换填、改良或设置隔水层、降低地下水位等措施。
4  路基设计应满足路基稳定和工后沉降控制要求。
5  路基设计应包括排水系统、防排水设施和防护设施的设计。
6  路基与相邻结构搭接的部位经回填、压实后，其强度和抗变形能力应与相邻结构协调。 
7  特殊地质和水文条件的路基，应查明情况，分析危害，结合当地成功经验，采取综合措施，增强工程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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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路基设计的基本原则
1  路基土石方的借弃应结合当地城市规划，兼顾土质类型、土石方量、用地情况及运输条件等因素，合理选择取、弃地点。
2  路基设计应因地制宜，合理利用当地材料、工业废料与建筑渣土。生活垃圾不得用于路基填筑。
路基填料基本要求
1  填方路基应优先选用级配良好的砾类土、砂类土等粗粒土作为填料，不得采用强膨胀土、泥炭、淤泥、有机质土及易熔盐超过允许含量的土填筑路基。
2  当采用细粒土填筑时，路基填料最小强度应满足《城市道路路基设计规范》（CJJ 194-2013）的相关规定。当路基填料CBR值不满足要求时，可掺石灰或其他稳定材料处理。
3  对于有抗震要求的区域，路基设计时应根据抗震设防等级合理选择路基填料，不得直接采用细砂、粉砂作为路基填料。
4  当采用石料或巨粒土填筑路基时，最大粒径应小于摊铺层厚的2/3，路床底面以下过渡层碎石料粒径应小于150mm，路床区域碎石料粒径应小于100mm。易溶性岩石、膨胀性岩石、崩解性岩石、盐化岩石等均不得用于路堤填筑。
路基压实与填筑基本要求
1  土质路基压实应符合下列要求：
1）土质路基压实应采用重型击实标准，压实度不应小于表8.2.2的规定。受条件限制达不到要求时，应进行处治；对于膨胀土路基，应结合路基平衡湿度状态及控湿措施，经论证合理确定压实度。


表8.2.2 土质路基压实度（%）
	填挖类型
	路床顶面以下深度（cm）
	路基最小压实度（%）

	
	
	快速路
	主干路
	次干路
	支路

	填方路基
	0~0.8
	96
	95
	94
	92

	
	0.8~1.5
	94
	93
	92
	91

	
	＞1.5
	93
	92
	91
	90

	挖方路基
	0~0.3
	96
	95
	94
	92

	
	0.3~0.8
	94
	93
	-
	-


  注：表中数值均为重型击实标准。
2）路基应分层铺筑与压实，每一层填土压实厚度不应大于20cm。
3）填方路基填筑前应清除地表草皮、腐植土，清表厚度不宜小于30cm。清表后的基底压实度应不小于90%。
4）挖方路基因开挖面湿软、碾压困难时，可在基底铺设一层巨粒类土（矿渣、石渣或山皮石）垫层，厚度宜采用30cm~50cm。
5）快速路路床顶面填深小于80cm、其他道路小于30cm时，应将路床适当超挖，再分层回填压实；同时应在超挖后的基底和设计路床顶面间设置压实区过渡层，过渡层厚度宜为20cm，过渡层的压实度可比同深度路床减少2%。
2  对于岩石或填石路基顶面应铺设整平层，整平层可采用未筛分碎石和石屑或低剂量水泥稳定粒料，其厚度应根据路基顶面的不平整情况确定，宜为100mm~200mm。
3   对于填石路基或换填巨粒类土（矿渣、石渣、山皮石）的路基应通过铺筑试验路段合理确定分层填筑的厚度、压实工艺及压实控制标准。宜采用孔隙率、沉降差与施工参数同时作为压实质量控制指标。
4  路基土处治应符合下列要求：
1）宜根据填料土性质选用石灰、水泥等无机结合料或HEC等固结剂进行处治，无机结合料或固结剂的掺量应根据试验确定。路基处于中湿或干燥状态时宜用石灰处治或换用宕渣、砾石砂；路基处于潮湿或过湿状态时宜用水泥、HEC等处治或换用巨粒类土（矿渣、石渣或山皮石）。
2）磨细生石灰的有效钙镁含量不应小于70%，消解石灰的有效钙镁含量不应小于65%，人口密集区宜采用消解石灰处治。
5  道路下的管线沟槽回填应符合下列要求：
1）采用粗砂（细度模数3.1~3.7）回填至管顶标高。
2）管顶标高以上50cm宜采用粗粒料回填，粒料最大粒径不大于10cm，土含量不大于10%，并具有一定的级配。
3）车行道范围的各类地下管线管顶以上最小覆土厚度（路床顶以下）不宜小于70cm，否则应采取如下措施：覆土厚度在30cm~70cm时，宜采用C20水泥混凝土外包，外包厚度应大于20cm；覆土厚度小于30cm时，应要求管道（雨水口支管可以除外）改排降低高度。采用细粒料回填时，应掺加3%~5%的水泥均匀拌和处置。采用小型机具压实，每层压实厚度应不大于15cm。各层压实度不得小于路基压实度要求。
4）车行道范围两个沟槽间净距小于1m时，应同沟槽施工，统一回填。
6  路基设计高度应符合下列要求：
1）路基设计高度应使路肩边缘的路基相对高度不低于路基土的毛细水上升高度，并应满足冰冻的要求。
2）沿河及浸水路段的路基边缘高程，应不低于路基设计洪水频率的水位加雍水高、波浪侵袭高度和0.5m 的安全高度。
3）路基设计标高应满足地下出水口标高、坡降等要求。
特殊部位的路基填筑与压实
1  与相邻路基存在显著刚度差异或不均匀连续的特殊部位，路基应充分压实，使其在一定范围内与周边路基的强度和刚度基本一致。
2   沟槽回填与压实应符合下列规定：
1）管道沟槽回填土的压实度应符合本规范第8.2.2条的规定。当沟槽回填压实确有困难时，上路床以下的回填土可按相关管道设计或施工规范的规定执行。
2）沟槽底至管顶以上0.5m范围内宜采用渗水性好、容易密实的砂、砾等填料，填料最大粒径应小于50mm。
3）当回填细粒土含水率较高且不具备降低含水率条件、难以达到压实度要求时，应采用石灰、水泥、粉煤灰等无机结合料进行处治。
3  管道检查井部位的处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1）市政公用管线检查井位置宜避开机动车轮迹带。
2）管道检查井周边回填土的压实度应符合本规范第8.2.3条的规定。
3）管道检查井周边路基回填应采用渗水性好、容易密实的砂、砾等填料。
4）软土地区主干路和次干路的机动车道范围内的管道检查井，宜设置具有卸荷作用的防沉降井盖。
4  掘路过程中的路基回填修复应符合下列规定：
1）路基回填修复应遵循整体性原则，在保证交通安全和施工安全的条件下进行，并宜缩短修复周期，减少掘路修复对交通的影响。对于城市爆管、过街掘路，以及特别重要或交通特别繁忙的路段，应实施快速修复。
2）回填路基的回弹模量应达到与新建道路相同的标准。
3）路基回填宜选用强度高、级配良好、水稳定性好、便于获取和压实的材料。
5  桥梁承台周边的路基填筑与压实应符合以下规定。
1）高架桥承台在平面布置时应避免伸入地面道路的机动车道范围。若条件限制无法避免时，承台应尽量深埋，路面至承台顶的高度应大于2m，确有困难时，不得小于1.5m。
2）在机动车道范围内的承台，基坑回填应满足路基压实度要求，应采用渗水性良好、容易密实的填料回填。
6  桥涵台背的路基填筑与压实应符合以下规定。
1）路堤与桥台、横向构筑物（箱涵、地道）连接处应设置过渡段，路基压实度不应小于96％，并依据填料强度、地基处理、台背防排水系统等进行综合设计。过渡段长度宜按2～3 倍路基填土高度确定。
2）桥涵台背、挡土墙墙背应优先选用渗水性好、容易密实的填料。当采用细粒土填筑时，宜采用石灰、水泥、粉煤灰等无机结合料进行处治。
7  路基填挖交界的处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1）对于半填半挖路基，当挖方区为土质时，填方区应优先采用渗水性好的材料填筑，并应对挖方区进行超挖回填碾压；当挖方区为坚硬岩石时，填方区宜采用填石路基。
2）纵向填挖交界处应设置过渡段，土质地段过渡段可采用级配较好的砾类土、砂类土或无机结合料处治土，岩质地段过渡段可采用填石路基。
8  地铁浅埋结构物上方路基的回填应符合以下规定。
1）地铁等浅埋结构上方的路基设计，应符合浅埋结构允许的附加荷载、抗浮、防水、震动、变形报警值等要求。
2）路基附加荷载大于地铁要求时，应采用轻质材料置换。
3）地铁浅埋结构上方路基设计应评估回填部分压实度等要求是否满足道路要求，否则在路基工作区深度内应采取处理措施。
4）路床顶面以下60cm 范围内不宜有基坑维护等坚硬的结构物。
5）根据结构物监测要求，在设计文件中应编制监测方案或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监测单位编制监测方案并实施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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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基排水设计应排、疏、防结合，并与路面排水、路基防护、地基处理以及特殊路基地区（段）的其它处治措施等相互协调，确保路基。
施工期间，应设置临时边沟、集水井等排水措施，确保原地面和开挖面基底干燥。
宽度大于等于2m的中央分隔带应设纵向渗水沟和横向排水管，将渗水引至道路雨水检查井。横向排水管间距可与雨水检查井一致，在道路凹曲线底部宜适当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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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基防护应采取坡面种草、铺草皮、浆砌片石或设置挡土墙等支挡结构措施，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植被防护的草种应根据防护目的、气候、土质、施工季节等因素选用，宜采用易成活、生长快、根系发达、叶茎矮或有匍匐茎的多年生草种。铺草皮适用于需要快速绿化的边坡，草皮应选择根系发达、茎矮叶茂耐旱草种，不宜采用喜水品种，严禁采用生长在泥沼地的草皮。
2  浆砌片石或水泥混凝土骨架植草护坡应根据边坡坡率、土质确定骨架形式，并与周围景观相协调。框架内应采用植物或其它辅助防护措施。
3  挡土墙的外露墙高不宜超过4m，桥台后挡土墙应采用复合地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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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土路基处理应因地制宜、就地取材、节约资源，提倡积极应用新技术和新工艺，同时符合下列规定：
1  应采用适宜的勘探方法进行综合勘探试验和现场原位测试。按表8.5.1所列指标鉴别软土，并分段统计与分析软土的物理力学性质指标。


表8.5.1 软土鉴别指标
	土类
	天然含水量
（%）
	天  然
空隙比
	直剪内摩擦角（°）
	十字板剪切强度（kPa）
	压缩系数a0.1~0.2(MPa-1)

	粘质土、有机质土
	≥35
	≥液限
	≥1.0
	宜＜5
	＜35
	宜＞0.5

	粉质土
	≥30
	
	≥0.90
	宜＜5
	
	宜＞0.3


2  软土地基处理设计应包括稳定处治设计和沉降处治设计，应从技术经济合理、质量工期可控等方面进行方案比选，确定最佳处理方案。初步设计应包含有关软土地基处理的方案比选、方案设计图及处理规模等内容，施工图设计应包括软基处理平面布置、动态监测设计等内容。
3  应掌握场地地质、地下管线、工期和环境要求等资料，调查了解类似工程的地基处理经验和实际效果，通过技术、经济比较后择优选用处治方法。
4  应减少不同段落之间的差异沉降。
5  桥台后应设置搭板。快速路、主干路搭板长度不应小于8m，次干路、支路搭板长度不应小于6m。搭板上沥青铺装结构宜与引道路面结构的面层一致。
6  宜用动态设计方法，收集软土地基施工过程中可能影响原有设计效果的各种因素，及时补充、修改原设计方案。
7  路堤设计应考虑由于沉降变形对路堤断面尺寸、周边管线等产生的不利影响。
8  软土地基上修筑的路堤底部均宜设置透水性水平垫层，厚度以50cm为宜。也可将土工合成材料和砂砾垫层配合使用，以减小砂砾垫层的厚度。
9  路堤加筋应采用强度高、变形小、耐老化的土工合成材料作路堤的加筋材料。
10  桥头、通道、涵管相邻路段应选用刚性桩复合地基、水泥搅拌桩复合地基结合粉煤灰轻质填料的方案；台后20m~30m长度路基的复合地基桩宜穿透软土层。
11  对于特殊软土路基，积极采用预应力混凝土管桩、强夯等处理工艺，提高路基承载力、控制沉降。
应根据软土厚度与性质、路堤高度、路基稳定与工后沉降控制标准、施工工期等因素，合理选用排水固结法、加固土桩、低能量强夯、刚性桩法等软土地基加固方法或采用聚苯乙烯板块（EPS）路堤方法。
快速路和主干路的高路堤、桥头路堤，以及次干路和支路填土高度接近极限高度的路段，应进行沉降与稳定监测设计，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沉降与稳定监测内容包括：沉降监测与侧向位移（稳定）测点位置，监测仪选型与布设，监测方法，监测频率。必要时应进行软土地基深层位移、孔隙水压力等监测。
2  路堤填土速率应满足下列要求：路堤中心沉降每昼夜不得大于10mm~15mm，边桩位移每昼夜不得大于5mm。
快速路和主干路路面铺筑时间应满足下列路堤沉降的控制要求：
1  推算的工后沉降量小于设计容许值，同时要求连续2个月的实测月沉降量小于5mm，方可卸载开挖路槽并开始路面铺筑。
2  基层施工后顶面连续2个月的实测月沉降量小于3mm，方能摊铺沥青面层。
伸入机动车道的桥梁承台周边路基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高架桥承台在平面布置时应避免伸入地面道路的机动车道范围。如受条件限制无法避免时，则应保证承台顶面至路面的埋深不小于1.5m。当高架桥承台伸入地面机动车道范围时，承台基坑内的路基回填宜采用水泥粉煤灰、中粗砂等填料，其压实要求应满足所在地面道路设计要求。若基坑较小填料难以压实，可改用中粗砂回填。
2  承台基坑位于新建道路时，基坑范围的路面结构应与新建道路路面结构一致。
3  承台基坑位于既有道路时，基坑范围的基层、底基层材料应与既有道路一致；若受条件限制无法使用相同材料时，可用C20水泥混凝土替代。新旧基层、底基层的搭接应设台阶，台阶宽度30cm~50cm，台阶垂直面应采用切割机切割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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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路面可分为沥青路面、水泥混凝土路面和砌块路面三大类，其面层类型及适用范围宜符合下列规定：
1  沥青路面适用于各交通等级道路；沥青贯入式与沥青表面处治路面适用于中、轻交通道路。对于无特殊要求的城市道路，宜优先采用沥青路面。
2  水泥混凝土路面面层类型包括普通混凝土、钢筋混凝土、连续配筋混凝土与钢纤维混凝土，适用于各交通等级道路。
3  砌块路面适用于支路、广场、停车场、人行道与步行街。
路面面层应具有足够的结构强度、稳定性和平整、抗滑、耐磨与低噪声等表面特性；基层应具有足够的强度和扩散应力的能力；垫层应具有一定的强度和良好的水稳定性。
道路路面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根据道路的地质条件、路基土特性、路基水文及气候环境状况，考虑强度、刚度、稳定性和耐久性因素，进行路基路面整体结构综合设计；
2  因地制宜、合理选材、降低能耗，充分利用再生材料；
3  对交叉口进口道和停靠站等路段进行特殊设计；
4  应便于施工，利于养护并减少对周边环境及生态的影响。
对新建、扩建、改建的城市道路工程、小区道路工程、室外工程、园林工程中的轻荷载道路、广场和停车场等，可在综合考虑地形条件、景观要求、荷载状况、施工条件等因素基础上，合理选择和应用透水沥青混凝土和透水水泥混凝土，积极采用 预制装配式道路基层等施工速度快、节能环保的新工艺。
透水路面应确保安全第一的原则，对于交通等级较大道路应慎重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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沥青路面设计应综合考虑下列内容：
1  沥青路面设计应包括交通量预测与分析，材料选择，混合料配合比设计，设计参数的测试和确定，路面结构组合设计与厚度计算，路面排水系统设计。
2  沥青路面在设计基准期内应具有足够的抗车辙、抗裂、抗疲劳的品质和良好的平整、抗滑、耐磨与低噪声性能等使用功能要求。
3  沥青路面底基层宜采用铣刨回收料。
4  地下道路沥青路面面层应采用温拌阻燃沥青混合料。
沥青路面交通等级与各结构层材料的选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沥青路面交通等级的确定应满足下列要求：
1）各级道路沥青路面结构的设计基准期应符合本规范第3.5.2条的规定。
2）沥青路面结构设计以重100kN的单轴-双轮组荷载作为标准轴载Ps，不同轴载应换算成标准轴载。
3）沥青路面所承受的交通作用，按设计基准期内设计车道所通过的标准轴载累计作用次数，或轴载大于40kN的大、中型客货车等在设计车道上的设计期内中型以上客货车日平均交通量划分为4个等级，等级划分范围见表9.2.2-1的规定，两者取高值。



表9.2.2-1 日平均交通量划分等级
	交通等级
	特重
	重
	中
	轻

	设计车道标准轴载累计作用次数
（万次/车道）
	＞2500
	1200~2500
	400~1200
	＜400

	设计车道的中型以上客货车日平均交通量[辆/（日·车道）]
	＞1000
	200~1000
	50~200
	＜50


2  沥青路面各结构层的选用应符合下列规定：
1）沥青面层除了应具备平整、密实、坚固要求之外，还应综合考虑防渗、抗滑、低噪音、耐磨、高温与低温稳定性、抗疲劳等要求。沥青面层可为单层、双层或三层。双层结构分为表面层、下面层。三层结构分为表面层、中面层和下面层。单层式面层应加铺封层，或者铺筑微表处作为抗滑磨耗层。热拌沥青混合料的主要类型及常用厚度、适宜层位见表9.2.2-2。
彩色微表处适用于城市广场、停车场、人行道、商业街、文化街；排水性（降噪）沥青混合料、橡胶沥青混合料适用于商办大楼或居民住宅区较集中的各级道路的面层。
表9.2.2-2 热拌沥青混合料的常用厚度及适宜层位
	沥青混合料类型
	集料最大粒径(mm)
	公称最大粒径（mm）
	符号
	常用
厚度
	适宜层位

	密级配沥青混合料（AC）
	砂粒式
	9.5
	4.75
	AC-5
	15~30
	表面层

	
	细粒式
	13.2
	9.5
	AC-10
	24~40
	自行车、人行道面层

	
	
	16
	13.2
	AC-13
	40~60
	表面层

	
	中粒式
	19
	16
	AC-16
	50~80
	中面层

	
	
	26.5
	19
	AC-20
	60~100
	中面层

	
	粗粒式
	31.5
	26.5
	AC-25
	80~120
	下面层

	密级配沥青碎石（ATB）
	粗粒式
	31.5
	26.5
	ATB-25
	90~150
	基层、下面层

	
	
	37.5
	31.5
	ATB-30
	120~150
	基层

	
	特粗粒式
	53
	37.5
	ATB-40
	80~120
	基层

	沥青玛蹄脂碎石混合料（SMA）
	细粒式
	13.2
	9.5
	SMA-10
	25~50
	表面层

	
	
	16
	13.2
	SMA-13
	35~60
	表面层

	
	中粒式
	19
	16
	SMA-16
	40~70
	表面层

	
	
	26.5
	19
	SMA-20
	50~80
	中面层

	开级配沥青磨耗层（OGFC）
	细粒式
	13.2
	9.5
	OGFC-10
	20~30
	表面层

	
	
	16
	13.2
	OGFC-13
	30~40
	表面层


2）沥青路面基层由一层或两层组成，下层称为底基层。基层材料主要有沥青类、无机结合料稳定类、粒料三类。常用基层材料的压实最小厚度与适宜厚度见表9.2.2-3。
表9.2.2-3 基层、底基层材料的最小压实厚度与适宜厚度（mm）
	材料类型
	名称
	压实最小厚度(mm)
	适宜厚度
（mm）/层

	沥青类
	密级配沥青碎石（ATB）
	粗粒式ATB-25
	70
	80~120

	
	
	粗粒式ATB-30
	90
	90~150

	
	密级配沥青碎石（ATPB）
	粗粒式ATPB-20
	40
	40~80

	
	
	粗粒式ATPB-25
	80
	80~120

	无机结合料稳定类
	贫混凝土或碾压混凝土基层
	150
	180~200

	
	水泥稳定碎（砾）石
	150
	180~200

	
	石灰粉煤灰稳定碎石
	150
	180~200

	
	石灰土
	100
	150~200

	
	石灰粉煤灰稳定土
	100
	150~200

	
	水泥土
	100
	150~200

	粒料
	级配碎（砾）石
	80
	100~150

	
	填隙碎石
	100
	100~120


3）垫层材料有粒料和无机结合料稳定土两类，粒料包括天然砂粒、粗砂、炉渣、矿渣等。垫层厚度一般宜大于或等于15cm，其宽度应与路床顶面相同。
4）沥青层之间必须设粘层沥青，刚性基层上必须设置粘层沥青，半刚性基层、沥青类基层、粒料基层上必须设置透层沥青以保证层间结合紧密稳定，避免层间产生滑移。对于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或采用开级配沥青磨耗层的道路，在半刚性基层上应设下封层，以封闭半刚性基层表面，避免水损害，下封层可用稀浆封层、同步碎石封层等。
沥青路面结构组合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沥青路面结构的类型按基层材料不同一般可分为粒料基层沥青路面、沥青类基层沥青路面、半刚性基层沥青路面、刚性基层沥青路面四大类，其典型路面结构组合见表9.2.3-1~表9.2.3-3。
表9.2.3-1 粒料基层沥青路面
	面层
	表面层
	密级配沥青混合料、沥青表面处治

	
	中、下面层
	密级配沥青混合料

	基层
	基层
	级配碎石、填隙（水结）碎石

	
	底基层
	密级配碎（砾）石、填隙（水结）碎石
	水泥、石灰粉煤灰或石灰稳定类

	垫层
	垫层
	砂、砾石、炉渣或低剂量无机结合料稳定土等


表9.2.3-2 沥青类基层沥青路面
	面层
	表面层
	密级配沥青混合料、沥青玛蹄脂碎石混合料、开级配沥青磨耗层、沥青表面处治

	
	中、下面层
	密级配沥青混合料

	基层
	基层
	密级配沥青混合料、沥青贯入碎石
	开级配沥青排水层

	
	底基层
	级配碎石
	水泥或石灰粉煤灰稳定碎石

	垫层
	垫层
	砂、砾石、炉渣或低剂量无机结合料稳定土等


表9.2.3-3 半刚性基层沥青路面
	`
	表面层
	密级配沥青混合料、沥青玛蹄脂碎石混合料、开级配沥青磨耗层、沥青表面处治

	
	中、下面层
	密级配沥青混合料、沥青碎石

	基层
	基层
	水泥或石灰粉煤灰稳定碎石

	
	底基层
	水泥、石灰粉煤灰或石灰碎（砾）石或土
	级配碎（砾）石、填隙（水结）碎石

	垫层
	垫层
	砂、砾石、炉渣或低剂量无机结合料稳定土等


刚性基层主要适用于重交通、特重交通及港区的道路工程，其路面结构应结合工程实际情况及当地水泥混凝土路面典型结构进行确定。
2  三种沥青路面结构层组合类型的适用场合见表9.2.3-4。  
表9.2.3-4 三种沥青路面结构层类型的适用条件
	交通等级
	粒料基层
	沥青类基层
	半刚性基层

	
	粒料
底基层
	半刚性
基层
	粒料
底基层
	沥青类
底基层
	半刚性
基层
	粒料
底基层
	半刚性基层

	特重交通
	×
	×
	√
	√
	√
	×
	√

	重交通
	×
	√
	√
	√
	√
	×
	√

	中交通
	√
	√
	√
	×
	√
	√
	√

	轻交通
	√
	√
	×
	×
	×
	√
	√


  注：√—适用；×—不适用。
路面结构层所需厚度的确定，可参照下述设计步骤进行：
1  确定路面等级和面层类型，计算设计基准期内设计车道的累计标准轴次和设计弯沉值及拉应力值。
2  按路基土类型和干湿类型，将路基划分为若干路段（在一般情况下路段长度不宜小于500m，若为大规模机械化施工，不宜小于1km），确定各路段的土基回弹模量值或通过现有道路调查确定。
3  拟定几种可能的路面结构层组合与厚度方案。根据选用的材料进行配合比试验，并测定各结构层材料的抗压回弹模量和抗压强度，确定各结构层材料的设计参数。设计时宜选择基层或底基层的某一层次作为厚度设计层，拟定面层和其它各层的厚度。
4  根据设计弯沉值和抗拉、抗剪强度值计算路面设计层所需的厚度。若不满足要求，或调整路面结构层厚度，或变更路面结构层组合方案，或调整材料配合比，以提高其强度，再重新计算。
5  进行技术经济比较，确定采用的路面结构方案。
刚性基层沥青路面其路面结构的组合及计算应满足《城镇道路路面设计规范》（CJJ 169）的相关要求，且需采取下列措施：1）加强沥青层与刚性基层间的结合，并提高沥青混合料的抗剪强度；2）刚性基层设置横缝及纵缝，并灌入填缝料。
沥青路面各结构层的材料技术指标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面层材料组成及技术要求应符合下列规定：
1）沥青表面层应具有抗车辙、抗疲劳和低温开裂、平整抗滑、密实、基本不渗水、耐磨耗、降噪等性能。厚度40mm~50mm，可用AC-13或改性沥青OGFC-13，快速路和主干路可采用改性沥青SMA-13。
2）沥青中面层应具有抗车辙、抗疲劳和低温开裂能力和密实、基本不渗水的性能，厚度50mm~80mm。
3）沥青下面层应具有足够的抗疲劳、抗车辙、抗水损害能力。厚度：70mm~100mm，其混合料类型：可从AC-20，AC-25中选用。
2  基层材料组成及技术要求应符合下列规定：
1）沥青类基层主要有密级配沥青碎石混合料ATB和开级配沥青稳定碎石混合料ATPB两种：
密级配沥青碎石混合料基层，具有足够的强度、良好的抗车辙和抗疲劳开裂性能以及水稳定性，集料公称最大粒径可为25.0mm的ATB-25，厚度可为100mm；采用公称最大粒径37.5mm的ATB-30时，厚度最多可达150mm。
开级配沥青稳定碎石混合料ATPB一般用作排水基层，其公称最大粒径宜选用19mm 的ATPB-20，厚度80mm 左右。
2）刚性基层主要有贫混凝土基层、多孔混凝土基层两种，28d龄期抗压强度随交通荷载等级不同而不同。具体材料强度要求应满足《城镇道路路面设计规范》（CJJ 169）的相关要求。
3）半刚性基层应选用骨架密实型级配，要求具有一定的强度、抗疲劳开裂性能，耐冲刷。
水泥稳定碎石的公称最大粒径不宜大于26.5mm，要严格限制水泥用量，7d浸水抗压强度随道路等级不同而不同，对于快速路和主干路宜在3.5MPa~4.5MPa范围内。
石灰粉煤灰稳定碎石（二灰碎石）的公称最大粒径不宜大于26.5mm，要严格限制石灰、粉煤灰用量及混合料中细料含量和含水量并及时养生。7d浸水抗压强度随道路等级不同而不同，对于快速路和主干路宜在0.8MPa~1.1MPa范围内。
水泥土、石灰土、水泥石灰土和石灰粉煤灰土用作底基层时，7d浸水抗压强度要求达到0.5MPa~0.7MPa，用作快速路、主干路应达到0.8MPa以上。
4）粒料基层应符合下列要求：
级配碎石可用于主干路、次干路和支路的基层和底基层。当用作快速路和主干路的基层及沥青面层与半刚性基层之间的中间层时，集料的公称最大粒径宜为19mm，压碎值不大于26%，针片状含量不超过20%，小于0.075mm含量应小于7%，压实度应达到98%（重型击实标准）。
填隙碎石可用于各类道路的底基层和次干路、支路的基层。用作底基层时，碎石的最大粒径不应超过63mm，集料中针片状和软弱颗粒含量不应超过15%，集料的压碎值不大于30%。
级配砾石可用于各类道路的底基层或次干路和支路的基层、用作底基层时，其集料的公称最大粒径不超过37.5mm，集料的压碎值不大于30%（快速路和主干路）和35%（次干路）及40%（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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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路面设计应综合考虑下列内容：
1  水泥混凝土路面设计，应根据交通等级，结合当地气候、水文、土质、材料、施工技术、环境保护等，通过技术经济分析确定。水泥混凝土路面设计应包括结构组合、材料组成、接缝构造和钢筋配置等。
2  水泥混凝土路面结构应按规定的安全等级和目标可靠度，承受预期的交通荷载作用，并同所处的自然环境相适应，满足预定的使用性能要求。
水泥路面设计指标与参数的选取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各级道路水泥混凝土路面结构的设计使用期应符合本规范第3.5.2条的规定。
2  水泥混凝土路面按表9.3.2-1给出的材料性能和结构尺寸参数的变异水平可划分为低、中、高三级。
表9.3.2-1 变异系数（Cv）的变化范围
	变异水平等级
	低
	中
	高

	水泥混凝土弯拉强度、弯拉弹性模量
	CV≤0.10
	0.10＜CV≤0.15
	0.15＜CV≤0.20

	基层顶面当量回弹模量
	CV≤0.25
	0.25＜CV≤0.35
	0.35＜CV≤0.55

	水泥混凝土面层厚度
	CV≤0.04
	0.04＜CV≤0.06
	0.06＜CV≤0.08


3  水泥混凝土路面结构设计以重100kN 的单轴-双轮组荷载作为标准轴载。不同轴-轮型和轴载的作用次数按下式（9.3.2）换算为标准轴载的作用次数：
                   （9.3.2）
式中：——单轴-单轮、单轴-双轮组或双轴-双轮组轴型级轴载的总重（kN）；
     ——轴型和轴载位数；
    ——各类轴型级轴载的作用次数；
    ——轴-轮型系数，单轴-双轮组时，=1；
         单轴-单轮时，
         双轴-双轮组时，
         三轴-双轮组时，
4  水泥混凝土路面所承受的交通作用，按设计使用年限内设计车道所通过的标准轴载累计作用次数，或轴载大于40kN的大、中型客货车等在设计车道上的设计期内中型以上客货车日平均交通量划分为4个等级，等级划分范围见表9.3.2-2的规定，两者取高值。
表9.3.2-2 交通等级
	交通等级
	特重
	重
	中
	轻

	设计车道标准轴载累计作用次数（万次/车道）
	＞2000
	100~2000
	3~100
	＜3

	设计车道的中型以上客货车日平均交通量[辆/（日·车道）]
	＞1000
	200~1000
	50~200
	＜50


5  水泥混凝土路面面层应具有较高的表面构造的抗磨性和抗弯强度，因此采用抗弯拉强度作为主要技术标准。
水泥路面结构组合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面层通常选用设接缝的普通水泥混凝土。面层板的平面尺寸较大或形状不规则，路面结构下埋有地下设施，高填方、软土地基、填挖交界段的路基有可能产生不均匀沉降时，应采用设置接缝的钢筋混凝土面层。其他面层类型可根据适用条件按表9.3.3-1选用。
表9.3.3-1 其他面层类型的适用条件
	面层类型
	使用条件

	连续配筋混凝土面层
	特重交通的快速路、主干路

	沥青上面层与水泥混凝土下面层组成复合式路面
	特重交通的快速路

	钢纤维混凝土面层
	标高受限制路段、收费站、桥面铺装

	混凝土预制块面层
	广场、步行街、停车场、支路


1）普通水泥混凝土、钢筋混凝土或钢纤维混凝土面层板一般采用矩形，其纵向和横向接缝应垂直相交，纵缝两侧的横缝不得相互错位。
2）纵向接缝的间距按路面宽度变动于3.0m~4.5m范围内。
3）横向接缝的间距按面层类型和厚度选定，普通水泥混凝土面层采用4m~6m，面层板的长宽比不宜超过1.3；钢筋混凝土面层一般采用6m~15m。
4）混凝土预制块路面宜铺成人字式或拼花式，块与块之间缝隙一般为3mm，最大宜控制在5mm以内。混凝土预制块的长宽比通常为2：1，长度一般为200mm~250mm、宽度为100mm~125mm。
2  基层类型的适宜厚度和适宜的交通等级如表9.3.3-2所示。水泥混凝土面层下基层应有较高的抗冲刷性能。
表9.3.3-2 适宜交通等级的基层类型和适宜厚度（m）
	交通等级
	基层类型和适宜厚度（mm）

	特重
	贫混凝土（150~200）、碾压混凝土（150~200）或沥青混凝土（40~80）基层

	重
	水泥稳定粒料（150~200）或沥青稳定碎石（150~200）

	中或轻
	水泥稳定粒料（150~250）、石灰粉煤灰粒料（150~200）或级配粒料（150~200）基层


1）基层的宽度应结合侧石基础砌筑，宜比混凝土面板每侧至少宽出300mm。碾压混凝土基层应设置与混凝土面层相对应的接缝，弯拉强度大于1.8MPa的贫混凝土基层应设置与混凝土面层相对应的横向接缝，一次摊铺宽度大于7.5m时应设置纵向缩缝。
2）碾压混凝土、贫混凝土、沥青混凝土或沥青稳定碎石基层下应设置底基层。底基层可采用水泥稳定粒料、石灰粉煤灰稳定粒料或级配粒料，厚度一般为200mm。多孔贫混凝土、多孔水泥稳定碎石、多孔沥青稳定碎石等排水基层一般不采用；若采用，在基层下应设置水泥稳定粒料或密级配粒料组合的不透水底基层，厚度一般为200mm。底基层顶面铺设沥青封层或防水土工织物。
3  垫层的宽度应与路基同宽，其最小厚度为150mm。混凝土预制块路面的砂垫层厚度为30mm~50mm。
对于普通混凝土面层、钢筋混凝土面层、连续配筋混凝土面层及钢纤维混凝土面层应采用疲劳荷载应力和疲劳温度应力的计算方法，计算过程应下列步骤进行。
1）根据道路、交通等级，当地的环境和材料条件，以及实践工程经验，进行路面结构组合设计（初拟路面结构，包括路床、垫层、基层和面层的材料类型和厚度），并初选面层厚度。
2）确定路床顶面的回弹模量，路面板下的当量回弹模量，确定水泥混凝土面层的设计弯拉强度。
3）应用有限元等方法计算临界荷位处的荷载应力与最大温度梯度时的温度应力。
4）计算荷载疲劳应力和温度疲劳应力，确定结构安全系数。
5）当荷载疲劳应力同温度疲劳应力之和与结构安全系数的乘积小于且接近于混凝土弯拉强度设计值满足要求时，则初选厚度可作为混凝土面层的计算厚度。否则，应改选面层厚度，重新计算，直到满足为止。
6）面层设计厚度为上述计算厚度再加上刻槽深度值，并按10mm取整。
对于其他类型的混凝土路面，其面层厚度确定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有沥青上面层的混凝土路面的面层厚度，先按无沥青上面层的情况求出混凝土下面层厚度，然后按沥青上面层厚度的1/4~1/3予以折减。
2  混凝土预制块面层的厚度，有重载货车通行时取120mm，步行街、支路时取80mm，其他可取100mm。
面层配筋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特殊部位的配筋应满足下列要求：
1）混凝土面层自由边缘下基础薄弱或接缝为无传力杆的平缝，面层边缘的下部应配边缘钢筋。
2）承受特重交通的胀缝、施工缝、自由边的面层角偶及小于90°面层的角隅，宜配置角隅钢筋。
3）当市政管线等构造物横穿道路，构造物顶面至面层底面的距离小于1.20m时，混凝土面层应配置钢筋，构造物顶面至面层底面的距离小于0.4m，面层应配双层钢筋。
4）混凝土面层与桥梁、明涵相接，当桥梁设置塔板时，毗邻搭板应采用钢筋混凝土面层，长5m~10m。相邻接缝为平缝并设拉杆。钢筋混凝土面层与相接的普通混凝土面层之间应设胀缝，当桥梁不设塔板时，邻接桥台应采用长10m~15m 钢筋混凝土面层，且基层应采取相应的加强措施。
5）混凝土路面中的雨水口及各种市政公用设施的检查井，应设置胀缝与混凝土面层完成隔开，混凝土面层接缝距雨水或检查井的最近边缘应大于或等于1.5m。检查井周围的混凝土面层应加设防裂钢筋。
2  钢筋混凝土面层的配筋应满足下列要求：
1）钢筋混凝土面层每延米的配筋量，应根据《城镇道路路面设计规范》（CJJ 169）的相关要求及公式计算后确定。
2）纵、横向钢筋宜采用相同或相近的直径，直径差应不大于4mm。钢筋的最小间距为集料最大粒径的2倍。钢筋的搭接长度宜大于其直径的35倍。单层钢筋设在面层顶部下1/3~1/2厚度范围内，双层钢筋分别设在距面层顶部、底部50mm 处。外侧钢筋中心距接缝或自由边的距离不小于100mm。
3  连续配筋混凝土面层的配筋应满足下列要求：
1）连续配筋混凝土面层的纵向钢筋与横向钢筋一般采用直径12mm~20mm的螺纹钢筋。纵向钢筋的配筋率通常为0.6%~0.9%，最小纵向配筋率，一般地区为0.6%，冰冻地区为0.7%。
2）纵向钢筋配筋率的设计，应根据允许裂缝间距和最大缝隙宽度，以及钢筋拉应力小于其屈服强度三个设计指标确定。无特殊要求时，允许裂缝间距和最大缝隙宽度可取1.0m~2.5m和1mm。横向配筋率，一般为纵向配筋率的1/3~1/5，并不小于最小配筋率，其直径可比纵向钢筋稍小。
4  面层中钢筋的布置应满足下列要求：
1）纵向钢筋设在面层顶面下1/2~1/3厚度范围内，横向钢筋位于纵向钢筋之下。
2）纵向钢筋间距不大于250mm，不小于10cm或集料最大粒径的2.5倍。
3）横向钢筋间距不宜大于500mm。
4）纵向钢筋焊接长度一般不小于10倍（单面焊）或5倍（双面焊）钢筋直径。焊接位置应错开，各搭接端连线与纵向钢筋夹角应小于60°。
5）边缘钢筋至纵缝或自由边的距离一般为100mm~150mm。
6）连续配筋混凝土面层与桥梁、隧道等构造物或其它类型面层连接处，必须设置端部锚固结构。端部锚固结构常采用钢筋混凝土地梁、宽翼缘工字钢梁接缝或混凝土灌注桩等形式。连续配筋混凝土面层不设缩缝和胀缝，单一横坡的纵缝间距可视混凝土摊铺机械能力和行车道划分而定，纵缝拉杆由一侧面层的横向钢筋延伸穿过纵缝代替。横向施工缝宜尽量少设，施工缝采用平缝，纵向钢筋应保持连续，穿过施工缝。
接缝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纵向接缝的布设应满足下列要求：
1）混凝土板的纵缝必须与路线中线平行。纵缝一般分为纵向缩缝和纵向施工缝。纵向缩缝采用假缝，施工缝采用平缝，均应设置拉杆。
2）拉杆应采用螺纹钢筋，设在板厚中央，并应对拉杆中部100mm范围内进行喷涂环氧树脂或沥青等防锈处理。最外边的拉杆距接缝或自由边的距离不得小于100mm。
2  横向接缝的布设应满足下列要求：
1）横缝一般分为横向缩缝、胀缝和横向施工缝。
2）横向缩缝应采用假缝形式，快速路、主干路及特重和重交通的次干路和支路，应加设传力杆。
3）在邻近桥梁或其它固定构筑物处、隧道口、与其他路面相接处、板厚改变处、小半径平曲线和凹形竖曲线纵坡变换处，均应设置胀缝。上述位置以外的胀缝宜尽量不设或少设。胀缝应采用滑动传力杆，并设置支架或其它方法予以固定。
4）传力杆应采用光面钢筋。其最外边的传力杆接缝或自由边的距离一般为15cm~25cm。
3  交叉口接缝的布设应满足下列要求：
1）两条道路十字交叉时，主要道路的纵向接缝可保持不变，横缝位置须按次要道路的纵缝间距作相应变动，保证与次要道路的纵缝相连接，互不错位。相交道路弯道加宽部分的接缝布置，应尽可能不出现或少出现错缝和锐角板。
2）在次要道路弯道加宽段起终点断面处的横向接缝，应采用胀缝形式。膨胀量大时，应在直线段连续布置2条~3条胀缝。
4  水泥混凝土路面的端部处理应满足下列要求：
1）混凝土路面与固定构造物相衔接的胀缝无法设置传力杆时，可在毗邻构造物的板端部内配置双层钢筋网；或在长度约为6倍~10倍板厚的范围内逐渐将板厚增加20%。
2）混凝土路面与桥梁相接，桥头设有搭板时，应在搭板与混凝土面层板之间设置长6m~10m 的钢筋混凝土面层过渡板。后者与搭板间的横缝采用设拉杆平缝形式，与混凝土面层间的横缝采用设传力杆胀缝形式。膨胀量大时，应连续设置2条~3条设传力杆胀缝。当桥梁为斜交时，钢筋混凝土板的锐角部分应采用钢筋网补强。桥头未设搭板时，宜在混凝土面层与桥台之间设置长10m~15m的钢筋混凝土面层板；或设置由混凝土预制块面层或沥青面层铺筑的过渡段，其长度不小于8m。
3）混凝土路面与沥青路面相接时，其间应设置至少3m长的过渡段。过渡段的路面采用两种路面呈阶梯状叠合布置，其下面铺设的变厚度混凝土过渡板的厚度不得小于200mm。过渡板与混凝土面层相接处的接缝内设置直径25mm、长700mm、间距400mm的拉杆。混凝土面层毗邻该接缝的1条~2条横向接缝应设置胀缝。
5  接缝料应选用与混凝土接缝槽壁粘结力强、回弹性好、适应混凝土面板收缩、不溶于水、不渗水、高温时不流淌、低温时不脆裂、耐老化的材料。快速路、主干路宜选用硅酮类、聚氨脂类、沥青类橡胶填缝料，次干路和支路可采用氯丁橡胶类、沥青玛蹄脂类、改性沥青类填缝料。
胀缝接缝板应选用能适应混凝土板膨胀收缩、施工时不变形、水稳定性好、复原率高和耐久性好的材料，并应经防腐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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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水人行道路面的指标要求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透水人行道下的土基应具有一定的渗透性能，土壤渗透系数不应小于1.0×10-3mm/s，且渗透面距离地下水位应大于1.0m；在渗透系数小于1.0×10-5mm/s或膨胀土等不良土基、水源保护区，不宜修建透水人行道。
2  面层结构有效孔隙率不应小于15%，渗透系数不应小于0.1mm/s。
3  整平层可采用干砂或透水干硬性水泥稳定中、粗砂，厚度宜为30mm~50mm。
4  基层应选用具有足够的强度、透水性能良好、水稳定性好的材料，宜采用级配碎石、透水水泥混凝土、透水水泥稳定碎石等材料，基层厚度宜为150mm~300mm。
桥面铺装结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桥面铺装的结构型式宜与所在位置的道路路面相协调，特大桥、大桥的桥面铺装宜采用沥青混凝土桥面铺装，桥面铺装应有完善的桥面防水、排水系统。
2  桥面铺装结构组合应满足下列要求：
1）桥面沥青混凝土铺装结构，应由防水粘结层和沥青面层组成。
2）城市快速路、主干路上桥梁的沥青混合料桥面铺装厚度宜为80mm~100mm，次干路、支路上桥梁的沥青混合料桥面铺装厚度宜为50mm~90mm，且沥青表面层厚度不应小于30mm。当桥面铺装为单层时，厚度不宜小于50mm。
3）桥面水泥混凝土铺装（不含整平层和垫层）的厚度不宜小于80mm，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C40，铺装面层内应配置钢筋网，钢筋直径不应小于8mm，间距不宜大于100mm。
4）当水泥混凝土桥面采用沥青面层时，混凝土桥面板应平整、粗糙、干燥整洁，不得有浮浆、尘土、水迹、杂物或油污等。对城市快速路、城市主干路的桥面宜进行精铣刨或者喷砂打毛处理，特大桥、重要大桥桥面宜进行精细刨处理。
当混凝土桥面板需设置调平层时，混凝土调平层厚度不宜小于80mm，且应按要求设置钢筋网；纤维混凝土调平层厚度不宜小于60mm；调平层混凝土强度等级应与梁体一致，并应与桥面板结合紧密。当调平层厚度较薄时，可用沥青混合料或通过加厚下面层进行调平。
5）对于特大桥、大桥、正交异性板钢桥面沥青混凝土铺装结构应根据桥梁的纵面线形、桥梁结构受力状态、桥面系的实际情况、当地气象与环境条件、铺装材料的性能综合研究选用。
隧道路面铺装结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隧道采用水泥混凝土路面时，厚度不宜低于200mm，结构变形缝处路面应设置横向缩缝或胀缝，在隧道口处应设置胀缝。
2  当隧道路面采用沥青路面时，沥青面层应具有与水泥混凝土面板粘结牢固、防水渗入、抗滑耐磨、抗剥离的良好性能；沥青混凝土路面厚度宜为80mm~100mm，宜采用阻燃温拌型沥青混合料。沥青混凝土面层下应设置粘结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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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路改造应符合下列设计原则：
1  旧路改造应本着“节约资源、降低造价、保护环境”的原则，充分结合原有道路进行设计。
2  旧路改造需要提高等级时，对不符合技术标准的路段，应视具体情况进行线形改善，使其符合国家相关规范指标要求。改线路段应按新建道路设计。
3  旧路改造设计前，应充分调查旧路现状、收集道路建设、养护等方面的资料，调查现状路基稳定情况，并对原路面破损程度进行分段评价，分析路面损坏原因，初步分段拟定旧路改造工程设计方案。
4  旧路改造设计时，应调查现状交通量，并准确预计交通量、交通量增长率与交通构成，根据道路设计基准期内预期承担的交通情况拟定旧路改造工程设计方案。
5  旧路路基需进行拓宽改造时，应根据原有道路沿线的环境、地形、地貌、水文地质、地基土的性质、不良地质情况，采取合理的工程措施，保证拓宽改造道路路基的强度和稳定性；应注意路基路面综合设计，拓宽路基与旧路路基之间保持良好的衔接，并采取必要的工程措施减少拓宽路基与原路基之间的差异沉降，防止产生纵向裂缝。
6  交通量大的城市道路宜选择施工方便、工期短、对交通干扰少的设计方案。设计方案应在保证设计使用年限的要求下，尽量减少旧路的开挖或铣刨工程量，减少废弃材料，合理控制工程造价。
7  在道路养护、改扩建时，应综合考虑原路面状况和使用条件等因素，在保证工程质量和技术适用的前提下，宜优先采用现场热再生、现场冷再生、厂拌热再生、厂拌温再生、厂拌冷再生等再生技术，将废旧路面材料循环利用，符合建设绿色低碳交通运输体系的基本要求。各类再生利用技术应根据不同的适用范围和工程时间情况选用。
8  路面再生工程应满足当地的道路交通条件及气候条件，并满足《城镇道路沥青路面再生利用技术规范》CJJT 43的要求。采用各类再生路面技术的工程施工前应铺筑试验段并进行性能指标检测，合格后方可进行正式施工。
9  采用现场热再生技术时，原路面应符合下列规定： 
1）路基和路面结构强度应符合使用要求。 
2）病害应主要集中在沥青路面表面层。 
3）沥青路面存在局部深层病害时，必须对其进行预处理后，再采用现场热再生技术进行处治。 
4）对橡胶沥青材料、沥青马蹄脂碎石（SMA）混合料、高性能沥青路面混合料等采用现场热再生技术时，应制定针对性的方案，保证再生沥青混合料的质量。
10  厂拌热再生的选用应符合下列规定：
1）厂拌热再生适用于对各等级道路回收沥青路面材料（RAP）进行再生利用。再生后的沥青混合料根据其性能和工程情况，可用于各等级市政道路的沥青面层和柔性基层。
2）厂拌热再生应选择符合要求的回收沥青路面材料（RAP）和适宜的掺配比例，混合料性能应满足《城镇道路沥青路面再生利用技术规范》CJJT 43的要求。
3）厂拌热再生沥青路面的施工质量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城镇道路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CJJ 1的规定。
11  厂拌温再生的选用应符合下列规定：
1）厂拌温再生适用于对各等级道路回收沥青路面材料（RAP）进行再生利用。再生后的沥青混合料根据其性能和工程情况，可用于各等级城镇道路的沥青面层及柔性基层。
2）厂拌温再生沥青路面施工应根据设计要求选用沥青温拌剂或采用温拌工艺。
3）厂拌温再生沥青路面的施工质量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城镇道路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CJJ 1的规定。
12  厂拌冷再生的选用应符合下列规定：
1）厂拌冷再生沥青混合料根据其性能和工程情况，可用于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沥青路面的下面层及以下层位，支路沥青的中面层及以下层位。对于有快速开发交通需求的道路工程，不宜采用厂拌冷再生技术。
2）厂拌冷再生开工前应铺筑试验路段（试验路段长度不宜小于100m），为后续施工提供技术依据。
3）厂拌冷再生施工质量及要求参照《城镇道路沥青路面再生利用技术规范》CJJT 43执行。
13  现场冷再生的选用应符合下列规定：
1）现场冷再生沥青混合料根据其性能和工程情况，可用于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沥青路面的下面层及以下层位，支路沥青的中面层及以下层位。对于有快速开发交通需求的道路工程，不宜采用现场冷再生技术。
2）现场冷再生开工前应铺筑试验路段（试验路段长度不宜小于100m），为后续施工提供技术依据。
14  大型旧路改造工程应根据设计方案修建试验路，以总结交通组织疏导、施工组织、施工工艺、施工质量控制等方面的经验，改进设计方案。
旧路拓宽路基拼接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原有路基状况的调查应满足下列要求：
1）在收集原有路基勘察设计、竣工图和养护等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原有路基现场调查测量，根据原有道路路况进行分段，并选择代表性断面，对路面各结构层、上路床、下路床、上路堤、下路堤及地基土进行勘探试验、钻孔试验和取样试验。
2）按照新建路基要求，进行拓宽改建路基范围内的地基勘察。拓宽路基的勘探孔宜与原有路基的勘探孔布设在同一路基横断面上。
3）调查原有路基支挡工程地基地质条件、基础形式和使用状况，必要时，应对支挡工程地基进行勘探试验。
2  对原有路基的分析评价应包含下列内容：
1）确定原有路基填料能否满足本规范中路基压实度和路基填料最小强度的要求。
2）确定路基土的平均稠度及路基所处的水文状态，分析评价路基最小高度能否满足路床处于干燥、中湿状态下的临界高度。
3）分析评价路基边坡的稳定状态、各种防护排水设施的有效性及改进措施。
4）分析评价原有路基病害的类型、分布范围、规模、成因，以及原有路基病害整治工程设施的效果，并提出路基病害整治措施。
5）对于软土地区还应对原路堤进行分析评价：分析评价原有路基的各种地基处理路段的软土地基固结度、固结系数、压缩变形发展规律和抗剪强度增长规律，确定原有路基的各种地基处理路段的软土地基固结度和剩余沉降值（包括主固结、次固结）；分析评价原有软土地基处理方法的效果及其改进措施；分析评价拓宽改建路基与原有路基之间的稳定性和差异沉降、拓宽改建路基对原有路基稳定和沉降影响程度，确定新拼接或增建路基软土地基处理措施。
3  次干路及次干路以下道路路基的拓宽改建应符合下列要求。
1）城市道路路基的拓宽改建应根据道路等级、技术标准，结合规划红线、沿线地形、地质、水文、填挖情况选择适宜的路基横断面形式。
2）拓宽改建城市道路路基高程、路基最小填土高度应满足本规范第8.2.3条的要求。
3）拓宽路基的地基处理、路基基地处理、路基填料的最小强度和压实度等应满足改造后相应等级城市道路的技术要求。
4）拓宽改建路堤的填料，宜选用与原路堤相同且符合要求的填料或较原有路堤渗透性强的填料。当采用细粒土填筑时，应注意新老路基之间的排水设计，必要时，可设置横向排水盲沟，以排除路基内部积水。
拓宽原有路堤时，应在原有路基坡面开挖台阶，台阶宽度不应小于1.0m，当加宽拼接宽度小于0.75m时，可采取翻挖原有路基等工程措施。
5）病害路基改建应根据病害的类型、特征、成因及危害程度，结合气象、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等因素，采取相应的整治措施。
6）软土地基上路基拓宽设计一般将拓宽新路基的工后沉降控制在100mm以内；应控制新老路基之间的差异沉降，原有路基与拓宽路基的路拱横坡度的工后增大值不应大于0.5%。
7）因抬高或降低路基、改移中线而引起既有构造物改动的地段，当既有支挡建筑物使用良好时，宜保留。
8）经查明既有构筑物无明显损坏，且强度及稳定性满足改建要求时，应全部利用；若部分损坏或不满足改建要求时，可加固利用、改建或拆除重建。
9）加固利用的既有建筑物，新、旧混凝土或砌体应紧密连接，形成整体。
4  快速路及主干路道路路基的拓宽改建应符合下列要求。
1）路基拓宽改建设计应符合本条“次干路及次干路以下道路路基的拓宽改建”的有关规定，注意地基处理、路基填料、边坡稳定、防护排水设施的综合设计，并与交通工程、路面排水系统设计相协调。
2）拓宽路基压实度应符合本规范第8.2.3条、第8.2.4条的规定，并采取合适增强补压措施，以消减新老路基拼接拓宽的差异变形。新老路基的拼接处理设计，除满足本条“次干路及次干路以下城市道路路基的拓宽改建”的有关规定外，当路堤高度超过2.5m时，可在新老路基间横向铺设土工格栅，提高路基的整体性。
3）软土地基上路基拓宽设计一般将拓宽新路基的工后沉降控制在50mm内。应控制新老路基之间的差异沉降，原有路基与拓宽路基的路拱横坡度的工后增大值不应大于0.5%。
4）水文不良地段的原有路基，应结合路基路面拓宽改建设计，增设排水垫层或地下排水渗沟。
5）利用次干路及次干路以下城市道路拓宽改建设计应考虑维持施工期临时行车的过渡措施，若快速路拓宽施工期不能封闭交通时，设计应考虑行车与施工安全性。
沥青路面改造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针对原有路面主要调查下列内容：
1）调查破损情况，包括裂缝率、车辙深度、修补面积等。
2）测定原道路弯沉值並评价旧路结构承载能力。原路面结构强度采用强度系数SSI（路面设计弯沉与路段实测代表弯沉之比）按表9.5.3评价。
表9.5.3 路面结构强度评价表
	 特重交通、快速路、主干路
	SSI≥1.0
	1.0＞SSI≥0.9
	0.9＞SSI≥0.66
	0.66＞SSI≥0.5
	SSI＜0.5

	
	优
	良
	中
	次
	差

	其他道路
	SSI≥1.0
	1.0＞SSI≥0.9
	0.9＞SSI≥0.66
	0.66＞SSI≥0.5
	SSI＜0.5

	
	优
	良
	中
	次
	差


3）根据破损情况调查和承载能力测试与评价，选择路面外观选择好、中、差路面典型使用状况，分层钻孔取样和试验，采集沥青混合料和基层、底基层、土基的样品，分析破坏原因，判断其破坏层位和是否可以利用。
4）取样调查路床范围内路基土的分层含水量、压实度、土质类型及承载力等，分析路基的稳定性、强度以及路基路面范围内排水状况等。
2  设计应根据下列情况将全线划分为若干段。分段时，应考虑下列因素：
1）将原路面的破损形态、弯沉值、破损原因相近的划分为一个路段。
2）在同一路段内，若局部路段弯沉值过大，应先修补处理再进行补强，在计算该段代表弯沉值时，可不考虑个别弯沉值大的点。
3）一般按500m为单位对路段进行评价，当路段评价指标基本接近时可将路段延长。在水文、土质条件复杂或需要特殊处理的路段，其分段最小长度可视实际情况确定。
3  各路段的计算弯沉值。各路段应采用BZZ-100标准轴载汽车，用贝克曼梁测定原有路面的弯沉值，每10m~50m测一点，弯沉值变化较大时加密测量，每车道、每路段的测点数不少于10点。若为非标准轴载进行换算。各路段的计算弯沉值应按式（9.5.3-1）计算：
                （9.5.3-1）
式中：——路段的设计弯沉值（0.01）；
——路段内原路面上实测弯沉的平均值（0.01）；
——路段内原路面上实测弯沉的标准差（0.01）；
——与保证率有关的系数，快速路、主干路=1.645，城市次干路=1.5，城市支路=1.3。
、——分别为季节影响系数和湿度影响系数，根据检测单位经验确定。
    ——温度修正系数。
4  对旧沥青路面的处理应满足下列要求：
1）沥青路面整体强度基本符合要求，车辙深度小于10mm；轻度裂缝而平整度及抗滑性能差时，宜优先采用现场热再生技术恢复表面使用功能，也可铣刨直接加铺罩面，恢复表面使用功能。
2）中度、重度裂缝段宜视具体情况铣刨路面，否则，应进行灌缝、修补坑槽等处理，必要时采取防裂措施后加铺沥青层。对沥青层网裂、龟裂或沥青老化的路段应进行铣刨并清除干净，并设粘层沥青后，再加铺沥青层。
3）对整体强度不足或破损严重的路段，视路面破损程度确定挖除深度、范围以及加铺补强层的结构与厚度。
5  旧沥青路面加铺面层应满足下列要求：
1）可用沥青混凝土罩面、现场热再生、表面处治或其它预防性养护措施改善提高沥青表层的服务功能。一般单层沥青混凝土罩面厚度可为（30~50）mm，超薄层罩面厚度宜为（20~30）mm。现场热再生厚度一般为旧沥青路面上面层厚度，也可根据实际需要，在表面层再生的同时加铺一层新沥青混合料，两层一次性碾压，加铺厚度可为（20~40）mm。预防性养护可选用稀浆封层、微表处、沥青再生处治等。
2）超薄磨耗层结合料宜用改性沥青或掺入其它添加剂，提高超薄磨耗层的水稳性。
6  原路面当量回弹模量的计算应满足下列要求：
1）确定原路面的当量回弹模量时，应根据路段的划分计算当量回弹模量值。
2）各路段的当量回弹模量应根据各路段的计算弯沉值，按式（9.5.3-2）（轮隙弯沉法）计算：
                （9.5.3-2）
式中：——旧路面的当量回弹模量（MPa）；
    P、δ——标准车型的轮胎接地压强（MPa）和当量圆半径（cm）；
    ——旧路面的计算弯沉（0.01mm）；
——用标准轴载的汽车在原路面上测得的弯沉值与用承载板在相同压强条件下所测得的回弹变形值之比，即轮板对值。
  ——旧路面当量回弹模量扩大系数。
比值应根据各地的对比试验结果论证地确定，在没有对比试验资料的情况下，可取=1.1（轮隙弯沉法）进行计算。
3）计算与原路面接触的补强层层底拉应力时，按式（9.5.3-3）计算；计算其它补强层层底拉应力及弯沉值时，=1.0。
                 （9.5.3-3）
式中：——与原路面接触层材料的抗压模量（MPa）；
——各补强层相当于原路面接触层的模量的等效总厚度（cm）；
4）等效总厚度按式（9.5.3-4）计算
                （9.5.3-4）
式中：——第层补强层材料的抗压回弹模量（MPa）；
——第层补强的厚度（cm）；
    ——补强层层数。
7  加铺补强层结构设计应满足下列要求：
1）当强度不足时应进行补强设计，设计方法与新建路面相同。
2）加铺补强层的结构设计，应根据原路面综合评价，道路等级、交通量，考虑与周边环境相协调，结合纵、横断面调坡设计等因素，选用直接加铺，或加铺再生型现场热再生，或开挖原路至某一结构层位，或采取加铺一层或多层沥青补强层，或加铺半刚性基层、贫混凝土基层等结构层方案。在确定设计弯沉值时，应根据加铺层的结构选用路面类型系数。
3）原路面与补强层之间视加铺层的结构与厚度，宜洒布粘层沥青，或采用层间热粘结工艺，或采取相应的减裂措施，或铺设调平层，或直接加铺结构层等。
8  加铺补强层设计应按照下列步骤进行：
1）计算原有路面的当量回弹模量。
2）拟定几种可行的结构组合与结构层厚度，并通过试验或参照山东地区成熟经验确定各补强层的材料参数。
3）根据加铺层的类型确定设计指标，当以路表回弹弯沉为设计指标时，弯沉综合修正系数按（9.5.3-5）式计算。
                   （9.5.3-5）
式中：——原路面的当量回弹模量（MPa）；
——路表计算弯沉值（0.01mm）；
 、——标准车型的轮胎接地压强（MPa）和当量圆半径（cm）。
当以拉应力为设计指标时，确定了设计厚度后，宜按式（9.5.3-6）计算弯沉综合修正系数，最后计算路表回弹弯沉。
                  （9.5.3-6）
式中：或——土基回弹模量值（MPa）；
4）采用弹性层状体系理论设计程序计算设计层的厚度或进行结构验算，对于中、潮湿路段还应验算防冻厚度。
5）进行技术经济比较，确定采用的补强方案。
水泥混凝土路面加铺沥青路面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水泥混凝土路面应重点调查下列内容：
1）破碎板块、开裂板块、板边角的破损状况，并逐个记录破损板块的位置和数量或按车道绘出破损状况草图，计算路段断板率。调查纵、横向接缝拉开宽度、错台位置与高度，计算错台段的平均错台高度；调查板底脱空位置等。
2）用落锤式弯沉仪或贝克曼弯沉仪进行现场测定。视路况每块板或每（2~4）块板选一测点，在横向接缝板边距板角（30~50）cm处测定弯沉，全面了解水泥混凝土路面的承载能力情况。
根据测定弯沉值或弯沉盆资料，选择典型路段测量横向接缝或裂缝两侧板边的弯沉值，以评价原混凝土板的承载能力、接缝传荷能力，并结合平均错台高度判断板底脱空情况。
3）选择典型路面状况，分层钻芯取样，测定原水泥混凝土强度、模量等，分析破坏原因。
2  旧路面接缝传荷能力的评价应满足下列要求：
1）弯沉差宜按式（9.5.4-1）计算。
                   （9.5.4-1）
式中：——弯沉值（0.01mm）；
——未受荷板接缝边缘处的弯沉值载（0.01mm）；
——受荷板接缝边缘处的弯沉值载（0.01mm）。
2）用贝克曼弯沉仪和落锤弯沉仪测定横向接缝两侧板边的弯沉时，宜用平均弯沉值按式（9.5.4-2）评价水泥混凝土板的承载能力，并区分不同情形对原水泥混凝土板进行处治。
（mm）                    （9.5.4-2）
式中：——平均弯沉值（0.01mm）；
3  原混凝土路面结构参数，包括面板厚度、弯拉强度、弯拉弹性模量、基层顶面当量回弹模量标准值，可按《公路水泥混凝土路面设计规范》JTGD40的有关规定确定。
4  根据破损调查和承载能力测试资料，旧水泥混凝土路面可按表9.5.4进行处理。若路面结构承载能力不满足现有交通要求，应采取补强措施。
表9.5.4 不同路面破损条件下旧水泥混凝土路面处理方法
	原路面
情况
	评价等级
	平均弯沉值（0.01mm）
	修补方法

	路面破损状况
	优和良
	20~45
	局部处理；更换破碎板、修补开裂板块、脱空板灌浆，使处治后的路段代表弯沉值低于20（0.01mm），然后加铺沥青层

	
	中及中以下
	＞45
	若条件允许，采取打裂或各种破碎技术将混凝土板打碎、压实，然后加铺补强层；无法打裂或破碎可能时，则应按照新建道路进行翻挖重建沥青路面

	接缝传荷能力不足
	—
	≥6
	压浆填封，或增加传力钢筋，或采取打裂工艺消除垂直、水平方向变形，然后加铺沥青层。

	路面行驶质量
	中及中以下
	＜20
	采取防止反射裂缝措施，加铺沥青面层改善路面的平整度。

	路面抗滑能力
	中及中以下
	＜20
	采取防止反射裂缝措施，加铺沥青面层提高路面的抗滑能力。

	板底脱空
	—
	—
	灌浆或打裂工艺、压实，消除垂直、水平方向变形，使路面稳定、然后加铺沥青层。


5  沥青加铺层可设单层或双层沥青面层，视具体情况增加调平层或补强层等。加铺层设计应根据道路等级和使用要求、交通量、环境条件和纵、横向调坡设计，在处理破损原水泥混凝土板使其稳定的基础上，综合考虑防止反射裂缝措施，结合已有经验确定。
1）在稳定的原水泥混凝土板上加铺沥青面层时，对城市快速路、主干道（或中等及中等以上交通）厚度不宜小于10cm，其它道路不宜小于7cm。
2）在原水泥混凝土路面上加铺沥青面层时，宜用热沥青或改性乳化沥青、改性沥青做粘层。为防止渗水、减缓反射裂缝，加强层间结合，宜设置应力吸收防水层，应力吸收防水层可采取聚合物改性沥青应力吸收层、橡胶沥青应力吸收层或铺设长纤维无纺聚脂类土工织物等。
3）按本规范有关规定增加或完善路面结构排水系统和防水措施。
6  当原路面板接缝或裂缝处平均弯沉介于45~70（0.01mm），存在打裂可能时，宜采取打裂措施，消除原水泥混凝土板脱空，使其与基层紧密结合、稳定后，再加铺结构层。现场存在破碎条件时，可将板破碎成小块或碎石，作为基层或底基层用。采用贝克曼弯沉仪或落锤式弯沉仪测定其弯沉值並换算成当量回弹模量，按本规范8.5.3条规定设计补强层和沥青层。
7  存在下列情况时，应对现状水泥路面进行翻挖重建处理：
1）当原路面板接缝或裂缝处平均弯沉介于45~70（0.01mm），受地下管线、周边建筑等情况制约，无打裂或破碎条件时，则应翻挖重建沥青路面结构。
2）当原路面板接缝或裂缝处平均弯沉大于70（0.01mm），翻挖重建沥青路面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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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交通应符合下列基本规定：
1  公共交通设施包括公共交通专用车道、车站以及相关的交通标志、标线等内容。
2  公共交通设施应符合城市总体规划及公共交通规划，体现公交优先，宜与道路同步设计。
3  城市道路公共交通分为常规公交、快速公交、出租汽车三类。公共交通专用车道分为常规公交专用车道、快速公交专用车道。公交专用车道的设计应与城市道路功能相匹配，合理使用道路资源。
4  公交车站应与周边行人、非机动车系统统一设计，并根据需求设置非机动车停车区域。
常规公交专用车道设计应符合下列基本原则：
1  常规公交专用车道的设计需综合考虑道路建设条件、公交换乘、公交信号优先、运营组织等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保证专用车道上公交车运行的连续性，尽量减少横向干扰。
2  在现有道路上设置常规公交专用车道时，应妥善处理好与现有社会机动车、非机动车及行人交通的关系，确保道路交通安全和畅通。常规公交专用车道与社会车道的行车方向应保持一致。
3  常规公交专用车道一般是指车道专用，也可根据实际情况将某一路段的全部车道实施公交专用。专用车道分为交通高峰时段专用和全天专用。
公交专用车道设置应符合下列基本条件：
1  双向6车道以上（含6车道）的道路，高峰小时常规公交车单向流量大于90 veh/h、公交车平均运行速度在15km/h以下时，宜设置高峰时段公交车专用车道。
2  12h道路上公交车载客量超过同路段断面其它客车所有乘客数，宜设置全天公交车专用车道。
常规公交专用车道的布置有路外侧式、路次外侧式、路中央式三种形式。
1  路外侧式专用道适用于客流密集、停靠站距较小的主、次干路。
2  路中央式专用道适用于客流密集、停靠站距较大的主干路。
3  当采用路外侧式专用道时，沿线地块有较多的车辆出入口或其他横向干扰影响公交车通行时，该路段宜采取路次外侧式专用道形式。路外侧式与路次外侧式专用道应结合平面交叉口渠化设计进行过渡衔接。
4  公交专用车道划线应采用黄色虚线，专用车道路面应采用黄色标记标出“公交专用”字样（图10.1.4-2）。高峰时段专用道还应标出专用的时段。公交专用车道划线应与公交专用车道标志配合设置。
[image: C:\Users\QMEDI\Desktop\图片\132.png]
图10.1.4-2 公交专用车道划线及路面标记
5  对运行成熟的公交专用车道，可结合景观铺设彩色路面，加强视觉警示效果。
常规公交专用车道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设计速度不得超过所在道路的设计标准，平纵线形设计应与所在道路一致。
2  车道宽度应不小于3.5m。
3  与相邻非机动车道或人行道之间应设置护栏隔离。全天使用的公交专用车道与相邻机动车道之间宜设置隔离设施，当设隔离设施时其连续长度不应大于300m；高峰时段公交专用车道与相邻机动车道之间不得设置隔离设施。设置隔离设施后，道路横断面各组成部分的宽度应符合相关规范要求。
4   公交专用车道起点处应配合设置公交线路专用车道标志，有时间、日期等规定时，应在公交线路专用车道标志下方增设辅助标志。
5  公交专用车道设在车行道最外侧或最内侧时，应在起点处施划黄色三角形过渡区及其导流箭头。在过渡区后施划公交专用的时间和“公交专用”文字，每经过一个交叉口重复施划一次。如交叉口间距过长，宜以300m 左右为间隔重复施划，施划位置宜与交通违法行为自动监测记录点位协调。
6  当公交专用车道起始点位于路段中间时，应至少提前30m 或在上游路口处设置公交专用车道起点预告标志，并标明车道交通合流方式，以引导交通提前合流。
常规公交专用车道在交叉口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交叉口公交车进口道应与路段公交专用车道衔接平顺，保证公交专用车道的连续性，尽量避免公交车辆变换车道，以及社会车辆的穿越干扰。
2  交叉口公交车进口道有三种布置方式：公交车专用进口道、公交车与社会右转车共用车道、设置回授线（图10.1.6-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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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公交车专用进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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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公交车与社会右转车共用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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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进口道设置回授线
图10.1.6 常规公交专用进口道布置
3  当路外侧式专用道的公交车流量不大于150veh/h，且每一个信号周期到达的右转车辆较少时，可采用公交车与社会右转车共用进口道的布置形式，但应在导向车道线上游设置不小于24m 的交织段。
4  当公交车流量大于200veh/h，宜将公交车专用进口道与右转专用进口道分开布置；当右转车辆同时大于250pcu/h流量时，应避免右转车辆与公交车辆在进口道处的交织。
5  当交叉口进口不足4条进口车道，或设置公交专用进口道后预计交叉口会严重拥堵时，则不应设置公交车专用进口道。
常规公交停靠站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公交停靠站的选址及规模应满足公交线网规划的要求，综合考虑道路条件、沿线客流分布、轨道交通站点设置、换乘便利性、交通组织等因素确定，保障乘客上下车安全，方便换乘。
2  公交停靠站的设置位置应满足下列要求：
1）城区停靠站间距宜为400m~800m，郊区停靠站间距宜为500m~1000m，或根据具体情况确定。
2）设置在单幅路和三幅路道路，且上下行对应的车站，宜在平面上背向错开，其错开距离应不小于30m（图10.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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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1.7-1 上下行对应公交站位背向错开（单位：m）
3）行人过街横道宜设置在公交车站的上游（图10.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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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1.7-2 行人过街横道设置在公交车站的上游
4）公交停靠站的道路纵坡应不大于1.5%；条件受限时，坡度最大不得超过2%。
5）临近交叉口的公交停靠站设置应符合本规范第7.2.12条的规定。
3  公交停靠站分为港湾式和路侧式两类，符合下列情况时应设置港湾式停靠站：
1）主干路和新建次干路的公交停靠站。
2）改建次干路和交通量较大的新建支路，有条件时应采用港湾式停靠站。
3）改建交叉口进出口道为干路的公交停靠站。
4）改建交叉口进出口道为支路的道路，或治理性交叉口，在条件满足港湾式停靠站最小尺寸的情况下，应布置成港湾式。
5）公交专用车道中途停靠站应布置成港湾式停靠站。
4  公交港湾式停靠站有下列三种类型：
1）沿人行道设置；
2）在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间设置；
3）沿机非分隔带设置。
5  港湾式停靠站几何设计：
1）一辆公交车停车长度取15m~20m，多辆公交车停靠的站台长度可按下式确定：
[image: ]                 （10.1.7）  
式中：[image: ]——公交停靠站站台长度（m）；
[image: ]——同时停战的公交车数；
[image: ]——一辆公交车长度（m）。
2）公交停靠站车道宽度一般不小于3.0m，最小为2.75m。
3）停靠站台的高度宜采用15cm~20cm；站台宽度不宜小于2.0m，当条件受限制时，站台宽度不得小于1.50m。人行道宽度确有多余时，可利用人行道多余宽度设置公交停靠站；压缩后的人行通道宽度应保证大于行人交通正常通行所需的宽度，最小宽度不宜小于1.80m。
4）布置停靠站应满足非机动车的通行要求，不得任意压缩非机动车道宽度。为尽量避免公交车与非机动车交织混行，在机非混行道路上沿人行道设置港湾式或非港湾式停靠站时，当人行道宽度确有富裕时，可在停靠站范围采用“人非共板”通行形式，在停靠站前后适当位置的人行道设非机动车上下坡道及交通标志，引导非机动车从停靠站外侧通过。
5）公交停靠站车道与相邻通车车道间应设置分隔标线。
6）当停靠站需考虑出租车临时上下客时，可适当增加站台长度。
6  停靠站交通组织设计：
1）停靠站应考虑公交车的超车。
2）站台设在人行道上时，宜区分行人步行区域和乘客候车区域。若停靠站范围采用“人非共板”时，应将非机动车通道与行人步行区域、乘客候车区域区分开。
7  公交站台设施包括：站牌、候车棚、休息凳、照明、信息服务等。站台设施应满足使用要求，体现人性化服务。公交站牌应有醒目的统一标志，并方便夜间寻找。
8  对于有特殊需求的区域或站点，可根据需要一体化设置防撞柱、绿化隔离、垃圾桶、报亭、公共电话亭等附属设施。
9  公交站点的建设应预留设置公交智能信息系统的条件，在时机成熟时，同步设置公交信息查询设备和公交电子站牌等设施。
10  公交站点应设置无障碍坡道、指示盲道，并配置盲文站牌、语音提示牌或预留相关无障碍设施的设置空间。
表10.1.7 公交站点建设内容表
	类型
	功能要求
	建设内容

	必须的建设内容
	乘客上下车及候车
	站台、候车亭（包括顶棚、立柱、灯箱基础等）、乘客休息座椅、无障碍设施等

	
	车辆停靠
	停车位、标志标线等

	
	公交信息服务
	站牌（包括站牌标志、站牌架、线路指示板等）、必要的交通信息牌、告示板等

	可选的内容
	防雷
	位于容易引发雷击区域的公交站点，应根据需要设置防雷设施

	
	更优质的服务
	防撞柱、绿化隔离设施、垃圾桶、报亭、公共电话亭，智能公交设备、乘客排队引导设施等


11  公交停靠站候车亭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候车亭的设计应安全、实用、经济、美观，便于乘客遮阳、避雨雪等，应与周围景观相协调。亭内设置座椅、靠架，方便乘客使用。
2）候车亭进车端应有良好的视线。候车亭尺寸应根据需求设计并与站台相协调。
3）站牌设置要使便于公交司乘人员及乘客的观察和寻找，根据是否设置候车亭进行布置。
4）站台分组分区设置时，站牌应设在相应区段内。
10  公交首末站的选址、规模应根据城市公共交通规划确定。
公交换乘枢纽站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公交换乘枢纽站选址及规模应符合城市总体规划及公共交通规划，枢纽站出入口周边应合理布置出租车、社会车辆及自行车停车场等设施，并进行交通影响评价分析。
2  枢纽站换乘区域宜按照“人、车分离”的交通流线进行布局。换乘通道及换乘设施的设置应有利于缩短换乘距离、提高换乘速度、降低换乘拥挤程度和保障换乘安全。
快速公交（BRT）专用车道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快速公交系统（BRT）应采用专用车道或专用道路的敷设形式，BRT专用车道宜布置在快速路、主干路上，一般采用路中央式专用车道形式。
2  BRT车道停靠站范围与社会车道应设隔离设施，其它路段可设隔离设施，当BRT车道为单向单车道时可采用间断隔离。
3  BRT车道的设计速度不得超过所在道路的设计标准，平、纵、横设计应与所在道路一致，并应满足BRT专用车辆对行车线路的特殊要求。
4  BRT车道宽度不应小于3.5m。
5  BRT线路经过的交叉口宜设置公交优先交通信号系统。
6  BRT线路的车站间距城区段宜为500m~1000m，郊区段应根据具体情况确定。
7  BRT车站应与沿线轨道交通站点、常规公交站点进行有效衔接。BRT车站的布置应根据线路特征、运营要求、周边环境及车辆选型等条件确定。站台有效长度应根据车辆进出站台的行驶轨迹、停靠车辆数量、车辆外形尺寸等因素确定。站台高度根据车辆选型确定。
8  BRT车站设计应符合BRT的运营要求，考虑超车需求。当BRT车站设在路中央时，宜采用人行天桥（或地道）设施连接车站和两侧的人行道。
有轨电车专用车道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有轨电车应采用专用道形式。有轨电车车道可以设在道路车行道中央，或道路范围外一侧，具体布置时应综合分析道路条件、交通与客流情况、布线技术要求、对沿线地块出行影响以及投资规模等因素，可以全路段统一布置形式，也可以分路段采用不同布置形式。
2  受建设条件限制，需要采用有轨电车与其它机动车共用车道的交通组织形式时，应符合下列条件，并提出共用车道的使用时限：
1）有轨电车车辆形式在技术上允许与其它机动车共用车道；
2）有轨电车采用中央车道布置形式；
3）当有轨电车进站停靠站时，不会造成上游路段其他机动车等候通过现象，不会影响其他机动车进入下游交叉口或驶离上游交叉口，也不会影响同向非机动车的通行，路段服务水平能满足设计要求。
4）有有轨电车通过的交叉口渠化设计，其服务水平评价应满足设计要求。
3  有轨电车运营可以根据客流发展情况，分别采用：常规公交模式，BRT模式，或者近（中）期采用常规公交模式、中（远）期采用BRT模式。
4  有轨电车线路的平、纵、横设计需满足所选专用车辆的特殊要求。当有轨电车线路设置在道路内时，有轨电车道的几何设计还应满足所在道路的设计技术标准。
5  有轨电车线路经过的交叉口宜设置公交优先交通信号系统。
6  有轨电车的站距应根据其运行模式，分别参照常规公交和BRT的站距要求确定。
7  有轨电车车站的设置应满足下列要求：
1）应根据道路条件及营运要求等因素选用岛式车站或侧式车站。岛式车站可供单向或双向车辆停靠，侧式车站仅供单向车辆停靠。设在交叉口范围的车站应结合交叉口渠化设计进行布置。
2）当有轨电车采用中央车道、且与其他机动车共用车道时，在交叉口范围设置车站时应符合本规范第10.1.10条第2款要求，宜采用侧式站并布置在交叉口的出口道。
3）当有轨电车采用中央车道、且为专用车道时，设在交叉口范围的车站宜结合交叉口公交优先交通信号系统，宜采用侧式车站并布置在交叉口的进口道。
4）岛式站台宽度不宜小于3m，侧式站台宽度不宜小于2m。
5）站台有效长度应根据停靠车辆的数量、车辆长度等因素确定。站台高度应与所选车辆的地板高度一致。
6）道路中央的站台两端，应设置醒目标记，并设有自体照明设施。
7）应加强站台附近的交通安全设计，设置防撞墩、安全岛、提示信号灯、警示信号、护栏等辅助安全措施；站台与机动车道之间设置分隔的路缘石；区间线路中间种植绿篱、树木作为安全屏障。
出租车停靠站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交通繁忙、行人流量大、禁止随意停车的地段，应设置出租车停靠站。
2  结合人行系统设置，方便上落客，应减少对道路交通的干扰，保证交通安全。
3  停靠站宜设在公交停靠站上游50m以外位置。
4  设有路侧式公交专用道的干路，停靠点宜布置在横向低等级道路上。
5  停靠站布置根据道路交通条件可采取路侧式或港湾式，上下客需求较大的停靠点宜设置为港湾式。港湾式停靠站两端应设置10m~15m 长的渐变段。
6  停靠站车位应按单车位或双车位、平行于人行道纵向排列。单车位尺寸为2.5m（宽）×5.5m（长），双车位尺寸为2.5m（宽）×12m（长）。
7  停靠站车位用地面标线和标记施划，人行道一侧可设置出租车扬招点标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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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交通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行人交通设施包括人行道、步行街以及人行横道、人行天桥、人行地道等过街设施，并应与城市其他人行设施构成完整的行人交通系统。
2  人行道应布置在道路车行道两侧，其宽度应根据道路规划红线、道路等级、行人流量、公共设施带布置要求以及沿线建筑物情况等因素综合确定，并设置无障碍设施。
3  行人交通设施应以行人的流量和流线为基本条件，满足行人的各项活动，保障行人交通的安全、连续和舒适，不宜中断或缩减人行道的有效通行宽度。
4  应保障行人和自行车交通安全与路权，减少行人、自行车、机动车之间的冲突干扰，方便行人和自行车通行，为步行和自行车交通创造良好环境。
5  行人和自行车过街设施宜同步设计，并与道路功能、沿线土地利用、周边环境以及轨道交通站点、公交停靠站等交通设施相协调，并与道路整体景观风貌和谐统一。
6  行人交通设计除应符合本规范规定外，还应符合现行国家及行业规范的规定。
人行设施的通行能力和服务水平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人行设施的基本通行能力和设计通行能力应符合表10.2.2-1的规定，行人较多 的重要区域设计通行能力宜采用低值，非重要区域宜采用高值。
表10.2.2-1 不同行人交通设施通行能力计算参数推荐值
	人行设施类型
	基本通行能力
	设计通行能力

	人行道，人/（h·m）
	2400
	1800~2100

	人行横道，人/（hg·m）
	2700
	2000~2400

	人行天桥，人/（h·m）
	2400
	1800~2000

	人行地道，人/（h·m）
	2400
	1440~1640

	车站、码头的人行天桥、人行地道，人/（h·m）
	1850
	1400


注：1  hg为绿灯时间。
    2  设计通行能力通过对基本通行能力进行折减得到，重要性折减系数可采用0.75~0.90。
1）基本通行能力是指在良好的气候、道路和环境条件下，行人以某一速度均匀行走时，单位时间内可通过某一点或某一断面的最大行人数，一般以1h、1m 宽道路上通过的行人数（人/h·m）表示。
2）人行道、人行横道、人行天桥、人行地道等单位宽度内的基本通行能力可根据行走速度、纵向间距和占用的横向宽度，按下式计算：
                      （10.2.2）
式中：——人行设施的基本通行能力，（人/h·m）；
——行人步行速度（m/s），可按表10.2.2-2取用；
——行人行走时纵向间距（m），取1.0m；
——一队行人占用的横向宽度（m），可按表10.2.2-2取用。
表10.2.2-2 不同人行交通设施通行能力计算参数推荐值
	行人交通设施类别
	步行速度（m/s）
	一队行人的宽度（m）

	人行道
	1.00
	0.75

	人行横道
	1.00~1.20
	0.75

	人行天桥、人行地道
	1.00
	0.75

	车站、码头等处的人行天桥、人行地道
	0.50~0.80
	0.90


注：1  人行横道的基本通行能力计算结果为绿灯小时的行人通行能力；
2  实际使用时应结合单位步行带的宽度，合理确定行人交通设施的宽度。
3  不同人行设施的可能通行能力可通过基本通行能力乘以综合折减系数后得到，推荐的综合折减系数范围为0.5~0.7。
2  人行道服务水平分级应符合表10.2.2-3的规定，设计时宜采用三级服务水平。
表10.2.2-3 人行道服务水平分级
	服务水平
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人均占用面积（m2）
	＞2.0
	1.2~2.0
	0.5~1.2
	＜0.5

	人均纵向间距（m）
	＞2.5
	1.8~2.5
	1.4~1.8
	＜1.4

	人均横向间距（m）
	＞1.0
	0.8~1.0
	0.7~0.8
	＜0.7

	步行速度（m/s）
	＞1.1
	1.0~1.1
	0.8~1.0
	＜0.8

	最大服务交通量（P/h·m）
	1580
	2500
	2940
	3600


人行道横断面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人行道横断面一般由人行通道和公共设施带等构成，其单元组成见表10.2.3-1。
表10.2.3-1 人行道横断面的单元组合
	人行通道
	公共设施带

	结构铺装（包括盲道）
	侧石
	行人护栏
	各类设施
	其他


2  人行通道的宽度按下式计算：
                    （10.2.3）
式中：——人行通道宽度（m）；
——人行道高峰小时行人流量（人/h）；
——1m宽人行道的设计通行能力（人/h·m）
3  新建或扩建人行道工程，人行通道最小宽度应符合表10.2.3-2的规定。
表10.2.3-2 人行通道最小宽度
	项目
	人行通道最小宽度（m）

	
	一般值
	极限值

	各级道路
	3.0
	2.0

	商业或公共场所集中路段
	5.0
	4.0

	火车站、码头附近路段
	5.0
	4.0

	长途汽车站
	4.0
	3.0


4  改建人行道工程如受条件限制，人行通道最小宽度可减小，但不应小于1.8m。
5  旧路改造或大中修工程可参照上述3、4款要求执行。如人行道受条件限制确实无法拓宽，则人行通道宽度不得小于原来宽度。
6  公共设施带的宽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侧石（立缘石）宽度宜为0.10m~0.15m，按材质有水泥混凝土预制件和天然石材制品等。
2）行人护栏宽度（含立缘石）宜为0.25m~0.50m，按材质有金属构件和复合材料制品等。
3）各类设施的设施带宽度（含缘石）宜为1.0m~1.5m，一般沿人行道内侧（靠车行道一侧）布设。
人行道的平面、纵断面等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平面设计应满足下列要求：
1）人行道平面布置应处理好人行通道和公共设施带的关系，一切高于道面的突出物均应设置在公共设施带内。
2）人行道应注意与人行横道、人行天桥、人行地道等过街设施及桥梁人行道、梯道的有机衔接；重要交叉口及大型公共建筑出入口附近，应有足够的人流集散步行空间。
3）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采用同一平面布置时，应采取安全隔离措施。在中心区，不宜将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布置在同一平面上。
4）人行道铺装应与道路建筑边线自然衔接，并根据实地情况考虑整体设计。
5）人行道上设置的公共设施共分三类，第一类是交通标杆、路灯杆、电杆、消火栓、邮筒、废物箱、公共交通站牌、道路停车场计费表等；第二类是公共交通站（亭）、出租车扬招牌、电话亭、书报亭、非机动车停车亭（点）、阅报栏、流动厕所等；第三类是广告设施、公益指示牌等。
6）人行道上设置三类设施后，应确保行人通行空间安全顺畅，并不得妨碍无障碍设施的建设和使用。
7）三类设施应按照规划与人行道的新建、改建、扩建及大修工程同步设置。
8）人行道宽度大于3.0m、且设有公共设施带的，三类设施必须按照要求设置在公共设施带内。
9）公共设施带内设置设施后，公共设施带边线外的人行通行宽度不小于1.8m。
10）在公共设施带中设置各类设施，应满足路段及交叉口交通视距的要求。
11）占用人行道设置三类设施需引进线缆的，应入地敷设。
12）安装有顶部部件的设施，顶部部件离地距离应不小于2.5m，且不得侵入车行道通行限界范围。
13）设置在人行道上的各类检查井必须符合相关技术标准的规定，井盖应有规范的专业标识，并与人行道铺面平顺，不应影响行人通行和安全。
14）公共设施带需作带状封闭围砌时，应分段设置以满足人行道排水及行人临时停驻需求。围砌物最突出之边缘与侧平石交界线的净距，应满足机动车和非机动车车行道安全带设计的要求。
15）人行道需设行道树绿带时，行道树绿带以灌木为主，宽度按实际人行道宽度及行人流量确定。行道树绿带不能连续种植，应留有合理的过往人行通道、出租车停靠点和排水口，人行通道应与斑马线相对应，排水口应与市政道路雨水篦子相对应。
2  纵坡和高程设计应满足下列要求：
1）人行道纵坡应与车行道纵坡保持一致。沿线进出口两侧以斜坡道与人行道接顺时，其最大接坡不应大于10%。
2）人行道侧石外露部分平均高度不宜小于150-180mm，设置锯齿形街沟时，挑水点处高度为100mm~120mm，落水点处高度为180mm~200mm。
3）特殊情形下路段人行道与车行道高差作零或负高度处理时，须采取安全措施和排水措施。
4）人行道与沿线建筑的高台门档相接，应确保人行道与门档的第一阶踏步的步高应小于等于150mm。
3  横坡设计应满足下列要求：
1）人行道横坡宜采用单面坡，设计横坡度应依据面层材质和铺筑方法等因素确定，可参照表10.2.4选用。


表10.2.4 人行道铺装的面层设计横坡度(%)
	面层类型
	人行道横坡度（%）
	说明

	水泥混凝土预制板
	2.0
	在人行道横坡衔接处理困难地段，在采取相应的防滑和安全措施后，局部横坡坡度可适当增大，但最大不得超过4%。

	水泥混凝土预制块
	1.5-2.0
	

	沥青混凝土
	1.5-2.0
	

	现浇水泥混凝土
	1.5-2.0
	

	石材
	1.0
	

	广场砖
	1.0-1.5
	


2）人行道两侧的里弄及单位进出口，其穿越人行道的过道设计为斜坡道时，斜坡宜平缓并与人行道横坡接顺。
4  净空限界应满足下列要求：
1）人行通道净空限界的最小高度不得小于2.5m，以避免行人受公共设施空中突出物下沿和行道树分杈的影响。
2）人行道上其他设施（如人行天桥、桥梁的梯道、坡道等部位下方）高度小于2.0m时，应设置安全隔档物或采取有效防护、警示措施。
人行道的排水设施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人行道排水设计应满足下列要求：
1）人行道应通过横坡设计将路表水导入街沟；当遇特殊情况，人行道铺装与侧石线隔开或低于侧石顶面标高时，应对人行道作专项排水设计。
2）道路沿街屋檐水应以暗管方式通过雨水管连通，然后接入道路雨水排水系统。
2  侧向雨水口的布置应满足下列要求：
1）侧向雨水口应设在道路的汇水点和人行横道的上游，并应避开进出口和缘石坡道及公交站台等位置。
2）侧向雨水口盖座应与公共设施保持一定距离，各类公共设施设置应避开雨水口盖座位置。
人行道结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人行道结构层次应满足下列要求：
1）人行道结构设计分土基与铺装结构两部分。铺装结构自上而下可分为面层、整平层、基层、垫层等。垫层可根据土基的水文地质情况以及基层材料特点按需设置。
2）面层直接承受荷载和自然因素的影响，应坚实、平整、抗滑、耐久。
表10.2.6-1 各类铺装面层材料性能分析
	分类
	材料
	优点
	透水性

	石材
	石材（花岗岩/火山岩）
	颜色多样、抗压、式样多 
	★

	预制块
	再生石材料
	仿真度高 
	

	
	同质荷兰砖
	施工要求低、强度高、防滑 
	★★ 

	
	耐火砖（粘土烧结砖）
	耐磨、质感较好、防滑 
	★★ 

	
	荷兰砖
	施工要求低、强度高、防滑 
	★★ 

	
	透水砖
	透水环保、防滑 
	★★★★★

	现浇混凝土
	透水地坪
	透水环保、降噪、吸尘 
	★★★★★


整平层起调平或粘结的作用。对于砌块铺设，基层与面层之间应设置整平层。
基层主要承受面层传下来的荷载，并扩散至土基。基层应具有一定的强度和稳定性。基层分柔性基层、刚性基层及半刚性基层三类。
垫层应有利于排水，改善水文条件，提高基层的稳定性。
2  人行道结构组合设计应满足下列要求：
1）人行道铺装根据透水性要求，可分为全透水性铺装、弱透水性铺装和不透水性铺装。
2）人行道结构组合应结合功能定位、周边环境及施工条件等因素合理论证，优先采用透水结构组合。

表10.2.6-2 全透水铺装结构组合形式
	结构层类型
	铺面类型

	
	预制块
	透水混凝土

	面层
	☆
	☆

	整平层
	☆
	

	柔性基层
	级配碎石等
	
	

	刚性基层
	水泥混凝土
	
	☆

	半刚性基层
	二灰碎石等
	
	

	垫层
	级配碎石等
	☆
	☆


表10.2.6-3 弱透水铺装结构组合形式
	结构层类型
	铺面类型

	
	预制块

	面层
	☆

	整平层
	☆

	柔性基层
	级配碎石等
	

	刚性基层
	水泥混凝土
	

	半刚性基层
	二灰碎石等
	

	垫层
	级配碎石等
	☆


表10.2.6-4 不透水铺装结构组合形式
	结构层类型
	铺面类型

	
	预制块
	石材
	再生石
	现浇水泥混凝土

	面层
	☆
	☆
	☆
	☆
	☆

	整平层
	☆
	☆
	☆
	☆
	

	柔性基层
	级配碎石等
	
	
	
	
	

	刚性基层
	水泥混凝土
	☆
	
	☆
	☆
	

	半刚性基层
	二灰碎石等
	
	☆
	
	
	☆

	垫层
	级配碎石等
	☆
	☆
	☆
	☆
	☆


3  人行道各结构厚度应按照人群荷载计算确定，各结构层厚度宜按表10.2.6-5选用。
表10.2.6-5 各类结构层的适宜厚度和强度要求
	结构层
	结构层类型
	适宜厚度（cm）
	强度要求

	面层
	石材
	3～6
	抗压强度≥80MPa，弯拉强度≥9MPa

	
	再生石
	4～6
	抗压强度≥30MPa，弯拉强度≥3.5MPa

	
	预制块
	5～8
	混凝土预制块抗压强度≥30MPa，弯拉强度≥3.5MPa；烧结砖预制块抗压强度≥55MPa，弯拉强度≥3.5MPa；

	
	现浇水泥混凝土
	10～15
	弯拉强度≥4MPa

	整平层
	水泥砂浆
	2～3
	

	
	干硬性水泥砂浆
	2～3
	

	
	砂
	3～5
	

	柔性基层
	级配碎石或砂砾
	10～20
	压碎值≤40%

	刚性基层
	水泥混凝土
	10～15
	C20～C25

	
	透水混凝土
	8～10
	C20～C30

	半刚性基层
	水泥稳定碎石
	15～20
	7d无侧限抗压强度≥1.5MPa

	
	石灰粉煤灰稳定碎石
	15～20
	7d无侧限抗压强度≥0.6MPa

	垫层
	粒料
	10～15
	压碎值≤40%


行人过街设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整条道路统一考虑，宜先根据交叉口形式布设交叉口处行人过街设施，再考虑路段上行人过街设施的设置，且应优先考虑行人地面过街。
2  人行横道、人行天桥和人行地道等应根据行人横穿道路的实际需要设置，行人过街设施间距宜参照表10.2.8-1的规定执行。在快速路和主干路上人行过街设施的间距宜为300m~400m，次干路上宜为150m~300m，在居住、商业等步行密集区域的行人过街设施间距宜为100m~250m。

表10.2.8-1 各级道路行人过街设施的最大间距（m）
	用地类型
	居住、社会服务设施用地
	商业、办公
	对外交通
	绿地
	工业仓储

	
	A类
	B类
	A类
	B类
	A类
	B类
	A类
	B类
	

	快速路
	300
	500
	350
	500
	400
	500
	500
	600
	700

	主干路
	交通性
	200
	300
	200
	350
	300
	350
	350
	400
	600

	
	生活性
	250
	350
	250
	350
	350
	400
	400
	500
	600

	次干路
	150
	200
	150
	250
	250
	300
	300
	400
	500


  注：A类：中心区、市级副中心、地区中心；B类：中心城其他区域。
3  人行过街设施距公交站及轨道站出入口不宜大于80m，最大不得大于120m；距中小学校、医院正门不宜大于80m，最大不得大于150m；距居住区、大型商业设施、公共活动中心的出入口不宜大于100m，最大不得大于200m；综合客运交通换乘枢纽除符合本规范规定外，应进行专项的行人过街设施规划设计。
4  当路段或交叉口进出口机动车道达6条时，应在中央分隔带或机非分隔带上的人行横道处设置行人安全岛，安全岛宽度不应小于2.0m，困难情况下不应小于1.5m。
5  人行横道的宽度应根据过街行人数量及信号控制方案确定，主干路的人行横道宽度不宜小于5m，其他等级道路的人行横道宽度不宜小于3m；在人行横道前后各75m~100m应设置车辆限速、警示及行人指路标志。
6  视距受限制的路段、急弯陡坡等危险路段以及车行道宽度渐变路段，不应设置人行横道。
7  路段内的人行横道应布设在人流集中、通视良好的地点，并应设醒目标志。
8  人行横道应与人行道上的缘石坡道对应一致。
9  道路交叉口的人行横道应设行人过街信号灯，路段的人行横道宜设行人过街信号灯，行人过街红灯时间不得大于140s，绿灯时间不宜小于30s，详见表10.2.8-2和表10.2.8-3的规定。
表10.2.8-2 行人过街最长红灯时间（s）
	道路等级
	一次过街
	二次过街

	主干路
	交通性
	110
	120

	
	生活性
	120
	140

	次干路
	90
	110


表10.2.8-3 行人过街最短绿灯时间（s）
	双向车道数
	一次过街
	二次过街

	
	有非机动车道
	无非机动车道
	有非机动车道
	无非机动车道

	4-6车道
	30-40
	25-35
	25-35
	20-30

	8-10车道
	40-50
	35-45
	30-40
	25-35

	12-14车道
	55-65
	50-60
	45-55
	40-50


10  应避免道路左转车辆与行人过街信号灯同时放行，右转车辆与行人过街信号灯同时放行时应增设车辆让行标志，有条件时宜设置右转车辆专用相位。
人行天桥和人行地道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快速路行人过街必须设置人行天桥或人行地道，主干路的重要路口或行人过街集中的商业区、学校、会场、娱乐场馆等区域应设置人行天桥或人行地道。
2  其他道路宜根据机动车交通量和行人过街需求设置人行天桥或人行地道。
3  商业或车站、轮渡码头等区域人行天桥的设置应与两侧建筑开发结合，人行地道的设置应与地下空间开发结合。有特殊需要时，可设置专用行人过街设施。
4  人行天桥和人行地道应设轮椅坡道或无障碍电梯。
5  人行天桥和人行地道的设计除应满足本规范规定外，还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城市人行天桥与人行地道技术规范》CJJ69的规定。
步行街（区）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步行街（区）的宽度可采用10m~15m，其间可配置小型广场。步行道路和广场的面积，可按每平方米容纳0.8人~1.0人计算。
2  步行街（区）距城市道路的距离不宜大于200m，步行街进出口距公共交通停靠站的距离不宜大于100m。
3  步行街（区）附近应有相应规模的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停车场，其距步行街进出口的距离：机动车停车场不宜大于100m，非机动车停车场不宜大于50m，且应散布在步行街（区）四周。
4  步行街（区）的规模应适应各重要商业网点的合理步行距离，步行距离不宜超过1000m。
5  步行街（区）应满足送货车、清扫车、消防车和救护车等的通行要求。
[bookmark: _Toc517427163][bookmark: _Toc517427306] 非机动车交通
非机动车交通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城市道路应由非机动车专用路、道路两侧的非机动车道和居住区内的道路共同组成能保证非机动车连续通行的非机动车交通系统。
2  城市道路非机动车以自行车交通为主，其最小净空高度为2.5m。
3  主干路非机动车道应与机动车道分隔设置；当次干路设计速度大于等于40km/h时，非机动车道宜于机动车道分隔设置。
4  非机动车专用路的设计速度宜采用15km/h~20km/h，并应设置相应的交通安全、排水、照明、绿化等设施。
非机动车道宽度应满足非机动车设计交通量的要求，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一条非机动车道宽度应符合表10.3.1的规定。
表10.3.1 一条非机动车道宽度
	车辆种类
	自行车
	三轮车

	非机动车道宽度（m）
	1.0
	2.0


2  与机动车道共板的非机动车道，车道数单向不应小于2条，宽度不应小于2.5m。
3  非机动车专用道路宽度应包括车道宽度及两侧路缘带宽度，单向不宜小于3.5m，双向不宜小于4.5m。
自行车道的通行能力和服务水平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不受平面交叉口影响的一条自行车道的路段设计通行能力，当有机非分隔设施时，应取1600veh/h~1800veh/h；当无分隔时，应取1400veh/h~1600veh/h。
2  受平面交叉口影响的一条自行车道的路段设计通行能力，当有机非分隔设施时，应取1000veh/h~1200veh/h；当无分隔时，应取800veh/h~1000veh/h。
3  信号交叉口进口道一条自行车道的设计通行能力可取为800veh/h~1000veh/h。
4  路段及交叉口自行车道服务水平分级应符合表10.3.2-1及表10.3.2-2的规定，设计时均宜采用三级服务水平。
表10.3.2-1 路段自行车道服务水平分级
	服务水平
指标
	一级
（自由骑行）
	二级
（稳定骑行）
	三级
（骑行受限）
	四级
（间断骑行）

	指标
	骑行速度km/h）
	＞20
	20-15
	15-10
	10-5

	
	占用道路面积（m2）
	＞7
	7-5
	5-3
	＜3

	
	负荷度
	＜0.40
	0.55-070
	0.70-0.85
	＞0.85


表10.3.2-2 交叉口自行车道服务水平分级
	服务水平
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指标
	停车延误时间（s）
	＜40
	40-60
	60-90
	＞90

	
	通过交叉口骑行速度（km/h）
	＞13
	13-9
	9-6
	6-4

	
	负荷度
	＜0.7
	0.7-0.8
	0.8-0.9
	＞0.9

	
	路口停车率（%）
	＜30
	30-40
	40-50
	＞50

	
	占用道路面积（m2）
	8-6
	6-4
	4-2
	＜2


非机动车道路面结构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非机动车道路面结构应优先采用透水、透气生态环保铺地形式，宜采用平整、抗滑、耐磨、易于保养的材料，必要路段可设置彩色自行车道。
2  以路面标线或机非分隔护栏与机动车道分隔的非机动车道，宜采用与机动车道相同的路面结构。
3  以机非分隔带与机动车道分隔的非机动车道或非机动车专用路，路面结构宜选用支路等级道路路面结构。
[bookmark: _Toc517427164][bookmark: _Toc517427307] 城市广场
城市广场按其性质、用途可分为公共活动广场、集散广场、交通广场、纪念性广场与商业广场等。
广场设计应按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性质、功能和用地范围，结合交通特征、地形、自然环境等进行，应处理好与毗连道路及主要建筑物出入口的衔接，以及和四周建筑物协调，并体现广场的艺术风貌。
广场设计应按高峰时间人流量、车流量确定场地面积，按照人车分流的原则，合理布置人流、车流的进出通道、公共交通停靠站及停车等设施。
广场竖向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竖向设计应根据平面布置、地形、周围主要建筑物标高及道路标高、排水等要求等进行，并兼顾广场整体布置的美观。
2  广场设计坡度宜为0.3%~3.0%。地形困难时，可建成阶梯式。
3  与广场相连接的道路纵坡度宜为0.5%~2.0%。困难时纵坡不应大于7.0%，积雪及寒冷地区不应大于5.0%。
4  出入口处应设置纵坡度小于或等于2.0%的缓坡段。
广场与道路衔接的出入口设计应满足行车视距的要求。
广场应设置分隔、导流等设施，并配置完善的交通标识系统。
广场排水应结合地形、广场面积、排水设施，采用单向或多向排水，且应满足城市防洪、排涝的要求。
[bookmark: _Toc517427165][bookmark: _Toc517427308] 城市停车设施
在大型公共建筑、交通枢纽、人流车流量大的广场等处均应布置适当容量的公共停车场。
公共停车场的规模应按服务对象、交通特征等因素确定。
停车场平面设计应有效地利用场地，合理安排停车区及通道，应满足消防要求，并留出辅助设施的位置。
城市停车设施的分类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停车设施按其位置，可分为路内停车场和路外停车场。
2  停车设施按其服务对象，可分为公共停车场、配建停车场和专用停车场。
3  停车设施按其停放车辆的性质，可分为机动车停车场和非机动车停车场。
路内停车场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路内停车场的设置应禁止路内停车而减少道路容量。若路外停车设施严重短缺，在不影响动态交通及车行道宽度、服务水平、道路环境情况下，允许设置路内停车，但路内停车不得侵占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宽度。
2  路内停车泊位的设置应遵循保障道路交通有序、安全、畅通的原则。
3  路内停车泊位的设置应处理好与机动车、非机动车和行人交通的关系，保障各类车辆和行人的通行和交通安全。
4  停放周转率应以停车需求调查和预测为基础，合理确定路内停车泊位数量，集约利用道路资源。
5  路内停车泊位可依所在地区、道路编号等建立相应的停车诱导系统，并可与路外停车诱导系统、城市交通管理系统等进行有机衔接。
6  人行道设置路内停车泊位，应满足承载要求。
7  路内停车泊位的标志和标线设置应按GB5768的规定执行。
8  路内停车泊位与服务对象目的地之间的距离，不应大于200m。
9  下列路段和区域不应设置停车泊位：
1）快速路、主干路的主路；
2）人行横道、人行道；
3）交叉路口、铁路道口、急弯路段、陡坡路段、宽度不足4m的窄路、桥梁、隧道以及距离上述地点50m以内的路段；
4）公共汽车站、急救站、加油站、消防栓或者消防队（站）门前以及距离上述地点30m以内的路段；
5）距路口渠化区域20m以内的路段；
6）水、电、气等地下管道工作井以及距离上述地点1.5m以内的路段。
7）距路外停车场出入口200m以内，不宜设置路内停车泊位。
路内停车泊位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停车泊位平面空间由车辆本身的尺寸加四周必要的安全间距组成。
2  停车泊位设计分大、小两种尺寸。大型泊位长15600mm、宽3250mm，适用于大中型车辆。小型泊位长6000mm、宽2500mm，适用于小型车辆。条件受限时，宽度可适当降低，但最小不应低于2000mm。
路外停车场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停车场的规模应根据城市综合交通规划，综合考虑服务对象、车辆到达与离去的交通特征、高峰日平均吸引车次总量、停车场周转率、平均停放时间、车辆停放不均匀性等确定。应既要满足近期需求，又要考虑远期发展。服务半径宜在300m内，特殊情况下也不应超过500m。
2  停车场的总体布置应符合城市规划与交通管理要求，出入口应避开城市主要干道及交叉口，尽可能采用“右进右出”进出停车场。
3  停车场应根据使用要求分区、分车型设计。如有特殊车型，应按实际车辆外廓尺寸进行设计。停车场内分区应明确、交通流线应顺畅，减少车流与人流的冲突。
4  停车场内车位布置可按纵向或横向排列分组安排，每组停车不应超过50veh。当各组之间无通道时，应留出大于或等于6m的防火通道。
5  停车场的出入口不宜设在主干路上，可设在次干路或支路上，并应远离交叉口；不得设在人行横道、公共交通停靠站或桥隧引道处。出入口的缘石转弯曲线切点距铁路道口的最外侧钢轨外缘不应小于30m，距人行天桥和人行地道的梯道口不应小于50m。
6  停车场出入口位置及数量应根据停车容量及交通组织确定，且不应小于2个，出口、入口宜分开设置，其净距宜大于30m；条件困难或停车容量小于50veh时，可设一个出入口，但其进出口应满足双向行驶的要求。
7  停车场进出口净宽，单向通行的不应小于5m，双向通行的不应小于7m。
8  停车场出入通道与城市道路相交的角度应为75°~90°，停车场出入口应具有良好的通视条件，视距三角形范围内的障碍物应清除。在距出入口边线2m 处作为视点的左右各60°范围内至边线外7.5m不应有遮挡视线障碍物（图10.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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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5.3-3 停车场出入口的视距
9  停车场的竖向设计应与排水相结合，坡度宜为0.3%~3.0%。
10  停车场出入口及停车场内部应设置指明通道和停车位的交通标志、标线。
11  停车场的路面结构设计应按照停车场类型和设计车型，根据相应的荷载（轴载）标准，满足结构组合、材料组成和安全等级的设计要求。
12  出入口处机动车道转弯半径不宜小于6m，且应满足停车场各类通行车辆最小转弯半径的要求。
非机动车停车场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非机动车停车场应就近布置，距目的地不宜超过100m，大型活动场所应在四周布置。停车场出入口不宜少于2个。出入口宽度宜为2.5m~3.5m。场内停车区应分组安排，交通组织流线应尽量不交叉，每组场地长度宜为15m~20m。
2  非机动车停车场坡度宜为0.3%~4.0%。停车区宜有车棚、存车支架等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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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城市道路交通设施设计前应进行交通调查。
交通调查内容应包括所在地区的路网现状、沿线土地利用现状、沿线环境、道路及交通状况、城市规划、路网规划等。调查范围除了设计道路自身外，还应包含对设计道路有影响的周边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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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道路交通设施总体设计应符合安全、畅通、环保、可持续发展的总体目标要求。
城市道路交通设施总体设计应与道路主体工程设计相协调，根据道路功能及其在城市路网中的作用，综合考虑设计、施工、维修、运营、管理以及近期与远期等各种因素，准确体现道路工程主体设计意图。
城市道路交通设施除应保持其各自特性和相对独立外，还应相互匹配、相互协调，使之成为统一、协调、完整的系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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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标志设计应符合现行《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与《城市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规范》的相关规定。
交通标志的设置应符合下列原则：
1  交通标志的设置应以道路交通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交通组织方案为依据，结合道路线形、交通状况、交通管理要求以及环境、气候特征等情况，设置不同种类的标志。
2  交通标志的设置应贯彻方便群众、便于交通参与者识别的原则，以确保交通畅通和交通安全为目的，向交通参与者提供正确、及时的信息，为车辆通行、交警执法提供指示和依据。
3  交通标志的设置应进行总体布局，信息应准确、严谨，防止信息不足或过载现象，重要信息应重复发布。应充分完善辅助标志设置，简明、准确地表达交通标志的作用时间、作用范围和作用对象。
4  交通标志的设置应考虑道路使用者的视认性，即在动态条件下的发现、识别、判读及采取行动的时间和前置距离。
5  交通标志的设置应信息连贯、一致，标志和标线在所表达的内容上应互补，在所处的空间位置上应相互对应或递进，传递给道路使用者一个全方位的、无矛盾的、不易产生歧义的、渐变的信息链。
6  对道路等级较高、车速较快及视认条件不良的路段，积极采用主动发光标志。
交通标志杆件及支撑方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标志的支撑方式可分为柱式、悬臂式、门架式、附着式四种。同一条道路，当道路结构没有发生变化时，同类标志的设置方式应尽量统一。
2  柱式分为单柱式、双柱式和多柱式结构。标志牌安装在一根立柱上称为单柱式，适用于中、小型尺寸的警告、禁令、指示等标志；标志牌安装在二根或二根以上立柱的称为双柱式或多柱式，适用于面积较大的指示或指路等标志。
3  悬臂式标志分为单悬臂式和双悬臂式两种结构。标志牌安装于立柱一侧悬臂上称为单悬臂式，适用于视距受限制、柱式安装有困难、外侧大型车辆阻挡内侧车辆的路段；标志牌安装于立柱两侧悬臂上称为双悬臂式，适用于道路分岔处分别指引地点、方向的地方。
4  门式标志安装在门架上，适用于单向三车道以上道路需分别指示各车道去向时；大型互通立交间距较近，指路标志数量较多，为防止在立交或高架道路上错过出口，需要指示每一车道去向时；行车道多，交通量大，外侧车辆遮挡内侧行驶车辆视线时。
5  附着式标志安装在跨线桥、照明灯柱或路侧构造物上，应利用路侧构造物附设标志。
6  交通标志板及杆件结构设计应充分考虑结构自重及风荷载的要求。
交通标志的设置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标志应设置在车辆、行人行进方向最易于发现、识别的地点。可根据具体情况设置在车行道右侧的人行道、路肩上或交叉路口内的交通岛上、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分隔带（宽度大于等于100cm）、中央分隔带、车道隔离设施一端或车行道上方。遇特殊情况（上述位置存在障碍物遮挡或因其他原因）可在道路左侧设置（以不引起误解为原则）或道路两侧同时设置。
2  标志设置的前置距离应根据设计车速、现场实际情况进行合理调整并应保证标志牌的识认距离。
3  标志设置不允许损坏道路结构和妨碍交通安全；不应紧靠在建筑物的门前、窗前及车辆出入口前；与建筑物保持1m以上的侧向距离。如不能满足时，可在道路另一侧设置或适当超出该种标志规定的前置距离。
4  应满足标志的视认距离，避免交通标志之间的遮挡，避免跨线桥、照明设施、门架、监控设施、电杆、行道树、绿篱及路上构筑物等设施对标志板面的遮挡；也应避免交通标志遮挡其他交通设施。
5  标志设置的间距不能太密，标志的最小间距应大于后方标志的认读距离。在标志最小间距内必需加设标志时，可采取相互不会遮挡的标志支撑结构或合杆设置。
指路标志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指路标志的指向方式应以“线点结合”为原则，保证系统的连续性和规律性，版面内容简明准确，设置位置合理。
2  指路标志设计应明确道路系统的方向性和节点，形成一套具有完整性、连续性和层次性的指路系统。快速路的节点可分为方向节点和地点距离节点；方向节点是进入某条快速路前，预告该道路主要通向的信息；地点距离节点是预告当前快速路可以到达的主要路名或地名信息。其他道路等级的节点可分为近节点和远节点；近节点指邻近的与本道路相交的主次干路名；远节点是表示行进方向与本道路相交的主干路名或地名，远节点在一个路段中是固定的，一条道路中可能有几个远节点。
3  指路标志系统分为A、B、C、D四类，各类指路标志应符合下列规定：
A类：快速路指路系统。在城市快速路上的指路系统（图11.3.5-1）。
B类：由快速路辅路、交通性主干路和其他长距离主干路组成的道路网络上的指路标志系统。B类指路标志在主干路上沿行进方向应同时指示近节点和远节点，左、右转弯方向各指示相邻的平行主次干路名；直行方向上远节点固定，近节点应根据标志所在位置依次更换；标志版面中的方框内为交叉口横向道路的名称，方框外数字表示横向道路门牌号（图11.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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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3.5-1  A类标志               图11.3.5-2  B类标志
C类：除B系统道路之外的主干路、次干路和双向四车道（含四车道）以上的支路指路标志系统。C 系统指路标志采用一级预告，在道路行进方向和相交道路方向各指一个近节点；标志版面中的方框内为交叉口横向道路的名称，方框外数字表示横向道路门牌号（图11.3.5-3）。
D类：除C 类外的双向四车道以下支路的指路标志系统。选用D类指路标志，只设置路名、门牌号标志，标志上注明方向及横向道路所在交叉口位置的方向和门牌号（图11.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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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3.5-3  C类标志               图11.3.5-4  D类标志
另外，还有根据一些不规则道路交叉口绘制的特殊类型指路标志（图11.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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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3.5-5  特殊类型标志
4  为保证地点信息引导的连续性，地点距离方向标志第一次出现后，在需转向或分叉时应再次设置地点距离方向标志。为使驾驶员有机会确认，应在直行路段上适当距离（1km~2km）或从距目的地两个主要道路交叉口开始增设地点方向距离标志。
5  各类指路标志的选用应符合表11.3.5-1的规定，A、B、C、D四类指路标志应当相互兼顾、统筹考虑，既不多设，也不漏设。
表11.3.5-1 道路选用标志类型
	横向道路
当前道路
	B类道路
	C类道路
	D类道路

	B类道路
	B
	B
	D

	C类道路
	C
	C
	D

	D类道路
	D
	D
	D


6  与快速路、城市对外主通道、大型桥隧直接相接的道路以及周边主要干路应设置入口引导标志。当地面道路可以同时通向快速路的两个方向时，可不预告方向；当道路仅通向快速路一个方向时，入口引导标志应预告通往相邻节点的方向。大于等于500m范围的入口引导标志上应预告距离，500m范围内的入口引导标志可省略距离标注。
入口引导标志原则上应单独设置；引导标志也可结合指路标志以及可变信息标志综合设置，并且可变信息标志上的方向节点应和入口引导标志的方向节点保持一致。
7  行人指路标志是用图形符号、颜色和文字专门向行人传递特定信息的指路标志。行人指路标志一般应设置在本市一些大型交通枢纽及大型商业区，如香港中路商圈、青岛火车站、流亭机场、青岛北站等。
8  旅游标志的设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GB5768）及《城市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规范》（GB51038）中有关旅游区指引标志的规定。一般对于主要旅游景点的引导应由远至近依次引导，离主要旅游景点500m 范围以外的指引标志一般采用旅游景点加距离方向标志。
9  隧道内及关键节点交通标志的设置形式和版面布局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调整，但关键信息的字体大小不应缩小，可采用LED等自发光标志，增加标志的可识别性。
交通管理标志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道路交通管理标志是提供驾驶员交通管理措施信息的标志，应包括禁令标志、指示标志和提示性组合标志。
2  交通管理标志的设置形式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GB5768已经明确的规定外，还可根据实际管理需要采用图形组合标志。
[bookmark: _Toc517427170][bookmark: _Toc517427313] 交通标线
交通标线分为路面标线、突起路标和立面标记等类型，应符合道路使用的功能要求，起到管制和引导交通的作用。
交通标线的设置应符合下列原则：
1  路面标线应根据道路断面形式、设计速度、路宽以及交通管理的需要画定。路面标线形式有车行道中心线，车行道边缘线、车道分界线、停止线、人行横道线、减速让行线、导流标线、平面交叉口中心圈、车行道宽度渐变段标线、停车位标线、停靠站标线、出入口标线、导向箭头以及路面文字或图形标记等。路面标线的画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及《城市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规范》的规定。
2  突起路标是固定于路面上突起的标记块，应做成定向反射型。一般路段反光玻璃珠为白色，危险路段为红色或黄色。突起路标高出路面的高度、间距、设置方式等应符合现行国家及行业规范的规定。
3  立面标记可设在跨线桥、渡槽等的墩柱或侧墙端面上，以及隧道洞口和安全岛等的壁面上。设置原则及具体作法应符合现行国家及行业规范的规定。
4  交通标线可与标志配合使用，也可单独使用。
5  各类交通标线的定义和用途，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GB5768已经明确的规定外，还可根据道路实际情况进行特殊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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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道路、周边空间条件、自然环境等合适的情况下，标志和标线应协调设置，使之成为统一、协调、完整的系统。
受条件所限，无法设置标志时，应设置标线；无法设置标线时，应设置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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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道路等级、交通量情况、路口复杂程度，应对道路沿线交叉口进行合理的交通组织设计，必要时需设置交通信号灯。
交通信号控制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交通信号控制应满足下列要求：
1）在提高覆盖率要求下，交通信号控制系统的建设应满足交通信息采集与发布的需求。
2）交通信号控制方案宜与道路交叉口设计同步进行，满足交叉口渠化方案与信号控制策略协调。
2  基本交通参数采集与检测器设置的要求：
1）交通信号配时方案基本参数应包括相位、周期、绿信比、绿时差，最小绿灯时间、黄闪、全红参数值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道路交通信号控制机》GA47的规定。
2）感应控制需要实时对交叉口各进口交通流进行检测。
3）检测器的布设在满足信号控制数据采集的基础上，应充分考虑市区道路交通信息采集和发布需求。
3  绿波控制的要求。主要干道的交通信号宜采用绿波控制，协调相邻交叉口信号。
4  公交信号优先的要求。在交通信号控制方面给予公交优先通行权，通过交叉口信号控制策略的调整，减少公交车的等待时间。
5  存在下列情况时，应考虑设置专用的行人过街交通信号：
1）右转弯车道数多于一条，需设置行人过街信号控制。
2）根据当地条件或交通控制系统的要求，在有中央分隔带或安全岛的道路上，宜采取行人二次过街，行人信号灯应做相应的分相位调整。
6  应根据本市实际情况合理确定非机动车交通信号的放行方案，并根据交通信号方案，合理的对路口进行渠化。  
7  应根据当地交通特点及现场实际情况合理的选择信号机、信号灯点位及设备型号。同时信号机、信号灯的设计及安装应符合国家和行业现行标准《道路交通信号灯设置与安装规范》、《道路交通信号控制机》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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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或改建道路均应设置必要的防护设施。防护设施包括车行护栏、护住、人行护栏、分隔物、高缘石、防眩板、防撞护栏等。
1  防护设施应采用环保材料，便于安装，易于维修。
2  防护设施不得侵入道路建筑限界，且不应侵入停车视距范围内。
3  设置防撞护栏等防护设施时，防护设施与机动车道间应根据规范预留侧向净宽，以保证行车安全；当路基整体式断面中间带宽度小于或等于12m时，快速路的中央分隔带必须连续设置防撞护栏。
4  防撞设施宜简洁大方，与道路、桥梁和周围建筑的设计风格统一协调。
限界结构防撞设施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在行驶中的车辆容易越出行驶限界，撞击到桥梁墩柱结构、主梁结构、隧道洞口的入口两侧和顶部结构、交通标志支撑结构等，这些位置处应设置限界结构防撞设施。
2  道路的正面限界结构防撞可在路前方设置防撞垫、防撞岛、防撞墩及加强墩柱结构抗撞等防撞设施；侧面限界结构防撞可在路侧设置并加强防撞护栏；顶面限界结构防撞可采取设置防撞结构和警告、限高标志措施等。
人行护栏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人行道与一侧地面存在高差，有行人跌落危险的，应设人行护栏；
2  桥梁的人行道外侧，应设置人行护栏；
3  车站、码头、人行天桥和地道的出入口、商业中心等人流汇聚区的车道边，应设置人行护栏；
4  交叉口人行道边及其他需要防止行人穿越机动车道的路边，宜设置人行护栏，但在人行横道处应断开；
5  在非全封闭路段天桥和地道的梯道口附近无公共交通停靠站时宜在道路两侧设人行护栏，护栏的长度宜大于200m。天桥和地道的梯道口附近有公共交通停靠站时，宜在路中设分隔栏杆，分隔栏杆的净高不宜低于1.10m。
6  人行护栏的净高不宜低于1.10m，并不得低于0.90m。有跌落危险处的栏杆的垂直杆件间净距不应大于0.11m；当栏杆结合花盆设置时，必须有防止花盆坠落的措施；
7  人行护栏不宜采用有蹬踏面的结构。
分隔设施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双向六车道及以上的道路，当无中央分隔带且不设防撞护栏时，应在中间带设分隔护栏，栏杆净高不宜低于1.10m；在有行人穿行的断口处，应逐渐降低护栏高度，且不高于0.70m，降低后的长度不应小于停车视距；断口处应设置分隔柱；
2  双向四车道及以上的道路，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为一幅路设计，应在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之间设置分隔栏杆；
3  非机动车流量达到饱和或机动车有随意在路边停车现象时，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为一幅路断面，宜在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之间设置分隔栏杆；
4  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为共板断面，路口功能区范围宜设非机动车和机动车分隔栏杆；在路口设置时，应避免设置分隔栏杆后妨碍转弯和掉头车辆的行驶；
5  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为共板断面，宜在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之间设置分隔栏杆；
防眩设施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城市快速路中央分隔带应设防眩设施，但分隔带宽度大于9m，或双向路面高差大于2m的可不设。
2  防眩设施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可按道路的气候条件、景观条件、遮光要求选用植物防眩、防眩板等形式；
2）防眩板的设计应按部分遮光原理进行，直线路段遮光角不应小于8°，平、竖曲线路段遮光角应为8°~15°，宽度宜为8cm~15cm，离地高度宜为120cm~180cm。
声屏障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进行声环境评价的结果不符合标准的路段，采取其他降噪措施仍达不到要求的应设置声屏障。
2  声屏障应根据道路与防护对象之间的相对位置、周围的地形地貌进行设置。
3  声屏障的结构设计除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声屏障声学设计和测量规范》（HJ/T90）的规定外，还应满足结构自重及风荷载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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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道路缘石坡道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缘石坡道的设置范围应满足下列要求：
1）人行道在交叉路口、街坊路口、单位出入口、人行横道、安全岛、立体交叉等处；
2）城市广场出入口。
2  缘石坡道的技术指标应满足下列要求：
1）坡度：三面坡缘石坡道正面及侧面的坡度不应大于1：12；其他形式的缘石坡道的坡度均不应大于1：20。
2）宽度：三面坡缘石坡道的正面坡道宽度不应小于1200mm；扇面式缘石坡道的下口宽度不应小于1500mm；转角处缘石坡道的上口宽度不应小于2000mm；其他形式的缘石坡道的宽度不应小于1200mm。
3）缘石坡道下口高出车行道的地面距离不得大于10mm。
4）缘石坡道的坡面应平整、防滑。
5）缘石坡道应与人行横道相对应。
6）缘石坡道宜采用全宽式单面坡缘石坡道。
盲道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盲道的设置范围应满足下列要求：
1）市区主干路和次干路的人行道、新城和主要中心镇主干路和次干路的人行道、旅游景点周边道路的人行道、商业区和步行街的人行道、政府办公建筑和为残疾人服务机构周边道路的人行道、大型公共建筑周边道路的人行道、城市广场的人行道应设置行进盲道和提示盲道。
2）在重要公共建筑的主要出入口应设提示盲道，并与人行道上的行进盲道相连通。
3）公交候车点处应设提示盲道，并与人行道上的行进盲道相连通。
4）人行道宽度小于3.0m 或人行通道宽度小于1.5m时可不设盲道。但若该人行道上下游设有盲道时，为了保持盲道的连贯性，该人行道宜设盲道。
2  盲道的分类应满足下列要求：
1）盲道根据类型，分为行进盲道和提示盲道。
2）盲道根据材质，分为预制混凝土盲道砖、花岗岩或大理石盲道板、陶瓷类盲道板、橡胶塑料类盲道板、其他材质（不锈钢、聚氯乙烯）盲道型材。
3  盲道的技术指标应满足下列要求：
1）盲道常用尺寸：300mm×300mm、250mm×250mm、200mm×100mm。
2）厚度应凸出地面5mm，其他厚度（H）根据材质而定。
3）盲道设计宽度：300mm~600mm，并与人行通道总宽度协调。
4）颜色宜采用中黄色，也可与周围环境相协调。
5）盲道应设在人行道外侧距围墙、花坛、绿化地带250mm~600mm 处；也可设在人行道内侧（靠近车行道）距路缘侧石或树穴250mm~600mm 处；如人行道较宽，应留出非机动车停放位置后设置盲道。
6）盲道铺设应连续，应避开树木、电线杆、拉线、树穴、窨井盖等等障碍物，其他设施不得占用盲道。
7）盲道停止或改变方向应用提示盲道过渡，其宽度应大于行进行盲道的宽度。
8）室外盲道应采用预制混凝土盲道砖和花岗岩、大理石盲道板。
9）管线检查井不得占盲道。
10）公交站台应设置一圈提示盲道。
梯道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人行天桥和人行地道应设梯道。
2  梯道的技术指标应满足下列要求。
1）应采用直线形梯段，不应采用弧形梯段或无休息平台的L型梯段。
2）梯段宽度不应小于1500mm。
3）梯道两侧应设扶手。
4）踏步的踏面应平整并有防滑措施。
5）梯道踏步的踏面最小宽度为280mm，踏步的踢面最大高度为150mm。
6）梯道踏步的踏面侧面应设高度不小于100mm的安全挡台。
[bookmark: _Toc517427176][bookmark: _Toc517427319] 道路排水
道路排水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道路排水设施应与道路工程同步设计、同步实施。
2  道路排水设计应服从所在排水系统的规划要求，兼顾两侧街坊的排水需求。无排水系统规划时，宜先作出排水规划，再进行道路排水设计。
3  道路排水一般采用管道的形式。
4  快速路路面水的排出应迅速，防止路面形成水膜，影响行车安全。
5  道路排水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50014的规定。
道路排水设施的设计标准应根据汇水地区性质、地形特点、气候特征、道路等级、道路类型、重要程度等因素选取。
道路排水设施的设计标准还应与所在排水系统的规划标准相协调，道路的设计暴雨重现期高于其所在排水系统规划标准时，应核算系统的排水能力，不足时应增设必要的排水设施。道路排水设施的设计流量应按其所在排水系统的规划排水量设计。
汇水面积应按地面面积、高架路水平投影面积计算，隧道、地道、城市立交下穿部分应附加其侧墙总面积的二分之一。
隧道、地道、城市立交的排水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隧道、地道、城市立交宜采取高水高排、低水低排互不连通的系统，下穿部分与地面道路相接处应设置阻止地表水流入低处的措施。低水低排系统排水口必须畅通、可靠。
2  隧道、地道、城市立交下穿部分如设有水灭火消防系统，其废水排放系统应同时考虑消防废水、结构渗漏水或地面冲洗水、结构渗漏水的排出。
3  隧道、地道、城市立交下穿部分位于地下水位以下时，应采取排水或控制地下水的措施。
4  隧道、地道、城市立交下穿部分如设有地下建筑，其污废水应与雨水、结构渗漏水、消防废水分流排放，其废水可与道路冲洗水合流排放。
5  隧道、地道、城市立交低水低排系统无法以重力流排出时，应设置泵站，使用水泵排水。泵站位置应设在隧道峒口附近、隧道最低点、地道最低点和立交最低点附近。
6  隧道、地道、城市立交专用雨水泵站的设计流量宜按进水管设计流量的120%设计。当设有盲沟时，其地下水渗入量应单独计算。
7  隧道、地道、城市立交专用泵站必须设置备用泵，水泵宜选同型号水泵，水泵应平稳、高效运行。
8  隧道、地道、城市立交专用泵站供电负荷应为二级负荷。隧道、地道、城市立交特别重要时，可采用一级负荷。
9  隧道、地道、城市立交专用泵站应有防淹没措施。
10  自然通风条件差的地下式隧道、地道、城市立交专用泵站的水泵间内应设置机械送排风系统。
广场、停车场的地面水排出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广场、停车场的排水方式应根据铺装种类、场地面积、地形等因素确定。广场、停车场单向尺寸大于或等于150m，或地面纵坡大于或等于2%且单向尺寸大于或等于100m 时，宜采用划区分散排水方式。
2  广场、停车场周边地形较高时，应在广场、停车场周边设置截流设施，防止外水流入。
3  广场、停车场汇水线应避开车辆停靠或人流集散的地点布置，雨水管宜布置在汇水线处。
4  停车场的修车、洗车废水应处理达标后排入城市污水管。
[bookmark: _Toc517427177][bookmark: _Toc517427320] 道路照明
道路照明应符合下列设计原则：
1  城市地面道路应设置交通照明，为机动车、非机动车以及行人提供出行的视觉条件。
2  城市快速路包括高架桥道路、桥梁、环城干道、城市越江隧道、地下交通干道等应设置交通照明，为机动车提供视觉条件。
3  高速公路的特定路段、立交、桥梁、地道、收费广场、收费车道处应设置交通照明和广场照明，为交通车辆或行人提供出行的视觉条件。
4  城市停车场、交通枢纽的广场处应设置广场照明。
5  城市高架道路、立交、桥梁可设置适当的景观照明。
6  道路照明设施应安全可靠、技术先进、经济合理、节能环保、维修方便。
道路交通照明按灯具形式和布置方式的不同分为：
1  杆灯照明，适用于一般道路照明，包括地面道路、高架道路、桥梁。
2  高杆照明，适用于城市高架道路和高速公路立交、停车场、收费广场。
3  悬索照明，适用于树木茂密的道路或广场。
4  吸顶照明，适用于隧道、地下交通干道、高速公路收费天棚等。
5  栏杆照明，适用于嵌入高架道路匝道的防冲墙或沿防冲墙顶部布置。
[bookmark: _Toc517427178][bookmark: _Toc517427321] 道路绿化
道路绿地率指标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新建地面主干道路红线内的绿地率不应低于20%。
2  其他地面道路红线内的绿地面积不应低于道路总用地面积的15%。
道路绿地宽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隔离带宽度小于0.75m不宜作为绿带；种植乔木的隔离带宽度不应小于1.5m。
2  行道树绿带宽度不应小于1.5m。
3  行道树树穴内径的长×宽×深不应小于：1.5m×1.25m×1.0m。
植物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绿化宜选择抗性强、方便管理、生态效益好的乡土树种；
2  行道树应选择深根性、分枝点高、树干挺直、冠大荫浓、生长健壮的树种；
3  花灌木应选择花繁叶茂、花期长、养护少的树种；
4  绿篱植物应选择萌芽力强、枝繁叶密、耐修剪的树种。
地面道路绿化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隔离绿带的设计应满足下列要求：
1）隔离绿带宽度大于或等于1.5m的，应以种植乔木为主，且两侧乔木树冠不宜在机动车道上方搭接。
2）被道路出入口断开的隔离带，其端部应采取通透式布置，满足安全视距的要求。
3）快速路中央隔离带应考虑相向行驶车辆的眩光，防眩植物的高度应不小于1.2m。
2  行道树绿带的设计应满足下列要求：
1）连续的行道树绿带应考虑人行道的排水要求。
2）种植行道树时，人行道宽度应不小于3m。
3）行道树定植间距，应以其树种壮年期冠幅为准，最小种植株距应为4m。
4）行道树的种植，应注意不得遮挡交通标志、信号灯。
5）行道树胸径宜大于10cm。落叶乔木的分枝点高度应大于3.2m以上，应有（3~4）根一级主枝。
6）行道树树穴宜采用树穴盖板覆盖。
7）行道树树穴盖板的透水空隙宜达到35%以上。
路侧绿带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路侧绿带应根据相邻用地性质、道路等级、行驶车速和景观要求进行设计。
2  濒临水体的路侧绿地，应在道路和水面之间留出透景线。
平面交叉口绿化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在道路交叉口视距三角形范围内应采用通透式种植，并不应种植行道树。
2  道路交叉口的绿化配置应考虑车速减慢后视线对景的特点。
高架道路绿化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高架桥荫下绿化的设计应满足下列要求：
1）高架桥荫下的绿化，应根据高架桥下绿地光照率条件进行设计。
2）高架桥下平均光照低于300lx，不应作为绿地。
3）高架桥净空高度小于1.5m，一般不宜绿化，可采用铺装和环保材料处理。
4）高架桥荫下宜种植耐荫地被植物。
5）高架桥柱宜进行垂直绿化。
2  立体交叉口绿化的设计应满足下列要求：
1）当植物高度高于立交高度时，在主、次干道，匝道的起始点、终节点及其缓冲地带严禁种植会遮挡视线的植物。
2）在立体交叉口应考虑视线对景的特点。
3  立交防撞墙位于合流区段及曲线内侧不得种植高于防撞墙400mm的植物。
4  匝道两侧绿化的设计应满足下列要求：
1）下匝道两侧绿化应考虑车辆自上而下的俯视效果。
2）在立交弯道外侧的绿化景观始终处于人们的视线观赏中。
5  立交围合区域内绿化的设计应满足下列要求：
1）立交围合绿地应考虑城市景观要求，宜通过植物景观营造立交的环境特点。
2）立交围合绿地内的种植设计考虑视线对景及安全视距的要求。
3）立交围合绿地内的种植宜乔木、灌木、地被相结合。
道路绿化与附属设施的关系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行道树，隔离带、路侧绿化带内的乔木应当注意其冠幅与交通设施的距离，不得遮挡路灯、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标识等。
2  道路绿化与管线及其他设施的关系应满足下列要求：
1）乔木的主干中心与各种地下管线边缘的水平间距不得小于0.95m；
2）道路绿化与其他设施的关系应符合表12.4.1的规定。
表12.4.1 树木与其他设施最小水平距离（m）
	设施名称
	至乔木中心距离
	至灌木中心距离

	低于2m的围墙
	1.0
	—

	挡土墙
	1.0
	—

	路灯杆
	2.0
	—

	电力、电信杆、
	1.5
	—

	交通指示牌、路牌、车站标志
	1.2
	—

	消防龙头、邮筒
	1.2
	2.0

	测量水准点
	2.0
	2.0

	有窗住宅
	6.0
	—




[bookmark: _Toc517427179][bookmark: _Toc517427322]本规范用词说明
[bookmark: _Toc311553896]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于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或“可“，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可”。
[bookmark: _Toc311553897]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按……执行”或“应符合……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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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ookmark: _Toc517427181][bookmark: _Toc517427324] 总  则
1.0.1  本规范的主要目的，是在国家规范要求下，充分结合山东省实际情况，并充分吸纳城市道路建设的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提高建设质量、规范建设标准。
1.0.2  本条文阐明本规范的适用范围。
1.0.3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四条规定：“节约资源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国家实施节约与开发并举、把节约放在首位的能源发展战略”。路面设计应贯彻“节约资源，降低消耗”的基本国策。鼓励使用节能降耗型路面技术，如温拌沥青混合料、冷拌泡沫沥青混合料、冷拌乳化沥青混合料技术，旧路面材料再生利用技术。本导则仅对青岛市一般情况下常用的沥青路面设计做了相关规定。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的使用，必须是经试验和实践证明确实是有效的。
1.0.4  本规范适用于山东省新建和改建的城市道路设计。城市道路的规划、施工及养护管理参照现行国家、地方及行业标准执行。
1  新建道路必须按照本规范执行。改建道路个别指标受特殊条件限制，达不到本规范规定标准时，经过技术、经济、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论证，可做合理变动。
2  城市道路与公路以城市规划区的边线分界。中心城、新城、新市镇等规划区以外的进出口道路，在技术条件相同时可在本规范和公路规范中选用适当标准进行设计，进出口道路以外部分应按公路有关规范执行。
3  厂矿道路、居住区道路、特殊专用道路在技术条件相同时也可参照执行。
1.0.5  城市道路工程设计应根据城市总体规划、城市综合交通规划、专项规划，考虑社会效益、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协调统一，合理采用技术标准。遵循和体现以人为本、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设计原则。
1  应按照工程全寿命周期内投资少的原则，处理好建设期投资与运营期维护费用的关系，不宜单纯为节约建设投资而采用技术指标中的低限值。
2  城市道路设计应根据交通组织设计及交通工程要求，处理好人、车、路、环境之间的关系。
3  应考虑残疾人、老年人、儿童等弱势群体的使用要求。
4  当采用分期修建时，必须依据规划作出总体设计方案，再根据近、远期交通量和资金筹措情况进行分期修建设计。分期修建设计应使前期工程在后期仍能充分利用，并应为后期工程的修建留有控制余地和创造有利条件。
5  城市道路设计应充分体现海绵城市建设的总体要求。



[bookmark: _Toc517427182][bookmark: _Toc517427325] 术语和符号
本规范文字、图、表中出现的术语、符号，统一在此文字表述。


[bookmark: _Toc517427183][bookmark: _Toc517427326] 基本规定
[bookmark: _Toc517427184][bookmark: _Toc517427327] 道路分级
3.1.1  道路等级是道路设计的先决条件，是确定道路功能、选择设计速度的基本条件。每条道路在路网中承担的作用应由整个路网决定。因此，道路等级一般在规划阶段确定。在设计阶段，需要对规划道路等级提高或降低时，均需经规划或相关主管部门审批后方可变更。本条规定是为了切实落实规划，保证规划的严肃性和路网的完整性而制定的。
3.1.2  将《城市地下道路工程设计规范》（CJJ221-2015）相关要求纳入本规范。
[bookmark: _Toc517427185][bookmark: _Toc517427328] 设计速度
3.2.1  各级道路的设计速度与《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CJJ37-2012）一致。
设计速度应根据道路等级、功能定位、交通特性、行车安全，并结合沿线地形地质、土地利用、控制条件、工程性质、经济发展、投资等因素，经综合分析，合理确定。交通功能强、地形条件好的道路应取高值，老城区道路及改建道路条件受限可取低值。
3.2.5  地下道路设计速度取值宜与两端衔接的地面道路采用相同的设计速度，突出安全性要求，与《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CJJ37-2012）一致。结合济南、青岛等城市建成集在建地下车库联络道设计速度的经验及国家规范要求，其设计速度取值为20km/h。

[bookmark: _Toc517427186][bookmark: _Toc517427329] 设计车辆及行人
3.3.1  机动车、非机动车设计车辆及外廓尺寸按照现行行业标准《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CJJ37中的相关规定执行。
3.3.2  规定了行人站立、行走时的占用空间（纵向、横向、高度）。
[bookmark: _Toc517427187][bookmark: _Toc517427330] 道路建筑限界
3.4.2  该条强调为了确保道路上的车辆和行人的安全，同时也为保证桥隧结构、道路附属设施等的安全，道路建筑限界内不应有任何物体侵入。
3.4.3  该条主要为保证行车及桥梁结构的安全。
[bookmark: _Toc517427188][bookmark: _Toc517427331] 设计年限
3.5.1  与《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CJJ37-2012）一致。
[bookmark: _Toc517427189][bookmark: _Toc517427332] 荷载标准
3.6.1  与《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CJJ37-2012）一致。
[bookmark: _Toc517427190][bookmark: _Toc517427333] 防灾标准
3.7.4  将《城市地下道路工程设计规范》（CJJ221-2015）相关要求纳入本规范。


[bookmark: _Toc517427191][bookmark: _Toc517427334] 通行能力和服务水平
[bookmark: _Toc517427192][bookmark: _Toc517427335] 一般规定
4.1.1  由于道路条件、交通条件、控制条件和交通环境等都会影响道路通行能力和服务水平。因此，需要对条件不同的道路设施及其各组成部分分别进行通行能力和服务水平的分析。本条根据道路设施的重要程度，规定了需要进行通行能力和服务水平分析的道路设施类型。进行通行能力和服务水平分析的目的是确定在特定的运行状况条件下，疏导交通需求所需的道路几何构造，如车道数、车道宽度、交叉类型等，从而更好地指导设计。
1  道路条件包括车道数、车道、路缘带和中央分隔带等的宽度以及侧向净宽、设计速度、平纵线形和视距等。
交通条件包括交通流中的交通组成、交通量以及在不同车道中的交通量分布和上、下行方向的交通量分布。
控制条件是指交通控制设施的形式及特定设计和交通规则。
交通环境主要是指横向干扰程度以及交通秩序等。
2  根据道路设施和交通实体的不同，通行能力可分为机动车道通行能力、非机动车道通行能力和人行设施通行能力。从规划设计和运营的角度，通行能力可分为基本通行能力、实际通行能力和设计通行能力三种。
基本通行能力是指在一定的时段，在理想的道路、交通、控制和环境条件下，道路的一条车道或一均匀段或一交叉路口，期望能通过人或车辆的合理的最大小时流率。
实际通行能力是指在一定的时段，在具体的道路、交通、控制和环境条件下，道路的一条车道或一均匀段上或一交叉路口，期望能通过人或车辆的合理的最大小时流率。
设计通行能力是指在一定时段，在具体的道路、交通、控制及环境条件下，一条车道或一均匀段上或一交叉路口，对应设计服务水平下的最大服务交通流率。
3  服务水平是衡量交通流运行条件及驾驶员和乘客所感受的服务质量的一项指标，通常根据交通量、速度、行走时间、行驶（走）自由度、交通间断、舒适和方便等指标确定。根据服务设施的不同可对道路设施的服务水平分级。服务水平分级是为了说明道路设施在不同交通负荷条件下的运行质量，不同的道路设施，其服务水平衡量指标是不同的。
4.3.3  在设计阶段，信号交叉口服务水平评价未得到充分重视，本条强调信号交叉口服务水平采用延误、负荷度和排队长度作为评价指标,服务水平分级应符合《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的规定,新建、改建交叉口应按三级服务水平设计，条件受限的治理性交叉口可采用四级服务水平设计。
4.4.1  本条强调自行车交通设计中，新建自行车道、新建交叉口采用三级服务水平设计。
4.4.2  本条强调人行交通设计中，新建人行道、人行横道、人行天桥、人行地道采用三级服务水平设计。


[bookmark: _Toc517427193][bookmark: _Toc517427336] 道路横断面
[bookmark: _Toc517427194][bookmark: _Toc517427337] 一般规定
5.1.1  城市道路与城市用地、市政管网设施关系较为密切，改扩建工程难度都较大。因此，在横断面设计时，应尽可能按规划断面一次实施。受投资、拆迁限制，需分期实施时，应做多方案比较，按远期需求预留发展条件。近期应根据现有交通量，考虑正常增长及建成后交通发展确定路面宽度及结构，并根据市政管网规划预留管线位置或预埋过街管线，以免远期实现规划断面时伐树、挪杆或掘路。
[bookmark: _Toc517427195][bookmark: _Toc517427338] 横断面布置
城市道路横断面布置应综合考虑道路等级、使用功能、工程区位及建设条件，合理选择断面形式。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城市道路设计规程》将城市道路按道路等级划分为快速路（A）、主干路（B）、次干路（C）、支路（D），按使用功能划分为中心区类、城区类、郊区类、独立开发区、景观类、文物保护类、商业类、公共交通类等（见表5.2.1）。提出不同城市道路横断面适用条件应符合表5.2.1规定，具有较好的参考意义。
表5.2.1 道路横断面布置分类
	类型
	快速路（A）
	主干路（B）
	次干路（C）
	支路（D）

	中心区类（z）
	Az
	Bz1、Bz2
	Cz
	Dz

	城区类（c）
	Ac
	Bc
	Cc
	

	郊区类（j）
	Aj
	Bj
	Cj1、Cj2
	

	独立开发区（k）
	—
	Bk
	Ck
	Dk

	景观类（g）
	Ag
	Bg
	Cg
	Dg

	文物保护类（w）
	Aw
	Bw
	Cw
	Dz

	商业类（s）
	—
	Bs
	Cs
	

	公共交通类（t）
	At
	Bt
	Ct
	


5.2.10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城市地下快速路严禁在同孔内设置非机动车道或人行道。当城市地下主干路、次干路和支路同孔内需设置非机动车道或人行道时，必须在机动车道外侧设置隔离护栏。
5.3.3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侧向净宽为路缘带宽度与安全带宽度之和，各级道路设计时必须保证道路侧向净宽，各类设施均不得侵入。
5.3.4  分车道宽度的规定
2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快速路的上下行快速机动车道之间必须设中间分车带分隔。
3  根据省内已建成道路经验，中间分车带采用绿化带分隔时，绿化带宽度不宜小于3m（含绿化带净宽及两侧路缘石宽度，不含路缘带宽度），如低于3m，不利于营造良好的绿化景观效果。
4  根据省内已建成道路经验，两侧分车带采用绿化带分隔时，绿化带宽度不宜小于2m（含绿化带净宽及两侧路缘石宽度，不含路缘带宽度）。如低于2m，不利于营造良好的绿化景观效果，且不利于路灯、树木、隔离栅的设置和交通安全。
5.3.6  设施带宽度范围内不应埋设各类市政管线。城市道路红线范围内市政管线密集，根据前期省内城市调研情况，存在较多电力、通信、雨污水等市政管线埋设于道路设施带范围内的情况，带来三个方面问题：交通标志、信号灯、智能交通设施基础敷设困难；与行道树、绿篱带位置冲突；与海绵城市下凹绿地、雨水收集设施位置冲突等。其中，基本功能性的交通标志、智能交通等交安设施无法安装的问题较为突出。鉴于此，本规范提出设施带宽度范围内不应埋设各类市政管线。
5.5.3  考虑到石材路缘石开采加工过程中环境破坏和不利影响，推荐积极采用预制水泥混凝土缘石。


[bookmark: _Toc517427196][bookmark: _Toc517427339] 平面和纵断面
[bookmark: _Toc517427197][bookmark: _Toc517427340] 一般规定
6.1.1  城市道路的平面定线要受到城市道路网布局、道路规划红线宽度和沿街建筑物位置等因素的约束，平面线形只能局限在一定范围内动，定线的自由度要比公路小得多,必须加强城市道路网规划对道路定线的指导。
6.1.2  道路线形对交通安全、行驶顺适具有重要作用。保证道路线形的连续与均衡性，应评价运行速度协调性和设计速度与运行速度协调性。运行速度协调性不良的，相邻路段需重新调整平、纵面设计。同一路段设计速度与运行速度协调性不良的，应对该路段的相关技术指标进行安全性验算。
6.1.7  对于城市道路线形设计有关的技术指标，应按照照快速路、主干路指标从严、其他等级道路指标可适当放宽的原则。
[bookmark: _Toc517427198][bookmark: _Toc517427341] 平面设计
6.2.12  快速路和快速路、主干路等横向道路沟通往往通过互通立交形式进行车辆转换，其匝道间距是评价立交性能的重要指标，快速路和主干路、次干路等横向道路沟通往往通过菱形立交形式进行车辆转换，其出入口间距是保证主线交通不受干扰的重要指标，应对快速路出入口或匝道的间距进行有效控制。

[bookmark: _Toc517427199][bookmark: _Toc517427342] 纵断面设计
6.3.3  最小纵坡要求。城市道路通常低于两侧街坊，两侧街坊的雨水排向车行道两侧的偏沟，然后顺偏沟的纵坡流入沿偏沟设置的雨水口，再由地下的连管通到雨水管道排入水体。因此，道路最小纵坡应是能保证排水和防止管道淤塞所需的最小纵坡，其值为0.3%。若道路纵坡小于最小纵坡值，则管道的埋深必将随着管道的长度而加深。为避免其埋设过深所致的土方量增大和施工困难,就需要在管道的一定距离设置泵站。所以，城市道路的最小纵坡应大于或等于0.3%。如遇特殊困难，其纵坡必须小于0.3%时，则应设置锯齿形偏沟，保证路面排水畅通。快速路及高架桥桥面暴雨时形成的水膜对行车安全不利，建议高架桥的最小纵坡不宜小于0.5%。
[bookmark: _Toc517427200][bookmark: _Toc517427343] 平纵线形组合
6.4.1  平纵线形组合是指在满足汽车运动学和力学要求的前提下，研究如何满足视觉和心理方面的连续性、舒适感，研究与周围环境的协调和良好的排水条件。所以，线形设计不仅要符合技术指标要求，还应结合地形、景观、视觉、安全、经济性等进行协调和组合，使道路线形设计更加合理。
本条为强制性要求：城市地下道路设置平曲线及凹曲线路段，必须进行停车视距验算。


[bookmark: _Toc517427201][bookmark: _Toc517427344] 道路交叉
[bookmark: _Toc517427202][bookmark: _Toc517427345] 一般规定
7.1.3  在着手进行交叉口设计前，应首先做好交叉口的交通组织设计，这对一个完整和完善的交叉口设计是十分必要的。交叉口的土建设计除了道路展宽和渐变段、非机动车道、人行道、缘石半径等外，还包括各分隔带端部、缘石坡道等具体位置的确定，这些设计内容均与交叉口的交通组织设计密切相关,并以此为土建设计依据，特别是对城市高架路、立交桥下交叉口的交通设计显得尤为重要。设计人员必须牢固树立这一观念，应予以充分重视。
[bookmark: _Toc517427203][bookmark: _Toc517427346] 平面交叉
7.2.5  对交叉口左转内侧轨迹线半径控制，主要是验算中间分隔带后退及跨线桥墩位布置用，在之前设计中存在仅凭经验取值、验证不足的问题，应予以充分重视。
7.2.7  对于城市道路建设，应特别注意中间分车带、路侧分车带、设施带及导流岛内绿化种植高度须满足安全视距要求。对于城市高架路、立交下的地面道路交叉口，桥墩位多于视距三角形范围内，应注意调整停车线和人行横道位置，保证行人和车辆的通行安全。
7.2.10  根据多年来本市的交通管理和设计实践，认为停车线位置并不是越靠近交叉口就越有利于减少通行时间的损失，而是应在合理布置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通行空间及其轨迹，确保各类交通流畅畅通、安全的前提下，设置停车线。
[bookmark: _Toc517427204][bookmark: _Toc517427347] 立体交叉
7.3.6  本条为强制性要求，在互通式立交匝道出入口处，应设置车辆变速车道。


[bookmark: _Toc517427205][bookmark: _Toc517427348] 路基
[bookmark: _Toc517427206][bookmark: _Toc517427349] 一般规定
路基是在地表按道路的线形（位置）、断面（几何）及一定技术要求开挖或堆填而成的岩土结构物，它是路面的基础，承受由路面传来的车行荷载，对其的使用要求主要有两个方面：1、整体稳定2、变形小，其中，整体稳定的要求主要针对高填、深挖、岩溶等由于修建道路致使原地层受力改变路段，其主要保障的是道路的畅通与行车安全。变形小主要指在自重及车辆荷载作用下，路基不能产生过大的变形，其主要保证的是路面的使用寿命及行驶的舒适性。
[bookmark: _Toc517427207][bookmark: _Toc517427350] 一般路基
8.2.3  路基压实与填筑基本要求
3  对于填石路基或换填巨粒类土（矿渣、石渣、山皮石）的路基应通过铺筑试验路段合理确定分层填筑的厚度、压实工艺及压实控制标准。宜采用孔隙率、沉降差与施工参数同时作为压实质量控制指标。根据工程经验及相关规范，压实沉降差为采用重型振动压路机（建议14t以上）按规定碾压参数（强振，4km/h以下速度）碾压两遍后各测点的高程差，压实沉降差平均值应不大于5mm，标准差不大于3mm，最终孔隙率不应大于22%。




[bookmark: _Toc517427208][bookmark: _Toc517427351] 路面
0. [bookmark: _Toc517427209][bookmark: _Toc517427352] 沥青路面
近年来在沥青路面方面,对加纤维沥青路面、减噪音沥青路面、排水性沥青路面、沥青玛蹄脂、Sup系列沥青路面等进行了大量科研实践工作,是值得提倡的,对沥青路面发展起到重大推动作用,待成熟之后先分别出专项设计导则或规程,再吸收到本规范中来。
9.2.3  沥青路面结构组合设计
1  沥青路面结构层一般由面层、基层、底基层、垫层组成。对于沥青面层,国外一般包括面层(有时也称磨耗层)和联结层。磨耗层通常采用密级配的热拌沥青混合料铺筑。联结层是磨耗层下面的沥青层。联结层通常采用较粗的集料、较少的沥青，并且不需要用面层那样的高质量材料。若联结层厚度大于7.6cm(3in)，通常分两层铺筑。我国将半刚性基层沥青路面中的三层沥青层都称为面层,且分别称为表面层、中面层、下面层。
各类沥青混合料的适宜层厚范围是从发挥机械摊铺效能和碾压密实的角度考虑,以利提高耐久性、水稳定性、防止水损坏。一般认为最小厚度不宜小于公称最大粒径的2.5倍~3倍(密级配沥青混合料)或2倍~2.5倍(沥青玛蹄脂碎石和开级配沥青磨耗层)。设计各结构层时宜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各层厚度。
2  用作基层、底基层的材料按其力学性质可分为半刚性类、柔性类和刚性类三种。
半刚性类基层(底基层)材料主要包括水泥稳定类、石灰粉煤灰稳定类、石灰稳定类、水泥粉煤灰稳定类材料,统称为无机结合料稳定类材料。这种材料具有强度高、整体性(或称板体性)好、承载能力高等优点是路面结构的主要承重层,在我国各级公路和城镇道路中应用广泛。但是这种材料会产生干缩裂缝和温度收缩裂缝,这些裂缝向上扩展会使沥青面层产生反射裂缝。面层开裂，表面水会沿裂缝下渗，在行车荷载反复作用下会使下卧层(基层、底基层乃至路基)顶面的细料受到冲刷而产生唧浆病害,并进而导致基层或底基层的开裂和碎裂以及沥青路面的开裂破坏。
为克服无机结合料稳定类材料的缺点，可以采取多种措施：如限制无机结合料的用量;限制小于0.075mm 料的用量，限制含水量，及时养生，控制面层施工前基层的湿度和温度收缩等；也可以采取结构措施，如增加沥青面层的厚度，在半刚性基层上设置沥青碎石或级配碎石层等。
柔性基层包括沥青稳定类和粒料类。沥青稳定类基层材料包括密级配沥青混合料、沥青碎石、大粒径沥青碎石、多孔隙沥青碎石、沥青贯入碎石。这种基层连同其上的沥青面层，沥青层厚度较大，往往已大于18cm,容易产生较多的永久变形。疲劳开裂可能使由沥青基层底面的自下而上的龟状裂缝。若选用多孔隙沥青碎石排水基层，可排除渗入路面结构的自由水，改善结构层材料的耐久性，提高路面的使用寿命。
粒料类基层材料包括级配碎石或填隙碎石,其底层往往选用质量较差的级配碎(砾)石或填隙碎石,也可选用水泥、石灰-粉煤灰或石灰稳定碎(砾)石或土。这类基层的刚度不太高，沥青面层底面会出现较大的拉应变(应力)并在重复荷载作用下产生疲劳开裂。此外路面结构还会产生较大的永久变形。因此这类沥青路面较适用于中等交通或轻交通的道路。
刚性类基层材料包括贫混凝土、碾压混凝土、设传力杆的水泥混凝土、连续配筋水泥混凝土。这种材料更具强度高、整体性好、承载能力强的优点。但是对于前三种材料,由于存在接缝，它们与半刚性材料一样仍然会使沥青面层产生反射裂缝。而连续配筋水泥混凝土不仅不存在这个问题，它还能使沥青面层厚度减薄，形成新的路面结构类型——复合式路面。鉴于这类材料所需钢筋量多,初期投资大,所以目前尚未得到广泛应用。
9.2.6  结构层材料技术指标要求
1  面层材料组成及技术要求应符合下列规定：
1）沥青表面层应具有抗车辙、抗疲劳和低温开裂、平整抗滑、密实、基本不渗水、耐磨耗、降噪等性能。厚度40mm~50mm，可用AC-13或改性沥青OGFC-13，快速路和主干路可采用改性沥青SMA-13。
粗型AC-13，采用70号沥青，性能分级PG64-22时，其马氏稳定度大于10kN；采用改性沥青时，其性能分级宜PG76-28，空隙率Va=4.0%，马氏稳定度大于12kN。
对于重载交通、快速路和主干路，采用改性沥青SMA-13，空隙率Va=4.0%，其马氏稳定度大于12kN；或采用30号沥青或高粘度沥青（60℃动力粘度20000Pa.S以上）。
改性沥青OGFC-13，Va=18%~25%，采用高粘度沥青（60℃动力粘度100000Pa.S以上），其马氏稳定度大于3.5kN。
2）沥青中面层应具有抗车辙、抗疲劳和低温开裂能力和密实、基本不渗水的性能，厚度50mm~80mm。
粗型AC-20，采用70号沥青，性能分级PG64-22时，空隙率Va=4.0%，其马氏稳定度大于10kN。
对于重载交通快速路和主干路，粗型AC-20，采用改性沥青，性能分级PG76-28或30号沥青，空隙率Va=4.0%，马氏稳定度大于12kN；对于特重交通及通往港口码头、大型厂矿的高速路和主干路，必要时应在改性沥青混合料中掺纤维。
3）沥青下面层应具有足够的抗疲劳、抗车辙、抗水损害能力。厚度：70mm~100mm，其混合料类型：可从AC-20，AC-25中选用。
沥青结合料采用70号沥青，性能分级PG64-22，沥青用量为最佳用量+0.2%，或以空隙率Va=3.0%定沥青最佳用量，略富油，以提高耐久性。马氏稳定度大于12kN；对于特重交通及通往港口码头、大型厂矿的高速路和主干路，必要时应在沥青混合料中掺纤维。
2  基层材料组成及技术要求应符合下列规定：
1）沥青类基层的基本要求：
混合料类型和厚度：密级配沥青碎石混合料，具有足够的强度、良好的抗车辙和抗疲劳开裂性能以及水稳定性，集料公称最大粒径可为25.0mm的ATB-25，厚度可为100mm；采用公称最大粒径37.5mm的ATB-30时，厚度最多可达150mm。开级配沥青稳定碎石混合料ATPB用作排水基层时，其公称最大粒径宜选用19mm 的ATPB-20，厚度80mm 左右。
2）半刚性基层的基本要求：
贫混凝土的集料公称最大粒径不宜大于31.5mm，水泥剂量约为8%~9%，水泥用量不少于170kg/m3，28d抗压强度宜在5MPa~10MPa（弯拉强度1.0MPa~1.8MPa）范围内。
半刚性基层应选用骨架密实型级配，要求具有一定的强度、抗疲劳开裂性能，耐冲刷，水泥稳定级配碎石的公称最大粒径不宜大于26.5mm，要严格限制水泥用量，小于0.075mm的颗粒含量不宜大于5%，水泥剂量约为4.5%~5.0%，7d浸水抗压强度随道路等级不同而不同，对于快速路和主干路宜在3.5MPa~4.5MPa范围内。
石灰粉煤灰稳定级配碎石（二灰碎石）的公称最大粒径不宜大于26.5mm，要严格限制石灰、粉煤灰用量及混合料中细料含量和含水量并及时养生。其中石灰粉煤灰：集料宜为2：8；集料中小于4.75mm者：大于4.75mm者宜为2：8；使得二灰碎石混合料中小于4.75mm的含量在36%；7d浸水抗压强度随道路等级不同而不同，对于快速路和主干路宜在0.8MPa~1.1MPa范围内。
水泥土、石灰土、水泥石灰土和石灰粉煤灰土用作底基层时，7d浸水抗压强度要求达到0.5MPa~0.7MPa，用作快速路、主干路应达到0.8MPa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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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3  结构组合设计
1  面层材料基本要求：
1）水泥应优先采用道路水泥，无条件时可采用硅酸盐水泥或普通硅酸盐水泥。水泥混凝土的抗弯拉强度不得低于4.5MPa，快速道、主干道和特重与重交通的其他道路的抗弯拉强度不得低于5.0MPa。
2）水泥混凝土粗集料的最大粒径应不大于31.5mm（碎石）或19.0mm（卵石）。砂的细度模数宜不小于2.5；高速公路面层的用砂，其硅质砂或石英砂的含量宜不低于25%。水泥用量不得小于300kg/m3，混凝土宜掺加引气剂。
3）钢纤维混凝土的集料最大粒径宜为钢纤维长度的1/2~2/3，并不宜大于26.5mm（铣削型钢纤维）或19mm（剪切型或熔抽型钢纤维）。钢纤维的抗拉强度标准值不宜小于600级（600MPa~1000MPa）。水泥用量不得低于360kg/m3。
4）混凝土预制块的抗压强度不宜低于50MPa。其外观质量、尺寸偏差和物理性能应符合优等品或一等品的规定。垫砂宜选用粗度模数为2.3~3.0的天然砂，4.75mm筛孔的累计筛余量不应大于5%，含泥量应小于5%。
2  基层材料基本要求。
1）贫混凝土粗集料的最大粒径不宜大于31.5mm，水泥等胶结料用量不得低于170kg/m3。碾压混凝土粗集料的最大粒径不宜大于26.5mm。28天弯拉强度不低于1.0MPa。
2）沥青混凝土基层的集料最大粒径不大于基层厚度的1/2。沥青碎石基层的集料最大粒径不大于基层厚度的1/3。
3）水泥稳定粒料、级配碎石或砾石的集料最大粒径宜为26.5mm。小于0.075mm 的细粒含量不得大于5%；小于4.75mm的颗粒含量不宜大于50%。28天抗压强度不低于5.0MPa。
4）石灰粉煤灰稳定粒料的集料最大粒径宜为26.5mm。小于0.075mm 的细粒含量不得大于7%；小于4.75mm 的颗粒含量不宜大于65%。石灰与粉煤灰的配比宜为1：2~1：4；集料与石灰粉煤灰的配比宜为85：15~80：20。28天抗压强度不低于5.0MPa。
5）多孔隙贫混凝土、水泥稳定碎石，多孔隙沥青稳定碎石的混合料空隙率不小于15%。
3  垫层材料基本要求：
1）垫层材料通过率为15%时的粒径D15不小于路床土通过率为15%时的粒径d15的5倍（D15≥5d15）；且不大于路床土通过率为85%时的粒径d85的5倍（D15≤5d85）；
2）垫层材料通过率为50%时的粒径D50不大于路床土通过率为50%时的粒径d50的25倍（D50≤25d50）；
3）垫层材料的均匀系数（D60/D10）不大于20。
9.3.4  水泥混凝土路面路面结构计算
1  结构极限状态的基本要求：
水泥混凝土路面结构以行车荷载和温度梯度综合作用产生的疲劳断裂作为设计标准。其极限状态设计表达式按公式9.3.5-1确定。
                    （9.3.5-1）
式中：——行车荷载疲劳应力（MPa）；
——温度梯度疲劳应力（MPa）；
——水泥混凝土设计弯拉强度（MPa）；
——结构安全系数，根据道路的安全等级和施工质量水平取值。
2  临界荷位基本要求：
水泥混凝土面层与基层之间无脱空时，面层板结构的临界荷位位于纵缝中部边缘。碾压混凝土或贫混凝土基层的水泥混凝土路面结构，混凝土面层和碾压混凝土或贫混凝土基层视作分离式双层板，该两层结构均需验算。混凝土面层分不同材料配合比上下层但同时浇筑时，按结合式双层板计算。结合式双层混凝土路面的上层板层底应力不控制结构设计，不必验算。
3  荷载疲劳应力基本要求：
标准轴载在临界荷位处产生的荷载疲劳应力，按公式9.3.5-2确定。
                      （9.3.5-2）
式中：——标准荷载在临界荷位处产生的荷载应力（MPa）；
—考虑设计使用期内荷载应力累计疲劳作用的疲劳应力系数，按式9.3.5-3计算确定。
                        （9.3.5-3）
式中：——设计使用期内标准轴载累计作用次数；
——与混合料性质有关的指数，普通水泥混凝土，=0.0566；碾压混凝土和贫混凝土，=0.065；钢纤维维混凝土，按式（9.3.5-4）计算确定。
                （9.3.5-4）
式中：——设计使用期内标准轴载累计作用次数；
——设计钢纤维的体积率（%）；
——钢纤维的长度（mm）；
——钢纤维的直径（mm）；
——考虑偏载、动载等因素对路面疲劳损坏影响的综合系数，按道路等级查表9.3.5-1确定。
表9.3.5-1 综合系数()
	道路等级
	快速路
	主干路
	次干路
	支路

	
	1.35
	1.30
	1.25
	1.20


4  温度疲劳应力基本要求：
在临界荷位处疲劳温度应力按下式（9.3.5-5）确定。
                       （9.3.5-5）
式中：——最大温度梯度时临界荷位处的温度应力；
——考虑温度应力累计疲劳作用的疲劳应力系数，可按式9.3.5-6计算
            （9.3.5-6）
5  结构安全系数基本要求：
混凝土路面结构设计的结构安全系数依据道路等级和变异水平等级按表9.3.5-2确定。


表9.3.5-2 结构安全系数()
	道路等级
	快速路
	主干路
	次干路
	支路

	变异水平
等级
	低
	1.26~1.34
	1.12~1.16
	1.06~1.09
	1.02~1.05

	
	中
	1.34~1.53
	1.16~1.28
	1.09~1.17
	1.05~1.11

	
	高
	—
	1.28~1.34
	1.17~1.22
	1.11~1.16


  注：变异系数在本规范表9.3.2-1所示的变化范围的下限时，结构安全系数取低值；上限时，取高值。
9.3.6  面层配筋设计相关规定：
2  钢筋混凝土面层配筋的具体要求。
钢筋混凝土面层每延米的配筋量，按下式（9.3.6-1）确定。
                        （9.3.6-1）
式中：——每延米混凝土面层宽（或长）所需的钢筋面积（mm2）；
      ——计算纵向钢筋时，为横缝间距（m）；
计算横向钢筋时，为无拉杆的纵缝或自由边之间的距离（m）；
——面层厚度（mm）；
——面层与基层之间的摩阻系数，贫混凝土基层、碾压混凝土基层时取2.3，水泥、石灰稳定类基层时取1.8，粒料基层时取1.5；
——钢筋的屈服强度（MPa）；
3  连续配筋混凝土面层配筋的具体要求。
1）纵向钢筋配筋率的设计，应根据允许裂缝间距和最大缝隙宽度，以及钢筋拉应力小于其屈服强度三个设计指标确定。无特殊要求时，允许裂缝间距和最大缝隙宽度可取1.0m~2.5m和1mm。
2）纵向钢筋配筋率的设计步骤为：
首先，用式（9.3.6-2）计算裂缝间距。当>2.5m 或<1.0m时，则增大或减少配筋率，重复计算至符合要求。

                （9.3.6-2）

式中：——设计温差，可近似取所在地区的年日平均气温的极差℃；
——混凝土热膨胀系数，通常取1×10-5/℃；
——混凝土干缩应变；
——混凝土抗拉强度设计值（MPa）；
——钢筋弹性模量（MPa）；一般可取2×105MPa；
——钢筋直径（mm）；
——钢筋刚度贡献率（%），按式（9.3.6-3）计算。
                       （9.3.6-3）
式中：—纵向钢筋配筋率（%）；
表9.3.6 连续配筋混凝土纵向配筋计算参数参考值
	混凝土强度等级
	C30
	C35
	C40

	混凝土抗拉强度（MPa）
	3.0
	3.2
	3.5

	粘结刚度系数（MPa/mm）
	30
	32
	34

	混凝土干缩应变
	0.00045
	0.0003
	0.0002


其次，按式（9.3.6-4）计算裂缝缝隙宽度。当不满足小于1mm要求时，增大配筋率，重复上述计算至符合要求。

                     （9.3.6-4）
最后，用式（9.3.6-5）验算钢筋温度应力是否满足小于其屈服强度，否则应增大配筋率，重复上述计算至符合要求

                    （9.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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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7  常规公交停靠站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城市轨道站、快速公交停靠站和常规公交停靠站三者之间应合理衔接，方便换乘。站台之间同向换乘距离应在50m以内；异向换乘距离宜在150m以内，且不得大于200m。）长途汽车客运站、火车站、客运码头、轨道站点主要出入口50m范围内应设公交停靠站。公交停靠站附近应结合道路条件，设置公共自行车租赁点或自行车换乘停车设施。公交停靠站应与人行道、自行车道、无障碍设施等便捷衔接。
多条公交线路重复经过同一路段，公交站点宜并站设置。当不符合下列条件时，宜分开设站：主要集散站的共站线路不宜超过12条；中等规模公交站点共站线路不宜超过6条；一般规模公交站点共站线路不宜超过3条。
2  在并站时，电、汽车不应共用同一停靠点：两条以上电、汽车共用同一车站时，应有分开的停靠点，其最小间距不宜小于2~2.5倍标准车长。
3  应根据公交车到站频率、站台长度和通行能力确定停靠站能容纳的公交线路数，一般情况下不超过5条，特殊情况下不应超过7条，或高峰小时最大通过车辆数不宜超过120辆。当线路数超过上述要求时，应采用纵向拉疏或横向拉疏的方法拆分公交线路的停靠位置；
4  当公交停靠站的线路数过多，造成公交停靠排队过长、乘客寻找公交车辆不便时，可通过调整公交线路、设置路外小型公交枢纽等方法进行缓解。如确需调整停靠站时，应采用纵向拉疏或横向拉疏的方法拆分公交线路的停靠位置，并符合以下规定：
1）纵向拉疏站台：站台间距应为 25～50m，站台总数不应超过3个。 
2）横向拉疏站台，即深港湾式停靠站：
应把相互有换乘关系的线路设置在同一站台，实现多数乘客的同台换乘；
应将发车频率低、停靠时间短的公交线路设置在内侧，将发车频率高、停靠时间长的公交线路设置在外侧，避免内侧站台车辆较多，阻塞外侧站台的公交正常进入停靠站。
5  多条公交线路分设车站时，相距不宜超过5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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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人行道设计应优先采用透水、透气生态环保铺地材料。对经论证因条件受限，确需采用弱透水性铺装和不透水性铺装的人行道，应结合其他辅助入渗措施（如适当增加透水铺装的使用比例等）进一步完善道路雨水吸纳、蓄渗及利用。
10.2.7  人行过街设施间距
人行过街设施间距应予以充分重视，应根据交通状况、道路等级、道路断面、所在区域等因素，整条道路统一考虑，并控制行人过街设施最大间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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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  随着机动车交通日益增长，为了确保自行车交通安全，并充分提高机动车交通的效率，机动车交通与自行车交通分流势在必行，各种解决自行车交通问题的做法，有从局部路段发展成网络的必然趋热。因此，交通规划应该有意识的地将它纳入一个统一的网络系统中，分期实现。从自行车交通本身的要求和交通管理的要求出发，自行车道路也应有良好的交通环境和交通的连续性。沿自行车道路的生活服务设施设置及绿化情况，对吸引骑车人有重要的影响，在道路系统规划时应充分重视这一点。
10.3.4  非机动车道路面结构应优先采用透水、透气生态环保铺地形式，宜采用平整、抗滑、耐磨、易于保养的材料，必要路段可设置彩色自行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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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2  指路信息应保持连续性，避免出现信息间断现象，不同的指路标志系统应相互衔接；指路标志指示内容应遵循相对统一的规律，以形成便于理解、识认的指路标志系统。指路标志版面设计应避免信息过载或信息不足，指路标志的指向内容要简明准确，便于交通参与者识认。
指路标志上的道路名称和地名采用经地名管理机关确认的标准地名，根据需要也可采用历史沿用、公众认知度高的名称。指路标志设置位置合理，前置距离适当，避免出现标志遮挡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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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1  缘石坡度的分类及适用条件如下所示：
单面坡缘石坡道，适用于支路口，街角和绿化带缘石开口处；
三面坡缘石坡道，适用于主要道路交叉口，路段中人行横道处；
扇面式缘石坡道，适用于主要道路交叉口，路段中人行横道处；
全宽式缘石坡道；适用于街坊路口和庭院入口两侧的人行道；
平行式缘石坡道，适用于有特殊要求路段的人行道处；
组合式缘石坡道，适用于道路大修时临时设置的位置；
转角处三面坡缘石坡道，适用于道路交叉口的人行道的转角处；
转角处扇面式缘石坡道，适用于道路交叉口的人行道的转角处。
12.4.5  道路绿化标准段长度建议值见下表：
表12.4.5 车速同道路绿化配置变化段长度的关系
	道路等级
	设计速度（km/h）
	乔木变化段长度（m）
	灌木变化段长度（m）

	快速路
	60-100
	150-200
	50-100

	主干路
	40-60
	80-120
	40-60

	次干路
	30-50
	50-80
	20-40

	支路
	20-40
	20-50
	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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